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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摘要 

健康與否取決於階級、性別等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已然成為國際社會思考弭

平健康不平等的切入點。本文先爬梳國際公約關於健康權之一般性意見，發現其在

健康權的基本框架下，逐步納入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接續聚焦於作為性與生育健

康權利一環之月經用品，推導出國家有義務確保人們取用月經用品用品以及消除

形成取用障礙之社會決定因素。 

為接軌我國憲法及國際公約，本文從健康權的內涵、功能及憲法依據開展，並

找尋銜接社會決定因素之解釋途徑，接著，本文將討論範圍限縮於貧窮對於月經用

品取用的影響，從健康權的給付功能以及基本國策推得國家於人民陷入貧窮之時

提供月經用品之給付義務。 

為使國家義務具體實踐，本文借鑑蘇格蘭的月經用品給付法制，發現其普遍免

費給付的政策，不僅可以緩解貧窮對於健康造成之不利影響，另可回應如性別權力

關係等其他社會決定因素。經本文檢視我國在月經用品之政策，的確未合乎公約以

及憲法之誡命，最後，本文建議我國法制之再建構可參考蘇格蘭，以構築健康平等

的社會樣貌。 

 

關鍵詞：健康權、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決定健康的基本要素、月經貧窮、月經

用品 

  



doi:10.6342/NTU202402773

 

 ii 

Abstract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such as social class and gender, have become an 

entry point for the global community to consider how to address health inequalities. 

Firstly,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ies adopt the concept 

of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within the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framework of the 

right to health. It then focuses on period products as part of the right to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state has the obligation to ensure access 

to these products and to address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that are the barriers to 

their acc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ies, this 

thesis begins with the content, function, and foundation of the right to health within the 

Constitution, exploring methods to interpret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 

conformity with the Constitution. Nex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poverty on 

access to period products. Based on the right to health and fundamental national policies, 

the state must ensure access to period products for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In order to put the law into practice,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act and policy of access 

to free period products in Scotland. It suggests that a policy of universal free access not 

only mitigates the adverse health effects of poverty but also addresses other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such as gendered power inequaliti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urrent policies regarding the provision of period products in Taiwan. It argues that these 

policies are no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ies. In sum, it highlights that the law system in Taiwan can be restructured to align 

with that of Scotland, aiming to establish a society with health equity. 

Keywords: right to health,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underlying determinants 

of health, period poverty, perio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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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2019年起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在短短兩個多月內全球確診案例

破萬，為了防堵疫情的擴散，儼然形成一場全球隔離行動1，人們的生活樣貌、工

作型態、社交生活、健康無一不受影響。然而，疫情之於健康的影響不僅限於新型

冠狀病毒的入侵，基於防疫而採取的停課措施、經濟生活的停擺以及醫療量能緊繃，

此皆係不利於健康的條件。 

舉凡於疫情期間關閉學校、社區中心相關處所，月經用品之供應以及月經教育

在一夕之間停擺2，使得月經污名（stigma of menstruation）此等將經血視為危險且

需要將經血隱藏避免被發現的觀念3難以被挑戰，在知識貧乏、未能開啟對話之際，

此些價值觀的束縛將持續對於女性造成傷害，又各家戶面臨財務壓力，相較於月經

用品，其優先考量其他基本需求，抑或供應鏈中斷使得月經用品的價格上漲，致使

許多家庭無法負擔，遑論醫療資源的分配以因應疫情為主，從而排擠日常的、與婦

科疾病相關之醫療照護4。 

上述現象彰顯的即是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以

下簡稱社會決定因素）對於健康產生的影響。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WHO）的定義，社會決定因素係指影響健康結果的非醫療

因素，其為涉及人們出生、成長、工作、生活、老化等影響日常生活的條件，經濟

 
1 報導者（08/10/2022），〈【不斷更新】COVID-19大事記：從全球到台灣，疫情如何發展？〉，
https://www.twreporter.org/a/2019-ncov-epidemic。 
2 Tlaleng Mofokeng (Special Rapporteur),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righ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 48, U.N. Doc. A/76/172 (July 16, 2021). 
3 Ingrid Johnston-Robledo & Joan C. Chrisler, The Menstrual Mark: Menstruation as Social Stigma, in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MENSTRUATION STUDIES 181, 182-184 (Chris Bobel et al. eds., 
2020). 
4  PERIODS DON’T STOP FOR PANDEMICS – NEITHER WILL OUR EFFORTS TO BRING SAFE MENSTRUAL 
HYGIENE TO WOMEN AND GIRLS,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20/05/28/menstrual-
hygiene-day-2020 (last visited July. 10,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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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社會規範、政治體系皆為造成影響的一環，具體而論，例如：收入、教育、

失業、食品安全、居住環境、社會歧視、具有相當品質且可負擔的醫療服務皆屬之

5。 

社會決定因素概念的提出，旨在釐清影響健康的原因，此一公共衛生領域之概

念，逐漸於國際公約分析各締約國之於健康權的義務時提及之。《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e Rights，

以下簡稱經社文公約）起初在公約第 12條攸關健康權（right to health）保障之條

文論及：「人人有權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爾後，經濟社

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於第 22 號一般性意見中（General Comment No. 22）敘述貧

困、收入不平等、系統性歧視，皆是影響性與生育健康之社會決定因素，而此將限

制人們在性健康、生育健康上能夠做出的選擇，是以，締約國有義務排除法律、社

會中的阻礙個人實踐權利的社會決定因素6。 

對比國際公約關於健康權的闡釋，我國以憲法層次分析健康權的論辯則以健

康權的法釋義學為軸心，鮮少涉及社會決定因素概念的分析。我國早期涉及健康權

的文獻，多在找尋健康權的憲法依據，並分析健康權的內涵及性質7，晚近的討論

乃是在釋字第 701 號解釋多數意見未處理健康權時，羅昌發大法官以及陳新民大

法官所提之協同意見書闡述《經社文公約》對於健康權之保障；接著即是釋字第 753

號解釋、767號解釋、785號解釋明確提及健康權後而延伸的討論8。涉及社會決定

因素的論著，係以學者吳全峰為首，其曾爬梳國際人權法是否、應否及如何將社會

決定因素納入健康人權的範疇9，學者李柏翰則於早期分析健康權及公共衛生之關

 
5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social-determinants-of-
health#tab=tab_1 (last visited Nov. 20, 2023). 
6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8. 
7 林明昕（2005），〈健康權－以「國家之保護義務」為中心〉，《法學講座》，32期，頁 26-36；
李惠宗（2015），〈從國家保護義務談監獄受刑人的健康權－談前總統陳水扁保外就醫事件〉，《月
旦法學教室》，152期，頁 54-67。 
8 楊智傑（2018），〈釋字 767 號健康權與法律明確性原則論述爭議〉，《台灣法學雜誌》，352
期，頁 113-127；李震山（2021），〈憲法未列舉之「健康權」入憲論理——以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為中心〉，《月旦實務選評》，1卷 1期，頁 119-135。 
9 吳全峰（2013），〈從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論健康人權與健康平等——兼論全民健康保險
給付機制之健康人權困境〉，蘇宏達、陳淳文（編），《中華民國施行聯合國兩權利公約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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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時提及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10。然而，上開論著未能與晚近第 22 號一般性意見

對話，且時至今日我國憲法解釋在健康權的論理另有進展，是以，依循著當代人權

的演進，社會決定因素與國際公約及我國憲法論及之健康權，究其關係為何，尚有

再為探究的必要。 

一般性的理論分析可提供一基礎的框架，然而，基於討論標的之不同可能推導

之國家義務內涵尚有差別，為使此理論框架發揮其效用，本文將接續以經期健康為

例，探討於社會決定因素的影響之下，描繪國家義務的內涵為何。《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以下簡稱 CEDAW）第 24號一般性意見（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即指出健康權的保障需要考慮女性在生理上有別於男性，有月經週期、生

育功能和更年期等特性11。固然不同性別皆可能受共通的社會決定因素影響，惟不

同性別所面臨的健康課題並不等同，不得忽略女性奠基於子宮的生物特徵所額外

增添之健康風險，故本文將探討國家在國際公約的框架下，為保障經期健康所承擔

之義務為何。然而，社會決定因素的範圍廣泛，其將以不同的途徑影響經期健康，

為避免討論過於發散，本文將限縮探討貧窮此一社會決定因素，即以貧窮對於月經

的影響作為切入點，又因此涵蓋的範圍較廣，故本文將把重點聚焦於月經用品，並

主要分析用品之給付法制。 

有鑑於法理上的義務論述，唯有採取行動方可切實實現權利，故尚有釐清現行

制度的概要及重新省思、再建構之必要。舉凡我國生理用品的給付措施是否合乎公

約及憲法的意旨，又依循著義務的內涵所建構的制度為何，比較法上是否有值得參

考借鏡的作法，如何思量制度的細節，包含普遍給付、特定給付抑或是現金給付、

實物給付等，此等皆係為使權利的實踐能有更清楚的輪廓所需面對的命題。 

 
接軌國際，深化民主》，頁 197-250，臺灣民主基金會；吳全峰（2019），〈健康人權挑戰與展望
簡析〉，《月旦醫事法報告》，34期，頁 7-21。 
10 李柏翰（2013），《從國際人權法論「健康權」與「公共衛生」間之連結》，頁 1-231，東吳
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11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 (1999),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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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前面的梳理，當公共衛生領域重新界定當代人們不健康之根源時，以法學

的角度便要思考健康權之保障範圍、國家義務的內涵是否有所不同，針對於此，可

以區分成以下幾個問題： 

一、國際公約裡健康權是否以及如何納入社會決定因素概念，及其衍生之國家

義務為何？此與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起初提出社會決定因素概念有何異同？

若納入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與國際公約傳統之法釋義學可以推導出之國家義務

內涵有何異同？「月經」是否作為性與生育健康權利之一部？為保障經期健康，國

家之於月經用品有何義務？ 

二、我國憲法是否及如何與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概念接軌？對於月經貧窮所

致之健康不平等現象，由我國憲法推導國家有何攸關月經用品之義務？  

三、蘇格蘭月經用品的給付法制，是否合乎公約之旨趣？我國月經用品的給付

法制是否合乎憲法之意旨？我國應如何建構月經用品的給付法制？ 

第二節 研究範圍 

影響經期健康之因素包括月經相關知識、經期用品以及衛生設施，許多女性往

往在初經之前並不知悉月經為何，家長並無法自在地和子女討論月經，而大眾媒體

則延續、複製錯誤的月經知識，又歧視性的社會規範影響女性在家中金錢分配的話

語權，從而使其無法負擔經期用品，尤其經期用品的價額往往伴隨著高額的稅金，

再者，若未有可以更換及丟棄經期用品的衛生設施，則使得女性不易更換生理用品，

又再因外漏的經血使得女性遭受羞辱與嘲弄12。 

前述如欠缺月經知識、月經用品、充足的水及衛生設施等情形，皆可稱為月經

貧窮（period poverty）13，其中，又以欠缺經期用品最為明顯地頻繁發生在世界各

 
12 Alexandra Geertz et al., An Opportunity to Address Menstrual Health and Gender Equity, FSG (2016), 
https://www.issuelab.org/resources/25405/25405.pdf. 
13 Joanna Crichton et al., Emotional and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menstrual poverty in resource-poor 
settings: a qualitative study of the experiences of adolescent girls in an informal settlement in Nairobi, 34 
HEALTH CARE WOMEN IN. 891, 893 (2013). 文獻的原始用語為 menstrual poverty，其內涵與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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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無論係開發中國家，抑或是已開發國家，皆存在著女性無法負擔經期用品的情

形，因此，缺乏經期用品往往被稱為全球性的健康問題14。各個國家基於經濟發展、

當地基礎建設，而在經期健康面臨的挑戰各有不同，其與之對應採取的政策方針亦

將有所區別，若以臺灣作為已開發的國家的脈絡而論，本文適合的切入角度即是在

於檢視經期用品的法律制度及政策實踐是否恰當。 

然而，涉及經期用品的法律制度，包括經期用品的課稅、經期用品的給付法制

等，為避免討論過於發散，本文將聚焦於給付的面向分析。尤有甚者，以給付面向

分析亦可呼應本文所挑選之貧窮此一社會決定因素，蓋社會決定因素的範圍廣大，

不同的因素對應之解決途徑及可能建立的制度亦有不同，若欲回應貧窮的問題，所

期待的手段並非僅止步於干預措施，而有從給付的面向思考的必要。本文固然挑選

貧窮作為分析的社會決定因素，惟並非於起初的論述即限縮討論貧窮，蓋本文係以

社會決定因素為題，故將於一般性的理論分析，探討社會決定因素及健康權的關聯

時，廣泛地討論而不侷限於特定的社會決定因素，然於嫁接我國的法理以及制度的

分析時，為使討論得以聚焦，則將適時地以貧窮此一社會決定因素作為討論主軸。 

接著，關於討論的標的，本文以女性生育系統為出發點，挑選月經作為討論重

心。然而，尚須釐清本文並非認為僅有女性的性與生育健康值得被重視，更不希望

女性被綑綁於與生育相關之事，女性不是子宮，而只是有子宮，女性的健康權所涉

面向廣泛，與性和生育相關之健康僅是健康的其中一部分15。但是，我們卻也不得

泛泛地簡化任何群體的健康，並視之為全然相等，如此的敘述是脫離社會現實的，

蓋若無法獲取性與生育醫療照護服務（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care services），

對於女性的影響相較於男性更為嚴重，又女性自主且平等地規劃自身的生活並充

 
poverty相同，因指稱月經貧窮概念之文獻多使用 period poverty一詞，本文為求行文統一，對同義
的概念皆採用 period poverty。 
14 Period Poverty - why millions of girls and women cannot afford their periods, UNWOMEN (May 24, 
2024), https://www.unwomen.org/en/news-stories/explainer/2024/05/period-poverty-why-millions-of-
girls-and-women-cannot-afford-their-periods; Hollie Pycroft, Period poverty: the statistics around the 
world, ACTIONAID (May 18, 2022) https://www.actionaid.org.uk/blog/2022/05/18/period-poverty-
statistics-around-world. 
15 Rebecca J. Cook et al., Reproductive and Sexual Health, in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INTEGRATING MEDICINE, ETHICS, AND LAW 8, 17(Rebecca J. Cook et al. ed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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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參與社會，皆是奠基於獲取性與生育醫療照護的能力，但男性則不然16，因此縱

然女性的健康並非僅有性與生育健康權利的面向，但是留意女性性與生育健康之

保障是否完善，尚屬必要。 

然而，以女性視角切入，係本文挑選月經討論的理由，惟經歷月經者多為女性，

但並非只有女性，例如跨性別男性或非二元性別者皆可能有月經17，因此本文討論

的範圍以女性為主，但並不限於女性，而係以經歷月經者作為討論對象。 

最後，本文將主要分析《經社文公約》及委員會所提出之一般性意見，蓋社會

決定因素的概念於此部公約開展，又因本文起初著眼於女性之性與生育健康權利，

故本文同時輔以分析 CEDAW 此一以女性權利出發之公約。誠然，仍有許多涉及

健康權、性與生育健康權利的國際公約，包括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等皆有提及，然此又再牽涉複雜的交織性，基於前揭擇取之討論標的，

本文將不納入其他公約討論。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採取文獻分析法及比較研究法。 

本文擬透過搜集書籍、專書論文、期刊論文、政府委託研究、碩博士論文以及

網路相關文獻，並梳理與分析之，藉以了解法學領域如何看待社會決定因素此一概

念，並奠基於此一基礎，嘗試以本文所研究的標的推導出法律論證。再者，由於社

會決定因素概念非源於法律領域，社會決定因素又如何影響月經，此皆非法律學門

文獻所可涵蓋者，故本文將一併參考公共衛生及社會科學領域之文獻。 

除了參照國際人權法對於社會決定因素、性與生育健康權利之論理之外，本文

同時將參考比較法作為借鏡，尤其在性與生育健康之給付要如何實踐的層次上，尚

 
16 Erin Nelson, Autonomy, equality, and access to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care, 54 ALTA. L. REV. 
707, 708 (2017). 
17 Karan Babbar, Inclusion means everyone: standing up for transgender and non-binary individuals who 
menstruate worldwide, 13 LANCET REG. HEALTH SOUTHEAST ASIA. 100177, 100177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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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比較對照他國之法規、指引才能建構更為細膩的作法。本文將擇取英國作為比較

法，理由在於，英國乃是健康不平等研究的先驅18，其因應健康不平等之政策具有

參考價值，此外蘇格蘭於 2021年通過生理用品法（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19，其體系化之條文及指引皆有借鑑的重要性，然而，英國內

各行政區之規範有所差異，故本文以蘇格蘭行政區作為主要比較對象，英格蘭、威

爾斯、北愛爾蘭皆非本文主要研究範圍。本文固然以英國作為比較法，惟在法理基

礎的分析，主要參考國際法上的論述，其原因在於英國未將基本人權保障以憲法法

典化20，又英國所通過之《1988年人權法》（Human Rights Act 1998）將歐洲人權

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之權利視作國內法律解釋之基礎21，

其制定政策時所參考之涉及人權保障的依據，多借鏡《經社文公約》、CEDAW等

國際人權法22，因此就法理基礎的分析，本文擬側重在與性與生育健康權利、健康

的社會決定因素的相關公約見解。 

第四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六章。以下簡要說明各章節安排： 

第一章為緒論，闡述本文研究動機的緣起以及問題意識、劃設研究的範圍，並

說明研究方法以及論文架構。 

第二章為國際公約之健康權、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與國家義務。本章將先介紹

國際公約裡之健康權以及社會決定因素的基本概念，再接續分析國際公約裡談及

健康權的一般性意見如何納入社會決定因素，並比較其引入又與原先的理論有何

 
18 Katherine E. Smith et al., Background and introduction: UK experiences of health inequalities, in 
HEALTH INEQUALITIES: CRITICAL PERSPECTIVES 1, 1-21 (Katherine E. Smith et al. eds., 2015). 
19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BILL, https://www.parliament.scot/bills-and-
laws/bills/period-products-free-provision-scotland-bill(last visited Nov. 20, 2021). 
20 張正修（2014），《比較憲法與政治（第二冊）：英國憲法論》，頁 1-4，新學林。 
21  Dominic McGoldrick, The United Kingdom's Human Rights Act 1998 in Theory and Practice, 50 
I.C.L.Q. 901, 901-906 (2001). 
22 See SCOTTISH GOVERNMENT RIAGHALTAS NA H-ALBA, WOMEN’S HEALTH PLAN A PLAN FOR 2021-2024 
53-5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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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同。蓋社會決定因素尚與健康平等的概念相繩，是以本文分析社會決定因素與國

際公約不歧視平等原則的關聯，最後說明國際人權法裡性與生育健康權利的發展

之歷程、內涵以及國家義務，並推論得出依照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為出發點，國家

於月經用品的義務何在。 

第三章為我國憲法之健康權、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與國家義務。從我國健康權

的發展歷程及內涵爬梳，奠定健康權的功能以及憲法基礎，並分析我國憲法之健康

權如何與社會決定因素對話、接軌。再以月經貧窮此一現象，分析我國憲法之健康

權、平等原則以及基本國策是否可得推論國家給付月經用品之義務。 

第四章為蘇格蘭月經用品給付法制。本節先概述月經用品給付的法律依據以

及法律授權訂定的相關指引，介紹制度的全貌以及於蘇格蘭在地實踐情形，再接續

分析該等立法過程是否涵蓋社會決定因素，在如何的理路之下推導出普遍給付的

政策。 

第五章為我國月經用品給付法制暨立法建議。本節回顧我國婦女健康政策的

歷史背景，再為介紹月經用品的給付法制，以公約審視我國制度是否合乎其意旨，

並在蘇格蘭法制的基礎之上，提出本文建議的法律框架。 

 第六章為結論，歸納本論文的研究結果，並點出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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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公約之健康權、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與國

家義務 

我國憲法第二章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並未將健康權納入明文規範之基本權。

我國憲法首見健康二字者，可以見於憲法基本國策章節第 157條：「國家為增進民

族健康，應普遍推行衛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度。」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5

項：「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之研究發展。」然有鑑於

此等條文所使用的詞彙，採取民族、全民等用語，並非個人的健康狀態，而是全體

人民的健康，欠缺個人性，且基本國策條文不得直接作為健康權於憲法上的依據23，

在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的侷限下，也使得直至近年的憲法解釋才終於將健康權視

作基本權利，緩慢地在我國的釋憲實務展開對於健康權的討論。早期涉及健康二字

之憲法解釋，往往僅止步於提及國民健康、民族健康、兒童少年之健康，釋字 753

號解釋方於解釋理由書提及「健康權」，釋字 767 號解釋則是健康權首見於解釋

文，然二者皆未表明健康權之憲法基礎，直至釋字 785 號解釋確立健康權為憲法

第 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健康權自此進入憲法的人權清單，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24。 

然而，正因健康權隨著晚近的釋憲實務才有所進展，其內涵有諸多待填充理解

之處，尚有必要借鑑國際公約之論述深化健康權的內容25，且本文著重之性與生育

健康權利，並非憑空而生，係先從健康權的概念開展，健康權蘊含性與生育之自由，

才逐漸建立性與生育健康權利之概念，且健康權的基本框架亦對於後續性與生育

健康權利的闡述發揮作用，因此釐清健康權的內涵視為首要之務，以下將會先敘述

 
23 林明昕，前揭註 7，頁 28。 
24 李震山，前揭註 8，頁 120-122。 
25 我國釋憲實務過往曾有援引國際公約的先例，司法院大法官亦應積極適用公約之解釋以及委員
會所提出的一般性意見，參見張文貞（2012），〈國際人權法與內國人權保障的匯流：積極以 CEDAW
來落實婦女人權及性別平等〉，《台灣人權促進會季刊—CEDAW專輯》，春季號，頁 4-5。學者
張文貞之見解乃是以 CEDAW 為討論主軸，惟此主張似乎不因不同公約而有所歧異，故本文仍於

此引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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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權於國際公約之發展26，並主要分析《經社文公約》及經社文委員會以健康為

題之第 14號一般性意見（General Comment No. 14），作為對健康權的一般性理解。 

若已描繪出健康權的基本輪廓，接著，按照本文的問題意識，將要回答健康權

是否涵蓋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此一命題。為此本文將先瞭解所謂的社會決定因素

此一概念從何發跡，其內涵又是什麼，方得以奠基在對此詞彙正確認識的基礎之上，

再接續探詢社會決定因素是否及如何與健康權匯流，並釐清國家究竟被賦予何種

義務。末者，本文將沿用前述的一般性分析，以本文所欲探討之性與生育健康權為

例，嘗試套用社會決定因素概念以建構此權利的解釋，並將主軸拉回所欲探討之月

經，描繪出國家於此所應負擔之義務。 

第一節 國際公約裡的健康權 

第一項 健康權的發展歷程 

健康權的發展起初並沒有明確地被視作權利，而是零散地出現於各個國際宣

言27。1945年《聯合國憲章》（U.N. Charter）第 56條指出各國應採取共同及個別

行動與聯合國合作，以達成第 55條之宗旨28，第 55條則提及聯合國應促進國際間

經濟、社會、健康及有關問題之解決29，《聯合國憲章》僅宣稱欲解決健康相關問

 
26 本文爬梳健康權於國際公約發展之目的在於了解健康權於法學領域的發展，攸關國際公約於何
歷史背景、時代脈絡下肯認健康權的部分，不在此另外交代，相關文獻參考：JOHN TOBIN, THE RIGHT 
TO HEALTH IN INTERNATIONAL LAW 19-41 (2011). 此外，就健康權本身是否該作為人權之批評、
論辯，涉及哲學領域之分析，可以參考：Jonathan Wolff, The Human Right to Health, in GLOBAL 
HEALTH: ETHICAL CHALLENGES 110, 113-116 (Solomon Benatar & Gillian Brock eds., 2021) & 
TOBIN, supra note 26, at 60-73. 學者 Yamin肯定健康權基礎之討論具有其重要性，參考：Alicia E. 
Yamin, The Right to Health: Where Do We Stand and How Far Have We Come? - The Right to Health in 
International Law, 35 HUM. RTS. Q. 509, 511 (2013). 
27 關於描述健康此一概念使用詞彙的爭論，請參考：Stephen P. Marks, The emergence and scope of 
the human right to health, in ADVANCING THE HUMAN RIGHT TO HEALTH 4, 4-6 (José M. Zuniga 
et al. eds. 2013). 
28 U.N. Charter art. 56. 
29 U.N. Charter art. 55,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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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但並沒有主張個人之健康權，然而光是在聯合國憲章此等基本框架提及衛生問

題就足以看見健康權基本的、根深蒂固的特性30。 

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亦提及健

康，第 25條指出：「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health)和福祉(well-

being)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在遭到

失業、疾病、障礙、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況下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

享受保障。」31儘管《世界人權宣言》並非國際條約，但大部分的條款被視為國際

習慣法32，其重要性不可言喻。就條文內容而論，是將享有一定的生活水準視作權

利基礎，以滿足基本需求，而健康和福祉即是基本需求的一環。換言之，健康僅是

一種衡量該權利是否獲得滿足的途徑，權利本身指涉的是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而

非直指健康權33。雖然要透過什麼手段實踐適當的生活水準，並沒有被文字明文表

達，但可得推知的是每個人皆有能力藉由工作而獲得足以支持與發展健康的商品

及服務，這代表著人們正在實現此一權利；條文後段則是指涉當人們基於疾病、障

礙等欠缺健康的原因，而無法工作以實現此一權利時，人們有權享有社會服務、被

社會安全網絡承接。此處提到健康時雖然並非正面闡述健康，因此我們無法由此更

理解健康的內涵，但至少指出了缺乏健康時得以享有社會服務。整體而論，雖然《世

界人權宣言》中並沒有把健康當作獨立的權利，但健康仍然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以

被涵蓋於所需生活水準權利之中34。 

1946年《世界衛生組織憲章》（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WHO Constitution）序言先是定義健康，健康是指「完全的身體、精神和社會安

康的狀態，而不僅僅是沒有疾病或體弱」35，接著提出最為大膽地宣稱36：「享受

 
30 Steven D. Jamar,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 to Health, 22 S.U. L. REV. 1, 20 (1994). 
31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rt. 25, ¶ 1. 
32 Virginia A. Leary, The Right to Health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1 HEALTH & HUM. RTS. 24, 
32 (1994). 
33 Jamar, supra note 30, at 28. 
34 Id. at 21-22. 另有論者認為，本條直接點出的是醫療作為決定福祉的一環，並沒有論及此條文對
於健康的闡述，Wolff, supra note 26, at 111-112. 
35 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reamble. 
36 Wolff, supra note 26, at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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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達到之最高健康標準是基本人權之一，不分種族、宗教、政治信念、經濟或社

會條件而有所差別」37，此等用語也對於後續的公約內容有所啟發38。 

 1976年《經社文公約》第 12條對於健康權有最為詳盡的闡述39，其條文內容

如下：「一、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

康。二、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充分實現此種權利所採取之步驟，應包括為達成下列目

的所必要之措施：（一）設法減低死產率及嬰兒死亡率，並促進兒童之健康發育；

（二）改良環境及工業衛生之所有方面；（三）預防、療治及撲滅各種傳染病、風

土病、職業病及其他疾病；（四）創造環境，確保人人患病時均能享受醫藥服務與

醫藥護理。」可以見得條文所稱之健康，涵括身體與精神健康，而可能達到之最高

標準，此代表有標準可以識別，又此一標準更是最高的標準，非僅達到最低限度的

標準而已，至於此指涉的「可能達到」的概念，並非理想的標準，而是實際可能達

到之標準40。回到公約第 12 條第 2 項，其指出實現健康權所應採取之必要步驟，

此等表列之步驟凸顯國家義務的範疇至少包含條文所提之領域，不得以此明列之

步驟限制健康權的內涵發展，又本條的論述方式也凸顯了健康權的特殊性，即國家

無法擔保或直接提供個人健康，而僅能藉由提供有利的條件實踐健康權41。 

此外，條文的解讀尚須與《經社文公約》其他條文一併審視，如公約第 2條第

2款提及締約國禁止基於種族、膚色、性別等歧視，並於公約第 3條明確指出男女

平等地享有公約中載明之一切權利，由此可以推得，健康權的內涵至少延伸為，國

家提供有利於健康的條件之義務，須以非歧視的方式，並依循平等和普遍性

（universal）之原則為之42。於《經社文公約》第 2條：「本公約締約國承允盡其

資源能力所及⋯⋯採取種種步驟⋯⋯逐漸使本公約所確認之各種權利完全實現」的
 

37 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reamble. 
38 Leary, supra note 32, at 32. 
39 Wolff, supra note 26, at 112. 
40 Jamar, supra note 30, at 24. 對於本條文用語上的分析，例如是人人有權主張健康權抑或是締約國
承認健康權等用語，此如何影響我們對於權利本質的理解，相關討論請參閱：Id. at 22-24. 
41 Id. at 26-28. 爾後《經社文公約》第 14號一般性意見也明確闡釋國家並不能保證健康，僅能將健
康權理解為一項為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所必須享有各種設施、商品、服務和

條件的權利，請參閱：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9. 
42 Jamar, supra note 30, a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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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理解此一文義，締約國應逐步地使健康權完全實現43，也呈現出侷限於經濟社

會權利的特性，於實踐權利時須考量各國的資源分配情形。 

從《經社文公約》對於健康權的闡述，可以歸結重點如下：首先，健康權作為

人權，並非道德上的宣稱，因此國家有義務採取作為以實現之。其次，權利並非一

蹴可幾，尚應考慮國家有限的資源，逐步實踐權利。有鑒於健康權此一特性，除了

最低限度之核心義務以外，國家有其權限依照國內之事務決定資源分配的優先性。

第三，健康權並非僅限於醫療服務或傳統定義之公共衛生服務，諸如衛生及疫苗接

種，其延伸至所有影響健康之領域，尤其是勞動條件及環境問題。最後，健康權與

其他人權一般皆應依循不歧視及平等原則，若將相關醫療服務排除特定人提供，則

有違背健康權44。 

第二項 健康權的內涵 

除了本於條文的文義解釋健康權，尚可以從學說的討論，乃至一般性意見的發

展，逐漸深化、完善健康權的內涵，以下就健康權的基本概念、核心內涵、義務以

及健康權的指導原則45，逐一說明： 

第一款 基本概念 

首先，健康權的內涵，早期的理解大抵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為與醫療照護相

關，二則是與健康的基本前提條件相關，例如健康的環境、飲用水、衛生設施、職

業健康及與健康相關的資訊46。第 14 號一般性意見又再次申明，起草公約的過程

 
43 Jamar, supra note 30, at 24-25. 
44 Jamar, supra note 30, at 35. 
45 關於建立健康權的指標及基準以使締約國與審查委員審核國家作為、課責與救濟機制等，非本
文欲討論之範圍，就此部分不多贅述，相關討論請參閱：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57-62. 
46 Brigit Toebes, Towards an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 to health, 21 HUM. 
RIGHTS Q. 661, 676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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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條文的措辭皆認為健康權包括社會經濟因素，以促進人民享有健康的生活條件，

凸顯出公約所保障之健康權內涵並不限於醫療照護47。 

從權利的性質論，一般性意見指出，自由是指掌握自身身體及健康的權利，包

含性與生育自由以及不受干預的權利，例如免於酷刑的自由、不得未經同意強制治

療及醫療試驗48，可見健康權包括對自身身體做出選擇之自由49。健康權也包含權

利，即參與健康照護制度之權利（right to a system of health protection），該套制度

得以為人民提供平等的機會，以享有可能達到最高水準之健康50。 

論及健康權與其他權利之關係，健康權實與國際人權法所保障之其他權利密

切相關又相互依賴，包含獲得食物、住房、工作以及不受歧視的權利、平等、禁止

使用酷刑、隱私權等各式權利51。尚須釐清健康權並不直接保障教育、住房的權利，

僅有在環境污染造成健康危害時，才提供相當的保護措施52，但健康權與其他權利

也的確存在重疊之處，例如預防、降低嬰兒的死亡率，既是涉及健康權，也與生命

權相繩，而取得健康的食物亦與食物權（right to food）相關53。 

第二款 核心義務及逐步實現義務 

其次，依循著前述逐漸實現健康權的脈絡，在顧及各國經濟資源條件之際，逐

步實踐權利的基礎上，尚有一核心的權利內涵，屬於人權保障的最低底線，各個締

約國皆應不受該國經濟狀況或其他擾亂的因素而影響其遵守之54。一般性意見亦提

及，核心義務不得減免，締約國無法合理化未遵循核心義務的行為55，又一旦劃設

出核心內涵此一概念，即是在切分權利的核心內涵應有立即實施之必要，而其餘的

 
47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4. 
48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8. 
49  John Tobin & Damon Barrett, The Right to Health and Health-Related Human Rights, in 
FOUNDATIONS OF GLOBAL HEALTH & HUMAN RIGHTS 67, 69 (Lawrence O. Gostin & Benjamin 
M. Meier eds. 2020). 
50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8. 
51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3. 
52 Toebes, supra note 46, at 676. 
53 Id.  
54 Aart Hendriks & Brigit Toebes, Towards a universal definition of the right to health, 17 MED. & L. 319, 
325 (1998). 
55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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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則是逐步實現即可56，可以見得劃定健康權的核心內涵所衍生出相對應之義務。

藉由建構權利的核心內涵，得以與逐漸實踐權利的概念抗衡，使得國家至少就最低

限度的核心內涵不得再以資源有限作為不實踐權利的藉口57，從而彰顯建構核心義

務之必要性。 

《經社文公約》公約第 3 號一般性意見亦已肯認每個締約國皆有最低限度的

核心義務58，達到每一公約權利最基本的水準，例如未達到基本初級醫療照護

（essential primary health care）則將被視為違反公約59，第 14號一般性意見則針對

健康權闡述其核心義務內涵範疇，包括：確保人們在不歧視的基礎上取得健康設施、

物資和服務及公平分配之、保證人們取得充足營養的食物、住房、衛生條件安全和

潔淨的飲水、提供必要藥品、採取公共衛生策略的行動、擬定策略內容時特別注意

弱勢及邊緣化族群等60。 

相較於立即實踐之核心義務，逐步實現義務係指締約國可逐步實現權利，然而，

此並非等於各締約國可以毫無時間規劃緩慢實現，一般性意見即稱締約國應在合

理短期之內採取步驟，並以縝密、具體地履行公約義務為目標61。此一方面顧及各

國爭取實現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所面臨之困難，同時亦在確立各國迅速、有效地

依循公約的目標實現權利之義務，從而衍生不倒退原則，規範各締約國不得採取倒

退性之措施，若欲採取則需審慎考慮，並充分利用所有可能的資源且附充分的理由

62。 

 
56 Brigit Toebes, The Right to Health, i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69, 175-
176 (Asbjørn Eide et al. eds., 2001). 
57 Tobin & Barrett, supra note 49, at 77-78. 
58 就權利的核心內涵而衍生出國家的核心義務，文獻可能放在不同的脈絡討論之，其一，乃是於介
紹權利的內涵時，說明權利的核心內涵，其次，乃是於說明國家義務時，劃定國家的核心義務，本

文認為於何種脈絡介紹之皆可，因為毋寧是基於權利的核心內涵，反映出國家的核心義務範疇，二

者應屬於可以相互解釋對照的概念。 
59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3 (1990), ¶ 10. 
60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43. 
61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3 (1990), ¶ 2. 
62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3 (1990), ¶ 9. 關於不倒退原則的內涵以及如何適用，請參閱：李
柏翰、張竹芩（2023），〈被偷走的人工流產自由：「多布斯訴傑克森女性健康組織案」之國際人
權法律評析〉，《醫藥、科技與法律》，28卷 1期，頁 11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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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尊重、保護及履行義務 

關乎國家義務的內涵，除了前開區分核心義務及逐步實現義務以外，也有另一

種梳理義務的脈絡，將義務區分為尊重、保護及履行，而由此分別推導出國家應採

取之作為63。所謂尊重的義務，係指國家不應侵害個人完整性及其自由，不得妨害

個人取得醫療照護服務，不得為傷害健康的行為，例如造成環境污染64，而保護的

義務則是，國家應採取措施防免第三人侵害個人的完整性、尊嚴、福祉及其他權利，

例如強加傳統的習俗或是為有害健康的環境相關活動65。 

履行義務指稱的是國家應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確保每個人有機會滿足其需

求，尤其是人權法所承認的需求，而此包含在平等的基礎上提供醫療照護服務及其

他健康相關的服務66。以計劃生育及產前產後照護為例，則尊重義務係指尊重獲得

計劃生育及產前產後照護的平等機會、不干涉他人提供此些服務及資訊，而保護義

務則是指採取立法及其他措施以確保充分獲得第三方所提供之計劃生育及產前產

後照護服務及資訊，履行義務意在提供計劃生育及產前產後照護服務及資訊，並於

有必要的情形下提供免費服務67。 

第 14號一般性意見發展出的國家義務概念亦與前開學說的討論相符。值得一

提的是，此意見將履行義務又區分成促進、提供、推動三個面向，促進指涉的是國

家採取積極措施使個人或群體享有健康權，提供則是於個人或群體無法藉由自身

實現健康權時，提供公約所載的權利，而推動是要求締約國採取行動，創造、保持

和恢復人民健康，包括透過研究了解有利健康的因素、培訓健康照護的從業人員以

使在服務提供上具有文化的適當性等68。 

 
63 Hendriks & Toebes, supra note 54, at 328. 
64 Id. 
65 Id. 
66 Id. 
67 Toebes, supra note 46, at 678. 
68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34-37. 一般性意見尚有論及國際義務，例如：協助其
他國家取得基本健康設施、物資和服務、援助難民等，相關討論請參考：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38-41. 惟本文的研究範圍僅聚焦於因應我國健康不平等之情形，我國政府應有何作
為義務，故就國際義務部分不多加著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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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可使用性、可取得性、可接受性及品質 

最後，國際人權法發展出 AAAQ 模式之原則，即 Availability, Accessibility, 

Acceptability與 Quality，可以作為解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之指導性原則，同時亦能

作為解釋健康權的基本框架69。可使用性（Availability）指稱締約國必須採取措施

提供足夠數量的、行之有效的公共衛生和醫療照護設施物資和服務以及計畫70，儘

管各國確切提供的數量有所不同，但至少經社文委員會明確指出，逐漸實現醫療照

護及健康的基本決定因素時，得以藉由可使用性此一特性評估所提供之設施、物資

和服務71。 

可取得性（Accessibility）有四個彼此相互重疊的面向，首先，不歧視係指健康

設施、物資和服務應提供給所有人，而不得以任何禁止的理由歧視之，其次，實際

可取得性表徵健康設施、物資和服務，必須是各部分人口皆能安全、實際獲得，尤

其是弱勢及邊緣化群體，再者，經濟上可取得性（可負擔性）則是指締約國應確保

無論是私人或是國家提供健康設施、物資和服務72，應是所有人皆能負擔的，較貧

困的家庭相比起較富裕的家庭不應在健康的支出上有超過比例的負擔，最後，資訊

上可取得性則是搜尋、接收和傳播攸關衛生問題的資訊73。 

關於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是指提供健康設施、物資和服務必須遵守醫療

職業道德，並在文化上是適當的，對於各個族群、群體的性別、生命週期需保持敏

感，且遵循保密的原則74。品質（Quality）則是指健康設施、物資和服務在科學及

 
69 有學者對於採取此框架解釋健康權有所批評，Paul Hunt就權利解釋的發展，指出過於偏向基於
人權之方法（human rights-based approaches），將著重於健康權的重要要素（例如：可使用性、可
取得性、可接受性、品質），但非核心要素，而此將消弭健康權的意涵，使得不易區分何者健康權

是可以逐步實踐、何者不行，不利於解釋國家如何承擔健康權之義務，相關討論請參閱：Paul Hunt, 
Interpreting the International Right to Health in a Human Rights-Based Approach to Health, 18 HEALTH 
& HUM. RTS. J. 109, 109-123 (2016). 惟本文於此意在介紹國際人權法的基礎框架，無意辨明解釋健
康權的路徑、準則孰優孰劣，故僅於此補充論述有此等主張。 
70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12. 
71 Tobin & Barrett, supra note 49, at 71. 
72 Arenas Catalán認為所謂平等地提供醫療照護並沒有區分應為國家提供、私人提供國家補助的形
式，未拒絕醫療照護的商業化時，將可能在利益最大化商業競逐之下，犧牲較貧窮者之醫療照護，

相關討論請參閱：EDUARDO ARENAS CATALÁN, THE HUMAN RIGHT TO HEALTH 60 (2021). 
73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12. 
74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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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面向是適當且具有高品質，例如技術熟練的醫護從業人員、未過期的藥物、醫

院設備等75，此一實質性的要素，對於健康設施、物資和服務的品質有所要求，將

有效地促成健康的改善76。 

至此大概可以理解健康權的基本圖像，然而，健康權的爭論不僅只有是否要劃

定核心義務的邊界，在實踐層面例如：倘若締約各國不得以資源不足免除國家義務，

那欠缺資源的國家該如何實踐健康權77，又各個國家之經濟條件皆有所不同，有什

麼什麼準則可以檢視各國是否有逐漸實踐健康權78，且健康權受國際人權法所承認，

但國際人權法又有如何的監督課責機制或司法訴訟以敦促各個國家履行其義務79，

皆是當代實現健康權時面臨的難題，惟本文就此部分非問題意識聚焦之處，故不另

外深究，依循著本文的提問，接下來將接續瞭解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之概念及其發

展歷程。 

第二節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之發展源起及內涵 

第一項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成立背景 

國際衛生議程近年來在健康的議題上擺盪於兩種思考路徑，一者是以技術為

基礎的醫療和公共衛生干預措施，二者是將健康理解成社會現象，需要藉由跨部門

的政策行動因應80。 

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憲章》(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WHO Constitution)明確肯認社會和政治條件對於健康的影響，並認為需要與農業、

教育、住房和社會福利部門合作以促進健康，然而，在 1950 至 1960年代間，公共

 
75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12. 
76 Tobin & Barrett, supra note 49, at 72. 
77 相關討論請參閱：Leary, supra note 32, at 45-49. 
78 相關討論請參閱：TOBIN, supra note 26, at 232-238. 
79 相關討論請參閱：Id. at 197-223. 
80 ORIELLE SOLAR & ALEC IRWI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CTION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1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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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行動的重點放在消除特定的疾病，例如天花、瘧疾等，其建立獨立的管制與預

算因應，而非納入醫療照護制度，故又稱“vertical” campaigns（垂直行動）81，此時

的政策走向很少考慮社會背景脈絡82。1978 年《阿拉木圖宣言》（Alma-Ata 

Declaration）重申需要透過跨部門的計畫因應社會條件以促進健康平等，各國的政

府也紛紛贊同此一想法，並展開跨部門的因應健康措施83。然而，隨著新自由主義

的興起，醫療照護制度傾向以效率為導向，而削減社會弱勢群體取得醫療照護服務

的機會，又再加上減少預算使得其他部門欠缺因應的可能性84。正值各個國家深受

新自由主義影響之際，幾個指標性的研究與既存的生物醫學典範（biomedical 

paradigm）對話，駁斥了以更好的醫療照護即可迎來健康的主張，1980年英國健康

不平等報告 The Black Report是當時了解社會條件如何影響健康的重要研究，若要

因應健康的社會落差，相較於強化醫療照護，尚須在教育、社會福利、住房等政策

採取行動85。 

從 The Black Report作為開端86，各個國家亦紛紛展開一系列攸關健康不平等

的調查，直至 1990年至 2000年間，英國、荷蘭、義大利等皆通過以處理健康不平

等為主的政策，而撒哈拉以南非洲、東地中海、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也再次將健

康納入社會正義的框架87。2003年 Lee Jong-wook擔任 WHO總幹事，並於 2004年

的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宣布未來將成立健康的社會決定

因素委員會（Commission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以下簡稱 CSDH），並

 
81 DAVID WERNER ET AL., QUESTIONING THE SOLUTION: THE POLITICS OF PRIMARY HEALTH 
CARE AND CHILD SURVIVAL WITH AN IN-DEPTH CRITIQUE OF ORAL REHYDRATION 
THERAPY 15 (1997). 
82 SOLAR & IRWIN, supra note 80, at 10. 
83 Id. 
84 Id. 
85 Id. 
86 社會決定因素對於健康的影響，乃是社會科學長期反覆辯證後得出的結論，學者從發現健康的
社會落差至找尋造成健康不平等的原因，發現醫療進步不足以解釋健康不平等的結果，再漸漸透過

諸多各國的研究，相互對照以明確社會決定因素與健康之間的因果關係，關於幾個重要的社會科學

研究的分析與論辯以及當時的研究是鑲嵌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與脈絡，相關討論請參閱：John W. 
Frank & J. Fraser Mustard, The Determinants of Health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23 HLTH. AND 
WEALTH. 1, 1-19 (1994). 
87 SOLAR & IRWIN, supra note 80, at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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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僅有在將社會決定因素納入考慮，才可能減少疾病、拯救生命88。CSDH於 2005

年正式運作，並由 Michael Marmot擔任主席，委員會的目的在於將零散、碎片化

的社會決定因素知識，形成具備成效及持續性的公共衛生政策，而此等政策方針建

議得以立即運用在國家衛生部門乃至社區行動等各個層面上89，以消弭健康不平等。 

梳理清楚社會決定因素在歷史洪流中的定位，接著以下將接續說明社會決定

因素的具體內涵，然而，時至今日社會決定因素的解釋隨著研究的發現而有不一樣

的認識以及可能發展的新研究方向90，本文在此的目的並非要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一

一辯證何者是或不是社會決定因素、又其作用的程度為何等等，而僅是要說明概要

的框架，以作為法律論證的基礎事實前提認識，故以下將以 CSDH 對社會決定因

素的理解為主詳加介紹91。 

第二項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與健康不平等之圖像 

第一款 源於健康的社會落差 

在說明社會決定因素的內涵之前，先要了解社會決定因素概念從何發展起，簡

單來說，主要是奠基在對健康不平等的現象究竟如何產生的提問開展。一個引發關

注的現象是，人的一生可能基於他所處於的國家而有不同的壽命，而此壽命落差甚

 
88 Id. at 11.  
89 Lee Jong-wook, Public health is a social issue, 365 LANCET. 1005, 1005 (2005). 
90 相關討論請參閱：Paula Braveman & Laura Gottlieb,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t's Time to 
Consider the Causes of the Causes, 129 PUBLIC HEALTH REP. 19, 19-31 (2014). 
91 CSDH發表的最終報告為 Closing the gap in a generation，此份報告將重點擺在該採取什麼樣的政
策及行動方得以減緩健康不平等，對於造成健康不平等的始末欠缺比較完整的介紹，另一份報告是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ction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此份報告乃是學者於 CSDH會
議提出，並參考 CSDH 的主席及委員所提出之建議修改，其文章的重點在於確立各項因素如何導
致健康不平等，而各個因素之間又如何連接在一起，以此建構出完整的健康不平等圖像。本文考量

CSDH最終報告對於健康不平等如何產生的整體圖像較少說明，且其內文也明確指出其對於健康不
平等的框架係源自於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ction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一文並略微
調整，故本文健康不平等的圖像及理論的說明主要援引的文獻為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ction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然此兩篇報告對於健康不平等的圖像仍有不相同之處，即對社會凝
聚力(Social cohesion)放置於整體架構的位置，惟 Closing the gap in a generation一文並沒有明確交
代原因不同的原因，且本文認為此細微差異對於本文的著墨重點影響不大，故就此部分先省略不介

紹。COMMISSION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LOSING THE GAP IN A GENERATION: 
HEALTH EQUITY THROUGH ACTION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43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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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例如生在日本、瑞士等國家，可以期待其壽命超過八十年以上，但在非洲國家

可能的壽命則低於五十年，即使在一個國家內部也有基於貧富的處境不同而有截

然不同的壽命，而此等某些國家、群體的健康情況遠低於他者的情形並非特別不幸

的隨機事件，也並非可以用個人的行為差異而加以解釋的92。從過往的研究可以見

得，健康狀況其實伴隨著社經地位的高低而有所起伏，健康並非每個人皆享有的狀

態，而是就譬如社會有階級之分一般，健康的狀況亦有分層及差異，形成了一種健

康的社會落差（social gradient in health）。因此，人們開始思考造成健康有如此懸

殊差距，究竟是源自於什麼原因，尤其造成落差的原因並不僅限於貧窮93，是以發

掘尚有哪些潛在的因素造成不平等的結果乃是當代的重要課題，社會決定因素概

念由此開展。 

往社會決定因素的方向研究，也是反映了生物學、醫學為限的視野無法解釋健

康的社會落差，要如何跳脫出原先的理解框架，而找尋社會決定因素，即需有抽絲

撥繭探詢原因的原因的眼界。舉例而論，當我們了解膽固醇過高容易導致心血管疾

病，降低膽固醇確實有助於降低罹患疾病的風險，然而，相較於確立膽固醇與疾病

之間的因果關係，社會決定因素的思考方式在於，持續探究是什麼原因導致膽固醇

過高，這可能涉及飲食、肥胖與酒精，而更進一步而論，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造成飲

食不健康、肥胖、飲酒過度的原因又是什麼，人們若長期食用高脂肪、高鹽分可能

與他們的文化、經濟上是否可以負擔等因素息息相關，影響健康的因素多端，除了

生物學的機制之外，其他的原因也同樣重要94。 

第二款 理論基礎 

 在建構社會決定因素與健康不平等的整體圖像前，首要介紹社會流行病學

（social epidemiology），此研究領域意在研究健康與疾病狀態的社會分布以及社會

決定因素，該學派的理論前提是認為健康與疾病如何在社會之中分布，也反映了社

 
92 Id. at 26.  
93 MICHAEL MARMOT & RICHARD WILKINS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2 (Michael 
Marmot & Richard Wilkinson eds., 2nd ed. 2005). 
94 Id.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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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優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分布，因此其研究的重點在於了解哪些社會結構因素

（sociostructural factors）會影響健康和疾病的分布，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健康95。

由此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的討論，其一是疾病如何分布，其二則是說明社會條件產生

健康不平等的因果關係、途徑為何，以下分述： 

社會流行病學者對於疾病是如何分布，提出三種理論框架加以解釋96：首先，

社會心理學理論（psychosocial approaches）注重於在不平等的社會中對個人地位的

認知與經驗可能導致壓力與不良的健康後果，人們會不斷相互比較彼此的地位、財

產及生命歷程，從而產生羞恥感、欠缺價值的感受，並伴隨著影響健康的長期壓力

97。再者，第二個理論強調經濟發展的過程與政治的決策影響基礎設施，舉凡教育、

醫療衛生服務、交通、環境、取得食物的可能性、住房品質、職業安全健康法規等

皆影響著健康，過往著重的收入不平等僅是反映物質條件的一種樣態而已98。最後，

第三個理論整合影響健康的社會因素與生物學因素，並將影響健康的過程視為動

態的、歷史性的，換言之，我們對於生物學如何影響健康的觀察，皆不能脫離物質

條件的影響以及人的社會生活樣貌99，大抵而論，其不同之處僅在於如何闡述及如

何整合社會面及生物學的解釋，又奠基於各個理論基礎的因應之道亦會有所區別

100。 

上述的理論皆運用了以下三種路徑、機制解釋社會決定因素如何影響健康之

因果關係，以下將分別介紹之： 

首先，社會選擇觀點（Social selection perspective）係指不健康所產生的無法工

作等負面的經濟後果，是源自於社會保險的資格及覆蓋範圍，換言之，社會經濟地

 
95 Kaori Honjo, Social epidemiology: Definition, history, and research examples, 9 ENVIRON. HEALTH 
PREV. MED. 193, 193-194 (2004). 
96 各個理論的詳細說明請參閱：Nancy Krieger, Theories for social epidemi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an 
ecosocial perspective, 30 INT. J. EPIDEMIOL. 668, 668-677 (2001). 
97 SOLAR & IRWIN, supra note 80, at 15. 
98 Id. at 15-16. 
99 Id. at 16.  
100 Id. 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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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流動對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產生影響，而非直接對於健康產生影響101。其次，

從社會因果關係的觀點（Social causation perspective）而論，一個人的社會經濟地

位透過中介因素進而對健康產生影響，例如一個人的社經地位影響其生活條件，而

生活條件的差異將會產生不同的健康結果，在此所指稱的生活條件即是中介因素

（ intermediary factor），依照現在的研究得以確定的中介因素可以分為物質

（Material factors）、社會心理（Psychosocial factors）以及行為因素（Behavioral 

factors）102。 

物質條件的立論基礎是人的不健康源起於接觸、暴露於不良的物質環境當中，

所以在經濟狀況不佳的情形下，可能使人處在不適當的住房環境、工作場所，進而

對健康產生不良影響103。接著，社會心理論者則是認為健康不平等不能單靠生物學

上的血壓指數等詮釋，例如遭逢負面的生活事件、處在緊張的生活狀況以及欠缺社

會支持網絡，皆可能產生過當的壓力從而影響健康104。行為因素則是指如吸菸、飲

食、喝酒、運動等行為皆可能影響健康，例如運動可以增進健康，而過量的菸酒、

肥胖可能對健康有不良影響，而這些行為可能根據社會經濟地位而產生差異，例如

吸菸確實是低社經地位者較普遍的行為，雖然有研究指出在不同國家行為因素的

解釋效力有所區別，比如在南歐高社經地位者吸菸的比例較高，但總得來說，這些

涉及健康的行為仍與社經地位息息相關105。 

最後一個解釋健康不平等的途徑，即是生命歷程觀點（Life course perspective），

此一論者尤其關心暴露在不健康環境的時間點對於健康的影響，從年幼、孩童、青

少年至成人不同的生命階段加以分析，其發現某些不健康的因子在特定階段產生

的重大不利影響，並沒有辦法透過其他階段的改變扭轉，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不

 
101 Id. at 16-17. 另有健康選擇的觀點認為健康將影響社會地位，若處在健康狀態的人則可能提升社
會地位，反之亦然，然而，此一假設並沒有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相關討論請參閱：Id. at 16. 
102 MARMOT & WILKINSON, supra note 93, at 17. 
103 Id.  
104 Id.  
105 Id. at 17,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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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因素是在生命歷程中逐漸積累，隨著暴露的時間、積累的量增加，不健康的

風險也隨之上升106。 

前開理論的用意在於認識健康與疾病是如何被分布及如何產生，但是要如何

串連起各個理論，CSDH採納了 Finn Diderichsen的觀點加以解釋。Finn Diderichsen

認為社會的權力、財富等因素建構了不同的社會階層，而此等社會階層將個人分配

於在不同的社經地位，社經地位的不同影響著所暴露的不健康風險因子、物質資源

的可近性、群體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等，不僅是社會階層的區分使得疾病風險漸

升，面臨疾病時若無法好好被治療，則生病途中無法工作及醫療的費用可能產生不

良的社會經濟結果，而此又將反饋至社經地位，又重新產生造成不健康的環境，形

成惡性循環107。以下將闡述眾多理論建構而成之 CSDH 所提出之社會決定因素如

何造成健康不平等的圖像： 

第三款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如何生成健康不平等 

首先，本文將概覽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與健康不平等之基本圖像。社會經濟及

政治背景形成了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position，以下簡稱社經地位），即

透過教育、職業、收入、社會階級、性別、種族等將人口分層，而社經地位又形塑

了中介因素（intermediary determinants），根據不同的社經地位反映著不同程度暴

露於不健康的環境的因子以及其脆弱性，從而產生健康不平等的結果，而疾病可能

回頭作用在社經地位，影響個人的就業機會、減少收入，或某些流行疾病可能回溯

影響社會經濟及政治背景108。其中稱之為社會決定因素者，乃是社會經濟及政治背

景及社經地位，而此等社會決定因素透過物質、社會心理以及行為等中介因素的一

連串運作產生健康不平等的結果，又醫療照護制度是中介因素之一，其與取得

（access）的課題密切相關，涵括暴露、脆弱性的差異，皆可藉由衛生醫療保健制

度引領採取跨部門行動，並就疾病對於人們產生的影響扮演著重要的調節角色109。 

 
106 Id. at 17. 
107 SOLAR & IRWIN, supra note 80, at 23-24. 
108 Id. at 5. 
109 Id.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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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如何產生健康不平等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110） 

首先，社會經濟及政治背景正是造就社會階層的主因，其涵括國家管制的框架、

經濟政策、社會政策（勞工市場、住房）、公共政策（教育、醫療）、文化及社會

價值觀點。舉例而論，若一個國家以福利國家自居，其政策制定以機會公平的理念

開展，比如社會保險、國家提供基礎的教育資源、醫療衛生服務等，其中財富重分

配的理念將轉換成減少收入不平等的具體政策方針，而此將對於健康有正向的影

響111。 

依循社會經濟及政治背景展開的各項政策，將產生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以下

則分別說明各個可以衡量社會經濟地位的指標及其如何對健康帶來影響，舉例而

論：收入使得人們可以取得醫療服務以改善健康，收入亦可能影響人們的住房環境

112，影響人們是否暴露在不健康的生活條件，又比如受教育將使人們增進對於健康

知識的理解，並可以取得更適當的醫療服務113，而職業往往也反映了工作壓力，而

壓力的多寡可能透過社會心理的過程影響健康，再者，又如社會階級（social class）

 
110 Id. at 48. 本文將圖上之文字翻譯成中文，並擷取部分內容，以呈現社會決定因素產生健康不平
等之基本圖像。 
111 Id. at 26. 
112 Id. at 30-31. 
113 Id. at 31-32. 



doi:10.6342/NTU202402773

 

 26 

表彰著一個人的權力的地位，坐在辦公室中的經理職與暴露在灰塵、化學危險的職

員即面臨不同的健康風險，除此之外，性別（gender）所造成的影響亦不容小覷，

舉凡基於性別而生的歧視，而使得女性無法接受教育或從事高收入的職業，因為刻

板印象而生的家庭照顧責任阻礙職涯的發展，而增加老年貧困的風險等，最後，以

生物性區分的種族往往在社會建構的種族主義裡，產生歧視性的結果，而使得特定

種族的人群被社會邊緣化，而落入低收入、教育程度低等弱勢處境，此等資源欠缺

的情形皆可能使其無法取得醫療照護。 

從社會經濟地位連接到對健康的影響時，其實在論述的過程亦可發現，乃是透

過中介因素影響健康，例如收入決定了住房條件，而住房環境過度潮濕、過度擁擠

則可能影響健康，職業類型決定了工作環境，而工作環境是否存有化學物質風險亦

將影響健康，以上種種皆是透過物質條件此一中介因素進而影響健康。承前所述的

社會心理論以及行為因素論同樣皆是重要的中介因素，前者係指一個人的社經地

位促使其面對較多的生活壓力，而壓力又正是產生疾病的途徑之一，後者則是比如

一個人教育、收入、職業狀況影響其是否有較高的吸菸行為，而較頻繁的吸菸確實

對於健康造成負面影響。最後，醫療照護制度亦是中介因素，不但可以促進平等接

受醫療照護的機會，並且透過治療疾病使得人們的社經地位不會進一步惡化，更甚

者，得以整合其他行動因應暴露及脆弱性的情形，例如以交通政策解決地理屏障，

排除無法取得醫療照護的窘境114。 

然而，上述一一爬梳與分析健康不平等的原因，究竟可以帶來什麼樣的不同？

此一問題 CSDH 成立初期的主席 Marmot 已然提出，他說道如果貧窮對於健康的

影響是一個本來就個已知的資訊，那需要組成一個健康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的意

義何在？而他也回應了此一提問，他認為即便我們了解欠缺適當品質的醫療服務，

但也僅把此當成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而忽略了誰可能無法取得良好的醫療照護

是一個社會決定的問題，且在政策的制定面向上所謂促進經濟發展也往往漠視發

 
114 MARMOT & WILKINSON, supra note 93, at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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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是不是有利於弱勢群體，可見瞭解社會決定因素對健康造成影響，與我們真

正考慮並採取行動時之間有所落差115，倘若造成健康影響者是社會因素使然，此時

我們提出的因應之道也要從此下手116，因此，瞭解健康不平等的歸因，其重點皆是

為了要明確要改善的政策為何，以擘劃一個縮小健康不平等的藍圖，接著以下則將

概要闡述相應之政策框架。 

第三項 因應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之政策框架 

健康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所提出之《用一代人時間彌合差距：針對健康之社會

決定因素採取行動以實現健康公平》（Closing the gap in a generation : Health equity 

through action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以下簡稱《用一代人時間彌合

差距》報告），總體建議及行動準則如下117： 

首先，改善日常的生活條件，即人們出生、成長、生活、工作、老化的環境，

關注孩童的早期發展和教育，改善生活和工作情況，制定涵蓋所有人群之社會保障

政策，為老年蓬勃發展的生活創建合適的條件，其次，消弭權力、金錢以及資源的

分配不平等，為了解決健康不平等和日常生活條件不平等，有必要從社會運作的方

式及結構處著手，蓋這些結構驅動且影響著日常生活條件，例如存在於性別之間的

不平等，第三，衡量、瞭解問題與評估行動的影響，承認健康不平等是一問題，並

建立監測系統日常性地評估國家內部及全球間之健康不平等及社會決定因素，以

及評估政策及行動對健康平等的影響，促進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實務工作者與社

會大眾對此之瞭解118。 

接下來所介紹的政策目標、具體政策內涵，即是按照上述所呈現之基本藍圖框

架開展，分為三大部分一一介紹： 

 
115 Michael Marmot,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equalities, 365 LANCET. 1099, 1101 (2005). 
116 Id. at 1103. 
117 其總體建議及行動準則各別有三項，惟考量其概念彼此相互呼應，故本文整併介紹之。 
118 CSDH, supra note 91,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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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改善日常的生活條件，從學齡前兒童發展開始談起，各國應於此階

段考量孩童的社會、情緒、語言及認知發展，並提供促進發展的計劃及教育，消除

受教育之阻礙119，接著，關於人們所居住的地方，各國應將健康平等視為城市的治

理與規劃的核心，舉凡確保可負擔的住宅，使城市裡貧民窟的每一戶家庭皆有水、

電、衛生設備，並投入農村的基礎建設、確保農村的生計可以支持健康的生活120。

攸關工作面向，應以充分公平就業以及合宜工作（decent work）作為社會經濟政策

制定的中心目標，要實現健康平等即需要每個人皆有安全、有保障、薪資公平、全

年穩定的工作機會以及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改善不當的工作條件，例如暴露於危險

物質、工作壓力等121。再者，為避免人們因為不可抗力、無法控制的意外影響生活

水準，國家應建立普遍與全面的社會保障政策，以確保有充分的收入以實現健康的

生活，而此制度應涵括不穩定的工作者，例如：非正式就業者、家務勞動者、照顧

者等122。最後，國家應立基於公平、疾病預防和促進健康之原則建置醫療照護系統，

確保無資力給付者得以近用醫療資源，培訓可基於社會決定因素採取行動的醫療

團隊，平衡城鄉醫療工作人員的密度123。 

第二部分：消弭權力、金錢以及資源的分配不平等，首要開展的工作即是將促

進健康平等行動視為政府的責任，並確保所有的政策皆將此概念納入考量，又衛生

部門適合作為開端，其相關政策採納社會決定因素的框架124。接著，建立累進稅率

制度並評估公共財政制度的發展潛力，藉以強化公共財政，方得針對社會決定因素

採取行動，並在區域之間、社會群體之間公平地分配資源125，於國家政策制定及國

際經濟協議之決策時，考慮其對健康平等的影響，國家應扮演主要的角色提供與健

康相關之基本服務，例如：水及衛生設備，並適當地管制對健康有重大影響之商品，

 
119 Id. at 3-4.  
120 Id. at 4.  
121 Id. at 5-6.  
122 Id. at 7.  
123 Id. at 8-9.  
124 Id. at 10-11. 
125 Id. at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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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菸、酒與食品等126。唯有消弭性別不平等，改善佔據人類一半人口的女性的

生活，方有可能在一代人的時間縮小健康不平等，因此，國家應解決社會結構中所

存之性別不平等，包括訂定性別平等的法律，將性別歧定為非法行為，設立性別平

等部門推動性別主流化政策，縮小教育及能力的差距，促進女性參與經濟活動，普

及性與生育健康權利之服務及權利127。再者，制定政策時應使社會中各個群體皆能

平等地參與決策，方能顧及所有群體的需求，藉由公平代表及參與，實現各個群體

的賦權，並促成公民社會得以採取行動實現政治及社會權利以影響健康平等128，最

後，攸關全球治理，將健康平等作為全球發展目標，並將社會決定因素制度化形成

世界衛生組織各部門及各國計畫之指導原則129。 

第三部分：衡量、瞭解問題與評估行動的影響，於地方、國家以及國際的層級

皆建立監測健康平等與社會決定因素之系統，研究產出與分享社會決定因素如何

影響健康平等以及評估所採取的行動是否有效地減緩健康不平等的相關證據資料，

為參與制定政策的行動者、利害關係人、實務從業人員等人提供社會決定因素之訓

練130。 

上述已敘述 CSDH 所提出之政策框架，使得消弭社會決定因素得以形成具體

的政策指引。然而，有所侷限的是，此不必然可以敦促國家積極為之。對於國家是

否應該積極作為的論述，往往淪於倘若這些健康的差異可以透過合理的行動加以

避免，則這些差異即是不公平、需要被導正131的宣稱，但是健康不平等是否為不公

正，在何種條件方為不公正皆有諸多哲學、道德上的辯論，而此等不公正的論證亦

影響到對於國家應扮演積極或消極角色的期待132。若將健康不平等的結果任由眾

 
126 Id. at 14-15.  
127 Id. at 16. 
128 Id. at 18.  
129 Id. at 19.  
130 Id. at 20-21.  
131 Id. at 26.  
132 相關的討論請參閱：Adina Preda & Kristin Voigt,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why should we 
care?, 15 AM. J. BIOETH. 25, 25-3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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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評價，而無法律上的拘束力要求國家履行相當的義務，則不平等的現象將會持續

存在，是以藉由法律的形式確立國家是否有義務因應，著實有其必要性。 

尤其若不提高對此之重要性，法律往往缺席於健康不平等的論述之中。聯合國

健康權特別報告員 Paul Hunt指出，儘管社會決定因素與人權存在緊密的關聯，然

而，CSDH所提出之《用一代人時間彌合差距》，報告中關於人權的內容少之又少，

因此，因應侵害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於報告中僅被定為道德上的義務，而非法律

上的拘束力133，前述《經社文公約》第 14號一般性意見共有 65個段落分析與闡述

健康權，將公約裡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健康標準的權利，從一個口號轉變成對於健

康相關政策有建設性的貢獻，但是於報告裡人權的分析可以說是輕描淡寫134。 

學者 Chapman提出相同的觀察，他發現即使《用一代人時間彌合差距》報告

提及權利的字詞，也很少充分闡述《經社文公約》的內涵及其貢獻，而僅是泛泛地

通稱為國際條約，並將《經社文公約》對於健康權具有開拓性、深遠影響的見解，

埋沒在眾多的論點中，不見其重要性135。由此可以彰顯 CSDH 對於健康權的著墨

並不完善，正因道德上的義務與法律上的義務不得等同視之，一旦欠缺國家義務的

基礎，則國家不作為的可責性也會蕩然無存，故以下本文將接續闡述健康權在國際

法的論述當中，究竟賦予國家如何的責任，健康權的內涵是否及如何將社會決定因

素納入。 

第三節 國際公約裡有關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之發展 

前述已確立健康權及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各自內涵，本節將梳理健康權及社

會決定因素在國際公約的匯流，從國際公約的條文至一般性意見一一分析。尤其社

會決定因素一詞，乃是從流行病學界提出，現有國際人權論述所提及的社會決定因

 
133 Paul Hunt, Missed opportunities: human rights and the Commission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Supp (1) GLOB. HEALTH PROMOT. 36, 38 (2009). 
134 Id. at 36-37. 
135 Audrey R Chapma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health equity, and human rights, 12 HLTH. 
HUM. RTS. 17, 17-1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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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是否又與之等同，皆有待辨明。唯有釐清國際人權論述的現況，方能站在適當

的立足點，思索法學領域借鏡社會決定因素以深化健康權權利內涵，是否尚有未竟

之處。 

第一項 健康權與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於國際公約之匯流 

探究國際人權法是否納入社會決定因素之際，並非文字必須明確提及此一詞

彙方得以計入，若國際公約的條文有涉及社會決定因素的思維，本文皆先納入分析，

以完整呈現國際人權法中所描述之社會決定因素的圖像，又《經社文公約》第 14

號一般性意見及第 22號一般性意見係社會決定因素之指標性一般性意見，故本文

以下將從國際公約談起，並接續分析兩號一般性意見。 

第一款 潛藏於國際公約裡的概念 

《世界衛生組織憲章》指出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健康標準是基本人權之一，不

分種族、宗教、政治信念、經濟或社會條件而有所差別，而其對健康的定義係完全

的身體、精神和社會安康的狀態，而不僅僅是沒有疾病或體弱136，在此對於健康的

理解已明確地超出生物醫學的範圍137，尤其以所謂社會之完整狀態一詞，即可推知

健康即是社會決定的產物，不能以脫離社會背景之方式理解之，當時憲章採取的健

康定義，已與傳統醫學典範有所出入138。接著，《世界人權宣言》指出人人有權享

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

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139，此條文內容肯認健康取決於包括基本需求在內的適當生

活水準，預示著健康的決定因素有著相當的社會性概念140。 

 
136 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reamble. 
137 Lisa Forma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 GLOBAL 
HEALTH: ETHICAL CHALLENGES, supra note 26, 122, 123. 
138 Yamin, supra note 26, at 512. 
139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rt. 25, ¶ 1. 
140 Forman, supra note 137, at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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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社文公約》將《世界人權宣言》所述最低限度的適當生活水準中之健康抽

離出來，表明人人有權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再接續闡述實

踐此一權利應採取的措施，包括兒童健康、環境及工業衛生、控制疾病及確保人人

患病時均能享受醫療照護，可見《經社文公約》對於權利內涵的描述遠比獲取醫療

照護之權利來得多，要實踐最高標準之健康尚需關注疾病預防、環境及衛生等面向

141。CEDAW對於醫療照護的權利闡述較為狹隘，僅要求締約各國採取措施保障婦

女平等地獲得醫療照護，包括有關懷孕、分娩和產後期間的適當服務，必要時予以

免費，並保證在懷孕和哺乳期間得到充分營養142，此公約在社會決定因素面向較為

空白，但藉由具體闡述生育健康而對於健康權的內涵有所推進143。 

前揭與本文相繩的幾個人權公約，可以見得拓寬了對於健康權的認識，不僅未

侷限於醫療照護，更從公約所要求締約國採取之措施，呈現出健康權的實踐尚與環

境、衛生、飲食等面向相關，因此文字雖未直接提及社會決定因素，然從學者的評

析可以窺見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潛在於公約之中。 

第二款 經社文公約第 14號一般性意見 

接著，經社文委員會所提之第 14號一般性意見，乃是關於健康權之闡述，本

號一般性意見提及健康權的實現與其他人權密切相關又相互依賴144，生命權、取得

資訊的權利、獲得適當生活水準、社會安全、食物、住房、財產、教育、就業之權

利皆是與社會決定因素相關，此等權利隱含著國家有義務確保獲取住房、安全和清

潔的生活環境、教育和社會保障，若與健康權連結，這些權利可能得以因應糟糕的

住房環境、缺乏適當的教育的機會以及人們的鄰里關係、工作場所等對於健康造成

的影響145，權利之間的相互關係，在在呈現出健康權之於社會決定因素的連結。 

 
141 Id.  
142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rt. 12, ¶ 1-2. 
143 Forman, supra note 137, at 124. 
144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3. 
145  Brigit Toebes & Karien Stronks, Closing the Gap: A Human Rights Approach towards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23 EUR. J. HEALTH LAW. 510, 514-5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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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一般性意見指出健康的概念歷經重大變革，健康的決定因素包括資源分

配、性別差異等146，此使用的詞彙非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然而，亦已呈現出健康

乃是受社會現實脈絡影響之特性，爾後於提及公約第 12條第 2項第 3款預防各種

傳染病時，一般性意見指出關乎行為之健康問題，締約國應建立預防和教育計畫，

例如因應性傳染病，即應改善促進健康之社會決定因素，並舉例包括環境安全、教

育、經濟發展與性別平等147，於此正式地提及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一詞。 

有別於社會決定因素，本號意見再提出「決定健康的基本要素（underlying 

determinants of health）」（以下簡稱健康基本要素）的概念。意見書指出《經社文

公約》第 12條所採取之定義健康權之文字，所謂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

神健康一詞，並不限於獲取健康照護之權利，從起草的過程以及同條第 2 項使用

的詞彙，健康權包含多面向之社會經濟因素（socio-economic factors），促使人民

享有健康生活條件，且拓展至健康的基本要素，例如食物與營養、獲取安全飲用水、

衛生設施、住房、安全有益健康的工作條件與有益健康的環境148。此等對於健康權

之理解，明確承認健康基本要素與獲得醫療服務的可能性對人們的健康同等重要

149。意見書也明白地說，健康權作為涵蓋性（inclusive）的權利，不僅包括及時與

適當的醫療照護，並包含健康基本要素150。 

依循此一概念，接下來一般性意見裡方方面面皆提及健康基本要素，舉凡

AAAQ 原則涉及健康基本要素，例如職業健康設施應為可取得及可負擔的151，公

約第二條第二項及第三條不得基於種族、性別、社會階級等理由歧視之條款，同樣

 
146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10. 
147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16. 
148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4. 
149 Toebes & Stronks, supra note 145, at 513-514. 
150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11. 
151 KARIEN STRONKS ET AL., SOCI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AS A FRAMEWORK FOR ADDRESSING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FINAL REPORT OF THE TASK GROUP ON EQUITY,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REVIEW OF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AND THE HEALTH DIVIDE IN THE WHO EUROPEAN 
REGION 3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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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健康的基本要素152，健康基本要素構成了核心義務的一部分，即國家無論其

可用資源如何，必須確保最低限度的基本食物、住房和關於主要健康問題的教育153。 

綜觀本號意見，雖有提及社會決定因素一詞，惟並無接續連接社會決定因素及

國家義務，僅止步於舉例有何社會決定因素，並無看見國家義務的描述裡有何社會

決定因素概念的蹤跡。若將眼光放遠至社會決定因素一詞的發展脈絡，亦不難理解

為何本號一般性意見未多著墨社會決定因素，蓋 CSDH 係於 2005 年正式運作，

WHO方納入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是以，2000年所提出的健康權一般性意見，實

難有將此概念充分延伸的可能性。相較之下，健康的基本要素作為本號意見書之主

軸，並賦予締約國相應之義務以實現之。 

第三款 經社文公約第 22號一般性意見 

第 22號一般性意見旨在闡述性與生育健康權利，委員會先於背景的段落談起

社會決定因素的由來，指出性與生育健康反映社會不平等現象以及基於性別、種族

等因素所生的權力不平等的分配，例如貧窮、收入不平等、系統性歧視等因素皆是

性與生育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正因社會決定因素藉由法律或政策乃至於社會限

制個人性與生育健康面向可以作出之選擇，因此國家應解決阻礙實現性與生育健

康權利之社會決定因素154，從背景的論述語境，明白地闡述國家應消除阻礙權利實

現之社會決定因素，的確明說各個締約國應當之作為，而消除貧窮、性別不平等之

權力分配的概念以及其他系統性之歧視，尤其凸顯於意見書之中。 

首先，攸關貧窮的面向，相較於第 14號一般性意見論及可負擔性時，僅敘明

健康相關服務的收費建立在平等原則之上155，第 22號一般性意見在列出平等原則

之餘，多新增「免費」一詞156，實則僅是依照平等原則提供，未必能因應最為貧困

無法負擔之窘境，相較之下，免費乃是採取積極措施以避免貧窮此一因素對於取得

 
152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18. 
153 STRONKS ET AL., supra note 151, at 37. 
154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8. 
155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12. 
156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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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相關服務產生不利影響，又第 14號一般性意見雖有提及國家應為沒有能力之

人提供健康保險及醫療照護設施157，惟第 22號一般性意見則更清晰地點出國家應

為「沒有足夠財力之人」支助其保險費用及提供相關醫療照護設施158，彰顯出締約

國理應關切到貧窮者的處境，並補足保險費等缺口使得其得以享有合適的健康照

護，最後，於履行義務的段落，第 22 號一般性意見亦要求國家消除「費用過高」

此等實現性與生育健康權利之障礙159，也在在呼應旨在避免貧窮此一社會決定因

素影響權利的行使，衍生出國家消除過高費用之義務。 

其次，關於性別權力之不平等，第 22號一般性意見注重實質平等，消除歧視

並採取積極措施以矯正不平等之結構。於提及性別平等及闡述締約國義務的段落，

意見書指明基於性別的歧視性刻板印象，乃是國家應消除之實質障礙，性別角色此

等權力結構將會影響權利平等地行使，故國家需要予以改變並於必要時採取暫時

性或永久性的特別措施實現實質平等160。在一般法律義務的段落，意見書提及社會

決定因素一詞，其描述的脈絡是在談性別角色對社會決定因素產生影響161，然而，

性別的地位涵括性別歧視、角色期待等，因此性別角色理應是社會決定因素的一環，

而非僅僅是「影響」社會決定因素，可以見得一般性意見理解社會決定因素稍有偏

誤，然而此不當的用法，並不影響整體論述的脈絡，究其本意仍是要求國家有義務

消除影響權利行使的社會決定因素，即性別角色等根深蒂固的社會規範和權力結

構。 

歧視的樣態並不只侷限於性別，意見書提及例如身心障礙者，則應以無障礙的

形式提供健康的資訊及服務162，且歧視可能是以多重交錯的形式作用於特定群體

身上，因此，國家應克服歧視對於權利之影響，又如受監禁者、難民、無證件移徙

者往往因為受拘禁的特性或是欠缺正當的法律地位使得其弱勢的處境加劇，國家

 
157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19. 
158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17. 
159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46. 
160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27, 35-36. 
161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35. 
162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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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義務投入更多的資源以消除一切系統性之歧視，並採取措施確保其權利之取

得163。實則，此尚可與敘述社會決定因素段落的說詞相互呼應，一般性意見提及可

由性與生育健康看見基於種族、年齡、身心障礙等因素所造成的權力不平等之分配

164，前述所提及之國家義務內涵，即在排除此等因素阻礙健康權利之實現。 

若再仔細對照第 14號一般性意見關於健康權的內涵，於實際可取得性的段落，

相較於泛泛而談弱勢群體必須取得健康相關之物資及服務165，本號一般性意見則

要求締約國應在合理的距離提供之，若在偏遠區域且提供係不可行時，則要採取積

極措施確保合適的交通方法使所需之人及時取得166，於資訊可取得性的段落又尤

其明顯，對比第 14號一般性意見單純主張資訊取得以及資訊保密的必要性，本號

意見先是提醒青少年尚有同樣取得資訊之權利，並接著闡述資訊的提供應考量年

齡、性別、語言能力、身心障礙、性傾向、性別認同等，俾使資訊提供符合個人或

群體的需求167，由此凸顯出當各個地位、分類衍生的不利因素，形成潛在影響性與

生育健康權利時，締約國於提供性與生育健康權利相關之物資、服務以及資訊之際，

尚有納入考量的必要者。 

綜觀而論，固然第 14 號一般性意見並非對於消除影響權利之障礙隻字未提，

然而第 22 號一般性意見著實更為詳細地描述所存在的障礙與歧視，又第 14 號一

般性意見其量是不斷地強調平等獲得，對照之下，第 22號一般性意見則是要求締

約國消除障礙並採取積極措施，以實現實質平等的健康圖像，在實際可取得性、經

濟上的可取得性、資訊可取得性等基本權利的基礎框架之下，注入社會決定因素的

思維，細膩地描述所應採取之相應做法，由此也凸顯社會決定因素概念的引入，並

 
163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30-31. 
164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8. 此一論述乃係在點出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之前，然
而，有鑑於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即是在反映權力不平等之社會所形塑出的健康不平等，又一般性

意見於提及社會決定因素之範疇，尚有系統性歧視和邊緣化等概括用語，即使於此並未直接明文表

示此些因素即是社會決定因素，推敲前後文的意旨，尚可推得此即是社會決定因素。 
165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12. 
166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16. 
167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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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與原先的權利框架格格不入，乃係合適地於原先的行文具體地課予國家消除阻

礙權利之社會決定因素的義務。 

第二項 經社文公約裡之「決定健康的基本要素」和「健康的社會決

定因素」與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之「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的

比較 

本文已於前述梳理國際公約及《經社文公約》兩號一般性意見是否及如何納入

社會決定因素，接下來，需進一步辨明的是，國際人權法所言是否與 CSDH 對社

會決定因素的理解相當？一般性意見所課予國家之義務內涵，又是否與《用一代人

時間彌合差距》報告相同？有鑑於未明確提及社會決定因素之國際公約，乃係學者

以事後的視角，主張當時已頗有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因此相關公約及條文非以納

入社會決定因素為目的，也未能有對此概念有進一步的闡述。因此，本文接下來的

比對，盼以資料豐富、目的明確即是要納入社會決定因素之《經社文公約》兩號一

般性意見分析之168。 

而於比較之前尚需澄清一概念，健康基本要素一詞乃是在第 14號一般性意見

裡初次登場，此一人權領域所提出之獨特概念，事實上並非《用一代人時間彌合差

距》報告所採用之概念，因此本文擬先釐清健康基本要素與社會決定因素究竟有何

關聯。接著，本文再以國際人權法語境裡所論之健康基本要素及社會決定因素，對

照 CSDH對社會決定因素的理解以及《用一代人時間彌合差距》報告之政策圖像，

方得清楚地知悉人權界所劃設之國家義務是否足以消弭健康不平等。 

 
168 本文於挑選比對素材時，並非一概納入，比如有學者指出，參考第 14號一般性意見，課責原則
與參與原則是健康權的重要基本條件之一，參與式的決策過程將不同的健康不平等以及原因搬上

檯面，賦予全體人們以及弱勢群體發言權，以解決他們特定的健康脆弱處境，而 CSDH 亦有提及
政治參與是因應社會決定因素的重要工具之一，由此凸顯其相似之處，此一評析同樣旨在呈現國際

人權法之社會決定因素與 CSDH 之異同，惟此部分並非本文關切的焦點，故不另外深入探討。
STRONKS ET AL., supra note 151, at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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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決定健康的基本要素 

第一目 概念釐清 

晚近經社文委員會所提之第 22號一般性意見，先是介紹健康權不僅包括沒有

疾病與不虛弱，同樣包括健康的基本要素，而性與生育健康權利也不例外，也應包

括健康的基本要素169。再接著闡述性與生育健康權深受社會決定因素影響，又於註

腳處補充此指涉的社會決定因素乃是源自於 CSDH 的報告170，可以從論述的脈絡

裡得知，健康的基本要素與社會決定因素乃是不同的兩個概念。 

第 22號一般性意見裡進一步載明性與生育健康之健康基本要素為：「獲得安

全飲用水、適當的衛生設施、適當的糧食和營養、適當的住房、安全和健康的工作

條件和環境」171等，而性與生育健康之社會決定因素則為：「貧困、收入不平等、

基於委員會所確定理由的系統性歧視和邊緣化」172，此定義與學者 Chapman提出

的理解相當，他發現人權領域往往闡述決定健康基本要素時，係以安全和潔淨的飲

水和適當的衛生條件、充足且營養的食物作為說明，而若提及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

時，則以性別、貧窮及社會排除等作為舉例173，由此更加凸顯一般性意見未將社會

決定因素與健康基本要素等同視之。 

第二目 決定健康的基本要素作為中介因素的定位 

從前述社會決定因素的權威性定義而論，可以發現影響健康結果的路徑，乃是

從教育、職業、收入、社會階級、性別、種族等社經地位將人分層，從而此將影響

不同程度暴露於不健康的環境的因子以及其脆弱性。舉例而論，正是因為收入的區

別才使得不同人的生活條件有所歧異，有些人住在安全整潔的環境，而有些人住在

潮濕、惡劣容易造成健康不良後果之處，收入的差距才是造成健康不平等的根源，

收入透過了例如住房等物質條件，從中才影響了健康，因此這樣的住房環境差別，

 
169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7. 
170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8. 
171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7. 
172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8. 
173 Chapman, supra note 135, a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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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前述的權威性定義裡被稱之為中介因素，此同樣是社會決定因素的一環，但並非

真正造成不健康的本質原因。依本文所見，若拉回國際公約的論述，我們可以說國

際公約裡所提的健康基本要素，基本上偏向是社會決定因素裡中介因素位置的概

念，但若提到性別、資源分配等健康決定因素，則是社會決定因素裡的結構因素。 

但也必須釐清的是，健康基本要素又不能全然等於社會決定因素裡的中介因

素。首先，中介因素僅係影響健康之途徑，然健康基本要素多指稱「適當的」飲食、

住房、衛生條件，若套入例證，中介因素舉例上多指稱不恰當的物質條件，因良好

的物質條件並不會造成健康不平等，因此基本上無法直接把中介因素與合乎適當

水準之健康基本要素等同之。其次，中介因素的概念涵蓋物質條件、社會心理論以

及行為因素論等，此乃不同路徑影響健康之因素，然健康基本要素所指涉的住房環

境、衛生條件，多以物質條件為主，並無法囊括所有一切影響健康之中介因素，因

此，從健康基本要素所涵蓋的範圍而論，亦無法直接等同於中介因素。 

從上述分析得以釐清，健康基本要素非社會決定因素裡的結構因素之定位，毋

寧與中介因素的定位更為接近，基於本文的理解，可以說健康基本要素概念之提出，

有助於劃設國家於中介因素涉及物質條件之具體義務，以規範影響健康之物質條

件應合乎適當的品質，尚可作為實現健康平等圖像之路徑之一。 

第三目 「改善日常的生活條件」及「決定健康的基本要素」的區

辨 

本文接續以國際人權法所述健康基本要素之概念，對照《用一代人時間彌合差

距》報告，以此比較二者之概念歧異。報告第一部分以改善日常的生活條件為題，

其中涵括教育、居住、工作就業、社會保障、醫療系統，而健康的基本要素涉及飲

用水、衛生設施、營養、住房、工作條件和環境、獲得與健康相關的教育和資訊，

究其內容乍看之下有所重疊。然而，依本文所見，報告所談的改善日常生活條件旨

在關切造成健康不平等的根本肇因，相較之下，健康的基本要素多係從生活周遭涉

及健康的物質條件與環境切入。以工作的面向舉例而論，報告所談的工作係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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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公平、全年穩定之工作並顧及生活與工作之平衡，健康基本要素所論之工作條

件即是健康的職業環境174，例如減少環境中危害健康之原因175，蓋良好的就業及工

作可以使人們經濟安全，提供社會地位、個人發展、社會關係、自尊等，並保護人

們免受身心裡的危害176，因此報告所注重的並非僅止步工作環境是否有危害健康

的物質，而是以合宜工作作為政策目標，由此凸顯其等概念差距。 

此一概念的分歧，始於健康基本要素之定位接近於中介因素。因此，使人們獲

取安全飲用水、建立良好的衛生設施並促成有益健康的環境等健康基本要素，充其

量是從影響健康的末端因子加以著手，並沒有根本地因應造成健康不平等的源頭

原因，即社會決定因素裡之結構因素。本文對照社會決定因素概念定義提出的觀察，

與學者 Chapman的批評可以相互呼應，他認為國際公約裡忽略了階級的概念，並

侷限於個人化的、單次性的分析決定健康的基本要素，相比之下，CSDH分析政治、

社會及經濟背景如何導致社會決定因素的不正分配，而這些因素又如何相互作用

並經年累月的積累而對個人產生影響177。 

 

 
174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11. 
175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15. 
176 CSDH, supra note 91, at 5. 
177 Chapman, supra note 135, a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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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國際人權法裡「決定健康的基本要素」與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裡「健康的

社會決定因素」之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下一步值得深究的問題即是，第 22號一般性意見裡所規範締約國有消弭妨礙

權利行使之社會決定因素之義務，是否有更呼應與貼近 CSDH之主張？ 

第二款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 

第 22號一般性意見旨在課予締約國消除阻礙權利之社會決定因素之義務，其

中一般性意見對消除貧窮、性別不平等結構之描述相對完整。因此本文將主要以此

二例證對照 CSDH之主張，以呈現出此之異同。 

第一目 以貧窮此一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為例 

一般性意見談論貧窮的方式，係於可負擔性、履行義務此與貧窮相關之段落，

明確地指出要消除貧窮的障礙，以免費給付或支應財力不足者等方式因應之。依本

文所見，其固然明確規範締約國之義務，然義務的內涵事實上僅有在貧窮致使人們

難以獲取健康照護或健康基本要素時，亦即貧窮此一社會決定因素阻礙健康權時，

締約國方有積極作為以確保人人平等行使權利的義務。究其論理的邏輯，係基於權

利的享有具有一條明確的界線，國家基本上僅承諾人人平等獲取一定門檻的健康

照護或健康基本要素，一旦有合乎此標準則視為符合權利保障，換言之，倘若國家

已有作為則已擔負權利保障的責任，而在國家作為義務範圍之外的社會經濟地位

的落差，因未直接牽涉所謂健康權之範疇，故國家在所不問。 

由此可見，國際人權法往往關注的是享有權利的差異，即尊嚴和法律地位的平

等，而非社會地位、獲取資源和政治權力面向的差別，不關切社會或經濟地位的平

等，與 CSDH 的想法大相徑庭178。CSDH 提出社會決定因素概念的核心宗旨，乃

是為消弭健康的社會落差，然而，收入不平等此一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將持續造

 
178 Id. at 23. 學者 Chapman之主張，乃是與當時的國際人權法內容之對話，於文章發表之際，第 22
號一般性意見尚未產出，然而，依照本文的觀察，Chapman的批評依然適用於第 22號一般性意見，
故於此仍引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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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健康的社會落差，因此，CSDH意在從源頭變革造成貧窮與富裕分野的政治結構、

經濟政策，以消除收入不平等的根源179，此也在在呼應 CSDH 著重的是社會、經

濟地位的平等。此一歧異也可以在一般性意見看出端倪，第 22號一般性意見於舉

例社會決定因素時論及收入不平等180，然而，綜觀整份意見書卻未有針對收入不平

等本身有所著墨181，換言之，提到收入不平等一詞僅止於提及而已，未能發揮出實

際的作用。 

而這樣的出發點歧異，使得在解決健康不平等的成效上產生落差。首先，學者

透過實證資料的研究結果發現，健康與否係依循著收入不平等有所區別，故即使消

除與貧困相關的健康問題，大部分的健康不平等仍會繼續存在，換言之，健康不平

等遠非簡單的貧窮、邊緣化問題，若人權界想要改善整個社會的健康，國家應多花

心思在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的差異及其根本原因與機制182。其次，按照 CSDH的

定義，健康照護與健康基本要素皆僅是中介因素，或稱近似於中介因素的定位，因

此即使國際人權的主張得以確保物質條件之取得，貧窮的地位仍會透過未被健康

基本要素涵蓋的物質條件，以及其他行為、心理因素形成健康不平等，換言之，若

健康權的保障並未將貧窮因素根除，則由貧窮所致之健康不平等依舊存在183。 

權利免於貧困的衝擊或確保最低標準的住房、醫療照護、教育等，乃是與絕對

的剝奪鬥爭，而平等卻是相對剝奪的命題184，此或許可以作為前述討論的評註。單

論第 22號一般性意見所建構之國家義務，充其量僅是使貧窮者得以獲取最基礎的

健康照護及健康的基本要素，以合乎經濟上的可負擔、文化上可接受、具有相當品

質等標準，此僅在填補未達健康權保障之處，使得社會上的每一個人最少可享有特

 
179 CSDH, supra note 91, at 109, 142, 155. 
180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8. 
181 依本文所見，貧窮者得以獲取健康權之保障，的確可以緩解收入不平等的傷害，但是此非正視
收入不平等，若以如此廣義的方式理解收入不平等，則形同將收入不平等與貧窮的概念等同視之。 
182 Chapman, supra note 135, at 24. 
183 學者吳全峰主張健康人權的範疇係保障個人行使基本能力之健康標準，而非限於物質條件，本
文的批評與之出發點相同，正是國際人權的主張只從物質條件下手，而非保障個人的基本能力，方

產生只補足物質條件卻無法因應其他因為個人基本能力欠缺再藉由行為、心理因素產生之健康不

平等。吳全峰，前揭註 9，頁 217。 
184 Alicia E. Yamin, Shades of Dignity: Exploring the Demands of Equality in Applying Human Rights 
Frameworks to Health, 11 HEALTH & HUM. RTS. 1, 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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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水準之健康權保障，質言之，人權界僅在當社會經濟等地位影響基本權利時，方

有作為義務使社會經濟地位弱勢者平等地享有該權利。相較之下，CSDH所談之社

會決定因素概念為達成消弭健康的社會落差之終極目標，故從源頭根本地消除貧

窮、減緩收入不平等，其呈現的平等觀並未與任何的權利掛鉤，而是藉由經濟政治

地位的平等，以追尋所有群體的健康平等。 

換言之，人權領域若已達成人人皆享有可負擔、可接受且具有品質之醫療照護

及健康基本要素，即已完遂國家義務，惟按照 CSDH的理念，則依然不滿足於此，

但凡由社會經濟地位之分而持續衍生之健康不平等，此健康的落差仍是國家應積

極介入消除社會決定因素之正當性基礎。本文雖然指出國際人權所稱之消弭社會

決定因素與 CSDH 理念的不同，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一般性意見裡涉及貧窮的

論述，確實也是縮短健康的社會落差之一途徑，僅是不能全然實現 CSDH 所追尋

的健康平等圖像。 

 
圖 3：國際人權法裡「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貧窮」與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裡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之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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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以性別此一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為例 

一般性意見往往提及國家消弭性別歧視、基於性別的刻板印象之義務，旨在消

除不當影響權利行使之社會規範及權力結構，又國家採取的手段並不僅止步於消

極的不歧視，毋寧需適當地採取暫時的或永久性之措施以實現事實上的平等。相對

地，《用一代人時間彌合差距》將促進性別平等作為報告裡「消弭權力、金錢以及

資源的分配不平等」章節之一部，相應的政策囊括教育、技能發展、減緩勞動市場

薪資差距等185，以從根本翻轉女性的地位。 

首先，往往無償的家務勞動、照顧工作皆是由女性承擔，而此等勞動的價值並

未被納入國家的經濟貢獻，一旦女性的經濟貢獻隱形，即延續經濟、政治和社會間

存在之性別不平等，因此正視並計入女性的經濟貢獻為當務之急186。其次，藉由正

規的教育和職業訓練及培訓，得以為女性提供技術，以提升獲取收入的能力187。再

者，建立薪資平等之職場環境，制定女性保障名額以突破玻璃天花板，提供性騷擾

相關的教育，以建構尊重的職場的氛圍，提供托嬰設施、彈性工時以及育嬰假等，

使女性及男性平等地承擔工作及照顧責任188。末者，性與生育健康之相關計畫和服

務，應使女性得以作出知情之決策，對自身之生育生活有自主權，政府做出政治及

財政承諾普及性與生育健康之服務，並為相關研究投入資金189。 

又報告裡提及廢除性別歧視之法律，制定促進性別平等的法律，挑戰性別刻板

印象等社會價值觀190，此尚與國際人權法所言相當，可以作為扭轉不平等結構的途

徑之一。然而，若未搭配報告裡從教育、職場等相關措施使女性賦權，僅消除不當

的社會常規，往往無法從源頭改善性別地位不平等之結構，蓋女性是否獲取教育機

會影響其工作，又職場的環境則影響女性的經濟地位，經濟地位再影響其健康，若

沒有解開從起初所綁縛之環環相扣的枷鎖，則無從使得女性得以真正實現健康平

 
185 CSDH, supra note 91, at 145. 
186 Id. at 150.  
187 Id. at 151-152.  
188 Id. at 152-153.  
189 Id. at 153-154.  
190 Id. at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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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此，一般性意見消除獲取健康照護及健康基本要素之阻礙，僅可以說是部分

地影響女性不平等之地位，然而並無法根本地使女性得以藉由其經濟實力掌握金

錢資源，在涉及健康的事務上真正自主地決策。 

 

圖 4：國際人權法裡「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性別」與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裡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之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第三目 經社文公約與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的概念歧異及相

同 

依照前述的分析，一般性意見所言之消除社會決定因素，事實上並非 CSDH從

社會決定因素裡之結構因素所提之政策框架，消弭貧窮的段落毋寧更像是使貧窮

者不基於貧窮此一因素影響其獲得基礎的健康基本要素及衛生醫療保健制度，未

觸及貧窮地位的扭轉，而消弭性別不平等固然可以部分地影響性別此一地位，然卻

無法囊括工作、經濟地位等性別不平等，尚無從根本地促成性別地位之平等。 

公約使用的詞彙固然是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健康標準，此反映在各個一般性

意見裡，其實只是國家所劃設的一個健康最低標準，唯有在貧窮、性別歧視等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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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使得該個健康標準無法被滿足時，國家的義務方由此而生，無論係消除此些因

素，抑或是採取積極措施使得此些因素不影響權利之保障，國家實踐義務所實現之

健康權，充其量僅能使最為弱勢者提升至一般的健康標準，但卻無法要求國家從政

治與經濟體制等根源著手，全然消弭健康的社會落差。 

然而，正視國際人權不足的同時，也需要看見其援引社會決定因素帶來的貢獻。

首先，在一般性意見提出健康基本要素一概念時，拓展了健康權的內涵，並非侷限

於醫療照護，涵蓋飲食、住房、衛生設施等方方面面影響健康之基本條件，此乃

CSDH提出社會決定因素概念之一大重點，不再只關注醫療照護，而是從人們生活

的方方面面減少造成健康不平等的因子。其次，國際人權法促成國家義務範疇的延

展，得以在中介因素的環節，藉由規範國家確保適當的物質條件，以阻斷物質條件

對健康不平等之影響，按目前國際人權的論述尚無法從健康權推導出消弭全部的

社會決定因素，故社會決定因素依然可能透過行為和生物因素、社會心理因素造成

健康不平等，但物質條件之保障仍在於減緩健康不平等上功不可沒。以下以圖像的

方式呈現國際人權對照 CSDH理念之結果： 

 

圖 5：國際人權法裡「決定健康的基本要素」、「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與社會

決定因素委員會裡「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之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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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論述反映出CSDH所提之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已部分為國際人權所涵蓋，

只是仍差了一哩路，未有將國家義務的內涵延展至全數消弭、改變造成健康不平等

的結構因素。 

第三款 經社文公約與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的概念彙整的可能

性 

本文於前文說明國際人權法之健康基本要素及社會決定因素，尚與 CSDH 所

談之社會決定因素概念及其政策圖像有所落差，本文接下來要問的是，那是否使國

際人權法接軌 CSDH，究竟是否有概念彙整的可能性？按照本文前述的分析框架，

以下先從健康的基本要素談起，再接續分析社會決定因素部分。 

第一目 健康權的侷限性 

經社文公約所提的健康基本要素固然關切醫療照護以外的因素，惟仍與 CSDH

不同。舉例而論，其涉及工作的面向僅限於工作環境是否有危害健康的物質，而非

及於充分就業與合宜工作，然而，要求於健康權之主張與論述裡，實現 CSDH 對

社會決定因素之想法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 

事實上 CSDH 的政策藍圖，往往是藉由教育、工作、社會保障等方方面面的

政策以構築一個健康平等的未來，換言之，倘若要求單以健康權以實現健康平等，

毋寧是天方夜譚，反倒還可能架空其他教育、工作等基本權利。本文通篇點出健康

權所納入之社會決定因素並不完整，這是對照 CSDH 所呈現的視角，然而，借鑑

其他領域的概念尚需相當轉換，本文認為健康權能夠涵蓋的範圍本有其極限，工作、

教育等影響健康，並不代表此皆為國家實現健康權之義務範疇。 

以前述提到工作為例，由經社文委員會所提之關於工作權之第 18號一般性意

見及第 23號一般性意見，可以見得工作權的內涵與健康平等息息相關，舉凡締約

國採取措施減少經濟結構之中非正規部門的工作者人數，蓋此些工作者未受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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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護191，或是確保工作者之報酬得以為係工作者及其家人的生活，使其可以支應

食衣住行等開銷，並享有公約所規範之其他權利，包括社會保障、健康、教育等192，

又藉由規範每日及每週的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使個人可以保持工作和家庭的平

衡，避免與工作相關的壓力與疾病193，綜觀工作權的內涵實與 CSDH 的主張有所

重合，可謂深化工作權的內涵有助於實現健康平等。 

然而可惜的是，前述對於工作權之分析，未能明確地與健康連結。學者 Toebes

與 Stronks 曾指出人權框架需要受到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框架的啟發與強化，因為

該框架提供了更透徹理解健康的證據，人權框架並沒有充分認知健康是由社會結

構以及人們如何成長和相互關係決定的194。本文亦贊同此一見解，本文固然認為健

康權無法涵蓋所有社會決定因素；然而，現有之其他權利亦無明確點出其與健康之

關聯。因此，於其他涉及社會決定因素之權利，如何在解釋時納入社會決定因素之

概念，乃是下一步的課題。或可參考一般性意見於提及預防職業災害之工作權面向

時，則強調此與健康權密切關聯195，本文並非要主張此工作權的範疇必然是健康權

的內涵，然而尚須清楚地認知合宜的工作不僅止於實現工作為目的，另是在於實現

健康平等。 

綜上，本文所凸顯健康權裡所談之社會決定因素的侷限，並非旨在歸責健康權

論理不足，僅是呈現消弭健康不平等無法僅以一權利達成，尚須與其他權利共同實

現健康平等的目標。 

第二目 所追尋之平等圖像的落差 

接著，攸關社會決定因素概念的引進，即消除妨礙權利行使之社會決定因素，

實則國際人權法往往以個人之權利是否享有為基礎，因此所謂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之逐步實現充其量僅在於劃設一普遍可以接受的底線，使任何人不低於此一底線

 
191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8 (2005), ¶ 10. 
192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3 (2016), ¶ 9, 18. 
193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3 (2016), ¶ 34-40. 
194 STRONKS ET AL., supra note 151, at 42. 
195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3 (2016),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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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因此所謂消除社會決定因素，也只是避免社會決定因素影響該一標準的權利享

有，而非真正以消除社會決定因素為目標。相對地，CSDH則是把重點放在消除社

會決定因素，亦即不平等的結構本身，例如造成貧窮的問題癥結點不在經濟未成長，

而是在於經濟成果的分配不均等，因此，委員會關注收入不平等並建議採取累進稅

制等因應措施197。 

由此可知，國際人權與 CSDH 最根本的出發點即有歧異，二者追求的平等並

不等同，國際人權目標在於使貧窮者有最低生活標準，CSDH則是旨在處理收入不

平等的問題，正因作為前提的平等圖像的差異，使得這兩者尚無彼此彙整的可能性。

而此等歧異背後代表著實為國際人權及公共衛生領域所採取之不同價值立場，前

者即是採取充分主義（Sufficientarianism），即設定一標準線，確保有合乎該標準

線之權利保障即可，故所謂健康權的保障係指適當、充分之程度的保障，相較之下，

公共衛生學門係以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為出發點，旨在減少任何分配上之不

均等，因此方有減少各國平均餘命落差之主張198。 

整體觀之，健康權與社會決定因素之交織，已然是經社文委員會所跨出之一大

步，委員會早先提出健康基本要素的概念，將決定健康的基本生活要素，納入健康

權的範疇，而非全然推給其他權利，又於晚近消除其他妨礙健康權內涵之因素，採

取積極的措施確保人人皆享有健康權之保障，可以說是將能作用之處皆已發揮，即

使難以期待從健康權推導出扭轉社會經濟地位，健康權也至少在造成健康不平等

的前一步中介因素，確保相當標準之健康權內涵，以緩減社會決定因素對健康造成

的不利影響，應屬最大程度地在健康權的範疇裡納入社會決定因素，至於其餘無法

與 CSDH 接軌的部分，則有賴國際人權法基本理念的變遷，若不擺脫以個人權利

的思考方式，則未能有彙整的可能性。 

 
196 Margot E. Salomon, Why should it matter that others have more? - Poverty, inequality, and the potential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5 (LSE Legal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 15/2010, 2010). 
197 CSDH, supra note 91, at 37-38, 130. 
198 Govind Persad, Justice and Public Health,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HEALTH ETHICS 
33, 37-38 (Anna C. Mastroianni, Jeffrey P. Kahn & Nancy E. Kass ed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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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與「不歧視及平等原則」概念的區

辨 

 本文念茲在茲所稱之健康平等，前述皆以健康權的概念探討，然而舉凡《經社

文公約》即有提及不歧視及平等原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係以消除一切

以性別為由對女性的歧視為目的199，皆係以實踐平等為旨趣，故本文將接續分析社

會決定因素的概念與之的關係何在，是否得以透過不歧視及平等原則、消除歧視等

概念推導出消除社會決定因素之國家義務，又引入社會決定因素概念的意義何在？

為回答此等提問，本文以下將先分別釐清公約裡實現平等的原則及條款之內涵。 

第一款 經社文公約裡之不歧視及平等原則 

《經社文公約》第二條第二項規定：「本公約締約國承允保證人人行使本公約

所載之各種權利，不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

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而受歧視。」此為不歧視原則之一般性

規範，此一概念接續於涉及其他權利之條文紛紛再次提及，舉凡第七條工作報酬及

升遷機會以及第十條不得對兒童及少年歧視等200。再者，公約第三條規定：「本公

約締約國承允確保本公約所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之享受，男女權利一律平等。」

此條文以性別為出發點，然而此僅是舉例而已，此條文昭示之平等原則，得以作為

公約裡其他權利之指導，堪稱跨條文的義務201。經社文委員會先是提出以第三條為

主之第 16 號一般性意見，並再針對第二條第二項提出第 20 號一般性意見，前述

的條文及意見共同構築公約之平等觀。 

 
199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8 (2010), ¶ 4. 
200 Barbara Wilson, The 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THE 
EMERGENCE OF A HOLISTIC APPROACH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211, 212-213 (Walter 
Kälin et al. eds., 2010). 
201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6 (2005),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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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不歧視原則係指禁止基於個人或團體的特定身分或處境採取差別待遇，

舉凡公約第二條第二項所列舉的種族、膚色、語言、性別、宗教等皆屬之202，有鑑

於公約條文所明示的歧視理由有限，第 16號一般性意見將年齡、種族認同、身心

障礙狀況、婚姻狀況、難民身分或移民身分皆納入不得採取差別待遇的理由203，第

20號一般性意見在此基礎之上，將理由的範圍再次新增，廣納性傾向及性別認同、

健康狀況、居住地點、經濟和社會狀況等理由204。 

一般性意見正面地敘述歧視的定義，歧視乃是：「直接或間接基於禁止的歧視

理由、具有取消或影響對《公約》權利的確認、享有或平等行使的意圖或作用的任

何區分、排除、限制或偏好或其他不同待遇」，且擴及至煽動歧視和騷擾205，定義

裡所稱之直接與間接，係指直接公開地以特定特性為差別待遇之直接歧視，以及表

面無歧視、中立的法規，但卻有因歧視之理由產生不利於權利之影響的間接歧視206。 

以消極的方式解釋不歧視原則，國家相應之義務為不得採取歧視性之法律及

政策或應廢除之207，即消除形式上的歧視，以確保締約國的憲法、法律及政策未有

基於前開已禁止的理由歧視208，以積極的方式解釋，蓋法律上的形式平等不得轉化

成人們享有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平等209，故締約國應消除實質上的歧視，採取

措施消除造成或延續事實上歧視的條件，給予長期以來遭受歧視的團體足夠的注

意210，倘若未能消除形式上以及實質上的歧視，即消極地避免實行歧視性之措施且

積極採取特別保護措施，則構成國家義務之違反211。 

於此國家採取的積極作為，呈現出公約裡的實質平等圖像，為使各個群體皆可

實際上平等地享有公約所載之權利，相較於以中立的法律或政策以實踐的形式平

 
202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6 (2005), ¶ 10 
203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6 (2005), ¶ 10. 
204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0 (2009), ¶ 32-35. 
205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0 (2009), ¶ 7. 
206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6 (2005), ¶ 12-13;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0 (2009), ¶ 10. 
207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6 (2005), ¶ 18. 
208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0 (2009), ¶ 8. 
209  Sandra Ratjen & Manav Satija, Realizing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for All, i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CHALLENGES 111, 115-116 (Eibe Riedel et al. eds., 2014). 
210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0 (2009), ¶ 8-9. 
211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6 (2005), ¶ 41. Wilson, supra note 200, at 220, 24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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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又稱法律上的平等），實質平等（又稱事實上的平等）毋寧考慮法律或政策是

否鞏固既存的不平等，並改善弱勢者的劣勢的處境與地位212，例如採取暫行特別措

施，即得以使處於不利地位的個人或團體提升至與他人相同的地位213。 

從一般性意見的論述結構，可以推得平等原則對應的是公約第三條，而公約第

二條第二項為不歧視原則，然而，第三條著重的焦點固然在於平等，一般性意見也

明確地表示不歧視原則乃是平等原則的必然推論214，因此由公約第三條所推得的

具體義務與消除歧視密不可分，例如尊重義務段落即寫明國家不得採取歧視性的

行動，保護義務包含國家應防免第三人干預人民享有經濟、社會、文化權利215，由

此呼應一般性意見開宗明義所談，公約第二條第二項及第三條的內容重疊且具有

重要關聯216。綜觀而論，公約第二條第二項及第三條可以說是相互輝映，第二條第

二項以不歧視為主，細數禁止基於特定的理由而採取差別待遇，第三項則把重點擺

在平等原則，意在實現法律上的平等及事實上的平等，然而，追求法律上的平等往

往與消除形式歧視的概念等同，採取措施打破現有的不平等以實踐事實上平等，則

與消除實質歧視概念相符，可以說此二原則是一體兩面，以實現形式平等及實質平

等為目標，並擔保人們得以沒有歧視地、平等地行使公約的權利。 

此二條所構築的不歧視與平等原則，具有貫穿《經社文公約》第六條至第十五

條權利的作用217，而論締約國實現不歧視及平等原則之義務，乃是立即的義務218，

若論及形式上的平等，不歧視與資源的關係並不大，即使是發展最落後的國家，在

制定新的法律規範或應用與解釋現有的法律時，也不用歧視最為邊緣化和弱勢的

群體219。相對而論，實質上的平等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與資源220，惟一般性意

 
212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6 (2005), ¶ 6-8. 
213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6 (2005), ¶ 15. 
214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6 (2005), ¶ 10. 
215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6 (2005), ¶ 18-19. 
216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6 (2005), ¶ 2-3. 
217 Eibe Riedel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CHALLENGES, supra note 209, 3, 17. 
218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6 (2005), ¶ 16;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0 (2009), ¶ 7. 
219 Riedel et al., supra note 217, at 16. 
220 Ratjen & Satija, supra note 209, at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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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明確指出必須採取立即必要之措施實現之221，故有批評此不僅花費大筆的財政

支出，且牽涉物質不平等和個人偏見，需要長期的社會和教育計畫以逐步消除歧視

222。此一見解並非無的放矢，消除實質歧視，往往需仰賴時間及金錢，然而，一般

性意見亦有論及，若未履行核心義務的原因係缺乏資源，締約國尚可證明其已盡一

切努力作為可得資源以履行核心義務223，是以，可見公約尚有將各個國家資源不同

的情形納入考量，故無需於此將不歧視平等原則排除於核心義務之外。 

不歧視及平等原則適用於本文所關切的健康權，闡述健康權的第 14號一般性

意見提及，禁止在獲得醫療照護和健康的基本要素時進行任何歧視，在目的及效果

妨礙平等地享有健康權224，且為確保人們平等獲得醫療照護和醫療服務的條件，國

家有義務為沒有足夠能力之人提供必要的健康保險及健康照護設施225，除一般性

的說明以外，意見書提及締約國消除對婦女的歧視，清除女性實現健康權之障礙，

使不分性別的兒童平等地獲取營養、處在安全的環境並提供醫療服務，遵循對身心

障礙者不歧視之原則等226。 

以性與生育健康權為主的第 22號一般性意見，先敘明不得歧視並得平等地行

使性與生育健康權，而此概念不侷限於禁止歧視，包含採取措施解決特定群體實現

健康之障礙，或採取暫行特別措施以實現實質平等，例如：對身心障礙者採取合理

調整措施，打擊社會上對同性戀與跨性別者之恐懼，以防恐懼導致歧視，轉化成侵

害權利之行為，消除性別的刻板印象，確保受監禁者、難民等人獲取醫療照護等227。 

第二款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裡之消除歧視 

 此一公約之宗旨係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依循此一目的衍生出三項締

約國義務，分別為禁止法律直接或間接歧視、採取具體及有效的政策或方案以改善

 
221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0 (2009), ¶ 8. 
222 Matthew Craven, Non-Discrimination and Equality, in 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105, 133-134 (Stephanie Farrior ed., 2015). 
223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3 (1990), ¶ 10. 
224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18. 
225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19. 
226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21-26. 
227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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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的實際狀況與處理性別刻板印象228。所謂禁止歧視原則得以保障一個人不因

性別而遭受較為次等、不利之待遇，此一概念同樣為其他國際人權公約所採用，究

此公約在概念提出上特別之處，係在其並非追求男女「同等」待遇，而係以男女「平

等」為目的229，因此，方有基於保護母性而採取之特別措施非屬歧視之主張230，換

言之，所禁止之歧視樣態並非以男女是否有相同待遇作為辨別歧視的標準，毋寧要

留意男女的差異。 

再者，若欲實現公約第 3 條使男女平等地行使及享有基本權利，單就法律上

的平等並不足夠，尚須重新分配男女之間的資源及權力，並改變女性群體的地位，

其中公約第 4 條第 1 項旨在改變社會結構，糾正過去與現在的歧視及後果，又稱

暫行特別措施，在男女的機會及待遇合乎平等之際，則停止採用，同條第 2項則是

基於男女生理的差別所採取之永久性措施231。末者，若根深蒂固的性別刻板印象、

社會文化等持續存在，則前述的兩項做法將化為徒勞，不足以實現婦女地位的實質

平等，故公約第 5條 a款要求締約國採取適當措施消除性別偏見232。 

整體視之，不歧視及平等乃是此部公約之主軸，公約第 1 條至第 5 條以及第

24 條，建構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之義務以實現實質平等，而此基本框架得以作為

公約第 6條至第 16條條文之解釋指引，藉以保障婦女在公共事務、經濟與社會等

權利不受歧視及平等233。 

第三款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概念於實踐健康平等之意義 

社會決定因素之概念，其引入國際人權法的作用有二，一者乃是拓展健康權的

內涵，使其包括健康基本要素，二者則是賦予締約國消除權利行使的障礙，而不平

 
228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5 (2004), ¶ 7. 
229 陳靜慧（2019），〈CEDAW與我國憲法之性別平等保障內涵的比較〉，《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112期，頁 12-13。 
230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5 (2004), ¶ 14. 
231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5 (2004), ¶ 8.; 陳靜慧，前揭註 229，頁 14。 
232 陳靜慧，前揭註 229，頁 19-20。 
233 Simone Cusack & Lisa Pusey, “Cedaw” and the rights to non-discrimination and equality, 14 MELB. 
J. INT. LAW. 54, 57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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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與歧視原則之適用234，尚可與解決阻礙權利的因素一概念相互對照。不歧視與平

等係以實質平等為目標，使人人皆可以平等的享有權利，因此國家義務的內涵多與

消除歧視、採取措施以實踐事實上平等相關，第 22號一般性意見提及健康的社會

決定因素包含：「基於委員會所確定理由的系統性歧視」235，因此，締約國的義務

在於應對阻礙個人有效實現權利的社會決定因素，歧視即是締約國典型欲消除者，

由此見得，不歧視與平等原則以及社會決定因素，此二概念所推導出之國家義務皆

旨在消除歧視，二者的推論不同卻結果相仿。 

然而，社會決定因素的範圍並不限於歧視，舉凡貧窮、收入不平等皆屬之236，

是以接下來的問題是，貧窮是否非公約所禁止差別待遇之理由而構成歧視，若否則

可由此見得不歧視與平等和社會決定因素概念的區別。有見解主張財富的狀況並

非不可改變、與生俱來的特質，與性別、年齡、種族等並不相當，這可能是得以區

別對待之原因237，相對地，有見解主張公約第二條所稱之財產包含收入、財富及經

濟狀況，若基於欠缺充分的財力而無法享有公約所保障之權利，則已構成事實上之

歧視238，藉由經濟狀況作為禁止歧視的理由的論述，可以解決貧窮者無法取得醫療

設施、物資及服務239，尤其貧窮乃是系統性侵害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的原因及結

果，藉由排除與邊緣化，使得歧視與貧窮存在緊密連結，且跨世代的貧窮加劇此一

循環，使得污名化與社會排除超出個人的生命歷程永久地延續下去240。 

依本文所見，前述的論理皆未有本質的衝突，貧窮非與生俱來的特質此一論述，

充其量是凸顯出非嫌疑分類，然而究竟是否構成歧視，尚須視法律政策制度的脈絡、

運作之情形等一一辨明，亦非有基於財富而有差別待遇即必然構成歧視，然而若區

 
234 CEDAW 在用語上採取消除歧視一詞，然而究其旨趣即是不歧視及平等原則的呈現，再以性別
的歧視作為主要欲對抗之歧視，並以實現婦女的平等為主軸，因此本文於此段落以下比較與社會決

定因素之關聯時，以不平等及歧視原則統稱前揭二公約之概念。 
235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8. 
236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8. 
237 Matthew Craven, supra note 222, at 127-128. 
238 Wilson, supra note 200, at 232. 
239 Gillian MacNaughton, Untangling 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to Promote the Right to Health 
Care for All, 11 HEALTH & HUM. RTS. 47, 52-54 (2009). 
240 Ratjen & Satija, supra note 209, at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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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對待的理由一旦不合理，則有形成歧視的可能性。因此，或許基於貧窮而構成歧

視的部分個案結果，不歧視及平等原則的作用尚與基於社會決定因素概念所要求

消除影響權利之障礙並無二致，皆可使人人得以平等地、切實地享有健康權241。然

而，若以貧窮為差別待遇並非不當歧視，有鑑於貧窮此一因素著實影響健康權之行

使，基於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締約國尚有替人們排除貧窮此一因素的義務存在，

或採取積極措施使陷於貧窮處境者不受貧窮因素影響，方得使人人平等地享有健

康權。 

由上述可見，若要適用不歧視及平等原則，尚須證明歧視存在，締約國方有相

應消除事實上歧視之義務，並採取積極的措施因應，相對地，社會決定因素之概念

旨在消除所有影響健康權之阻礙，因此即使不構成歧視，亦不妨礙敦促國家履行其

義務消弭障礙。《經社文公約》之一般性意見曾提及，締約國應採取積極措施消除

月經、懷孕、分娩、生育等社會誤解和偏見242，然而，月經被視為社會禁忌一舉，

尚未被明確地涵蓋於不得歧視之理由，此時，但凡可以說明此一因素妨礙健康權的

行使，即使此非不歧視平等原則明確提及之歧視，締約國依然有義務解決之，就此

可以呈現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發揮之作用。再舉一例佐證，CEDAW的條文所所禁

止之性別歧視，究竟是否涵括多元性別者的權利保障尚有爭議，由委員會所提出之

結論性意見或建議雖有提出女同志、跨性別等群體所遭遇的歧視問題，然而卻僅止

步於此，並未提出具體建議，又即使委員會逐漸朝向保障多元性別的方向發展，因

此部公約係以保障婦女為對象，故無論如何皆無法囊括原先生理性別為男性之多

元性別族群243，由此可見不歧視及平等的概念，尚有無法涵蓋社會決定因素之情形。 

 
241 學者吳全峰主張，不歧視原則與平等的概念有間，不歧視原則的適用範圍僅限於法律或政策上
之不合理的差別待遇，未能關照事實上的不平等，使得貧富差距等因素所造成之群體健康不平等，

非不歧視原則所能擴及，參見吳全峰，前揭註 9，頁 212-215。本文對此見解持不同看法，其一此
忽略不歧視原則亦關切事實上的歧視，而過度限縮不歧視原則所能發揮之作用，其二，所謂健康人

權鏈結健康平等的困境，並非在於事實上平等的範圍是否被涵蓋，而毋寧是在於貧富的「差距」本

身是否被國際人權法界定成問題。 
242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48. 
243 陳靜慧，前揭註 229，頁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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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已然證明為歧視之時，尚可減輕舉證的負擔，無以證明為歧視的必要，於非

既有公約所揭示的歧視，亦可隨著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發展與時俱進，僅需證明其

對於健康權造成阻礙，即可推導出消除系爭因素之義務，綜上，社會決定因素的概

念提出，著實提供一條更為簡單的路徑、也是更能實踐健康平等的方法，以達成人

人平等享有健康權的未來。 

學者MacNaughtonk 曾指出，爬梳國際公約對於不歧視、平等的概念，指明若

要證明基於特定地位而生之歧視，並再證明此一差別待遇造成不利之影響，恐造成

過當之舉證負擔，他認為有鑑於國際公約除了群體平等以外，亦隱含著一對一平等

之概念，得以將運用於公民及政治權利之一對一平等，適用於經濟社會權利，毋庸

再拘泥於群體平等的論述244。就此一主張彰顯出不歧視平等原則可能有的侷限，依

本文所見，此與引入社會決定因素概念在作用上著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一對一平

等的概念尚未發展成熟之際245，國際人權法以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得以發揮並實

踐健康平等。 

綜上，經社文公約引入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先是擴增實現健康權之理解，不

僅是醫療場域的治療，日常生活的基本健康要素皆是影響健康的因子，國家的義務

也因此延伸，又社會決定因素影響健康權的權利行使，故國家有消除社會決定因素

之義務，若社會決定因素構成歧視，則社會決定因素和不歧視及平等原則有相同的

作用，若不構成歧視卻仍依然影響健康，此時社會決定因素之概念的引入即有其獨

特的貢獻，以實現平等的健康圖像。 

第四節 國際公約裡的性與生育健康權利 

前述已梳理清楚引入社會決定因素概念後，締約國於保障健康權時所應承擔

的義務，接著，將回到本文所關切之性與生育健康權。本節將先從此一權利發展的

 
244 MacNaughton, supra note 239, at 51-52. 
245 Chapman 對 MacNaughtonk 的論點評論，要如何將一對一的平等理論轉化至社會經濟權利，則
需要人權界對於實質平等的內涵形成共識，在健康的領域尤其如此，Chapman, supra note 135, a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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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脈絡談起，再從各個國際公約及一般性意見瞭解性與生育健康權之基本概念，

再奠基於前述考量社會決定因素之權利解釋基礎，嘗試得出在月經的領域，國家將

被賦予如何的義務及責任。 

第一項 性與生育健康權利的發展歷程 

1979 年，CEDAW 編纂著女性的權利，舉凡女性的公共參與，包括選舉權、

受教育權、免於性別歧視之職業培訓、同工同酬、免於性騷擾及工作場所歧視之保

護等，與此同時，CEDAW肯認女性的健康與生育權利是女性平等的核心246。公約

第 11 條指出：「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就業方面對婦女的歧視，

以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享有相同權利，特別是：⋯⋯（f）在工作條件方面

享有健康和安全保障（the right to protection of health），包括保障生育機能的權利。」

於此並未提及健康權，然其使用之詞彙表彰採取步驟以建構有利於健康的環境。 

公約第 12條第 1項旨在確保婦女平等地取得醫療服務而不受歧視，且將有關

計劃生育的保健服務納入保健服務的範疇，第 2 項則要求締約國保證為婦女提供

懷孕、分娩和產後期間的適當服務247，第 14條則是聚焦於居於農村之婦女所面臨

的問題，確保女性得以利用充分的保健設施，及有關計劃生育的知識、輔導和服務

248，可以見得 CEDAW基於婦女孕產（maternity）的特殊性，而衍生出締約國應對

婦女有不同之對待，並明確表示孕產及生育應為健康權之內涵249。公約第 16條要

求各締約國展開計劃生育教育、確保女性自由負責地決定子女人數和生育間隔，並

有機會使女性獲得行使這種權利的知識、教育和方法，女性應有生育選擇之自由，

公約禁止國家或第三方脅迫或濫用女性關於生育方式及生育間隔之決策權，以及

 
246 Aziza Ahmed & Terry McGovern, Equity in Health: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in 
FOUNDATIONS OF GLOBAL HEALTH & HUMAN RIGHTS, supra note 49, at 309. 
247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rt. 12, ¶ 1-2. 
248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rt. 14, ¶ 2(b). 
249 Jamar, supra note 30, at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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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必要資訊、教育和手段以實踐權利，且公約第 3 條要求締約各國採取一切適

當措施，使女性與男性在平等之基礎上，享有基本權利250。 

接著，1993 年聯合國於維也納召開世界人權大會，所形成之《維也納宣言暨

行動綱領》將女性的健康、生育、性行為概念視作人權問題，並認為健康權之保障

應及於女性251，確立女性終身享有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的重要

性，並於平等地基礎上，女性有權取得適當的醫療服務與最廣泛之計劃生育服務252。

隨後 1994 年，在開羅召開之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簡稱「人發會議」），定義生育健康係指與生育

系統及其功能和過程有關的所有事項中，一種完整的身體、精神和社會的安康狀態，

而不僅是指沒有疾病或體弱，此意味著人們能夠擁有令人滿意和安全的性生活，他

們有能力生育，並能自由決定是否生育、何時生育和生育次數253。攸關生育權利的

概念，「人發會議」則提出，所有伴侶和個人都享有自由和負責任地決定子女人數、

生育間隔和生育時間，並獲得這方面的資訊和手段之權利，以及達到性和生育健康

最高標準的權利，且在沒有歧視、脅迫和暴力的情況下作出有關生育之決定254，而

上述關於權利的描述，應是源於、改編自 CEDAW 之條文255。人發會議所形成之

行動綱領反映了公共衛生領域政策轉向，從人口政策轉為生育權利導向256，不再如

過往注重實現人口政策目標，而是以滿足個人於生育健康的需求為重257。 

1995 年世界婦女大會於北京召開，在前開人發會議的基礎之上，重申女性獲

取性與生育健康服務及資訊之權利，並提出具體政策，例如增加對女性的教育與培

 
250 McGovern & Ahmed, supra note 246, at 309. 
251 Id.  
252 World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 ¶ 41, U.N. Doc. 
A/CONF.157/24 (June 25, 1993). 
25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 7.2, U.N. Doc. A/CONF.171/13/Rev.1 (May 13, 1994). 
25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 7.3, U.N. Doc. A/CONF.171/13/Rev.1 (May 13, 1994). 
255 Carmel Shalev, Rights to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The ICPD and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4 HEALTH & HUM. RTS. 38, 41-43 (2000). 
256 Alicia E. Yamin & Andrés Constantin, A Long and Winding Road: The Evolution of Applying Human 
Rights Frameworks to Health, 49 GEORGET. J. INT. LAW. 191, 201 (2018). 
257 Rebecca J. Cook et al.,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in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INTEGRATING MEDICINE, ETHICS, AND LAW, supra note 15, 148,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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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增加女性取得適當的及可負擔的醫療照護服務與資訊等258。此外，《北京宣言

暨行動綱領》提出了第一個關於性權利之政府間協議，主張女性的權利涵括免於脅

迫、歧視、暴力，得以控制並自由負責地決定與性行為有關的事項，包含性與生育

健康259。「人發會議」與「北京婦女大會」所形成之會議共識，劃設了政府於女性

權利所應負擔之義務的國際標準，而此儼然成為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監督締約

各國是否履行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於性與生育健康領域歧視的標準260，因此，接

下來本文將接續闡述國際公約以及各個委員會所提之一般性意見，以對性與生育

健康權利有更充分的了解。 

第二項 性與生育健康權利的內涵 

關於所擇取之性與生育健康權利相關的國際公約，首先，本文將從 CEDAW的

條文開始分析，係因此公約許多條文直接或間接影響性與生育健康權利261，並輔以

爾後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所提之第 24號一般性意見一併探討，該號意見書雖以女性及健康為討論

焦點，但其內容卻深化了性與生育健康權的內涵。再者，本文將探討經社文委員會

晚近所提出之第 22號針對性與生育健康權利之一般性意見，蓋此份意見同時係社

會決定因素引入的重要文件，於此可以嘗試匯流、得出以社會決定因素的思考，締

約國為實踐性與生育健康平等之責任何在。 

第一款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24號一般性意見 

1999 年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針對 CEDAW 第 12 條旨在保障女性健康之條

文提出第 24號一般性意見262，此號意見旨在敘述女性之於男性在健康面向的區別，

 
258 McGovern & Ahmed, supra note 246, at 312. 
259 Id. 
260 Isfahan Merali, Advancing Women's Reproductive and Sexual Health Rights: Using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ystem, 10 DEV PRACT. 609, 612 (2000). 
261 Shalev, supra note 255, at 40. 
262 其他條文與意見書亦有提及女性健康，例如愛滋病、墮胎等面向，惟此非本文主要討論的範疇，
相關討論請參閱：Carlota Bustelo,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CEDAW Conference on the Interven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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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雖有包括性與生育健康的內涵，但並非全數皆與之相關。意見書提及締約各國

應從女性的需要及特點出發，正視女性的健康，首先，女性在生理上即有別於男性，

有月經週期、生育功能等生物差異263，此係一再呈現了解女性健康並非以與男性相

同的視角視之，而標示出女性基於生理上的差別而可能衍生的健康問題。 

接著，一般性意見說明基於社會經濟因素、文化而衍生的健康不平等，例如男

女在家中及工作場域的不平等關係，可能消極地影響女性的營養及健康，女性亦容

易遭遇的性暴力而使其非自願或過早懷孕264，抑或是若醫療環境欠缺保密性，女性

則會相較於男性更不願意尋求治療，尤其女性面臨生殖器官相關疾病、避孕、不完

全流產等情形即是如此265，一般性意見的行文雖未明確採用社會決定因素一詞，然

而，也已潛藏著社會經濟條件、社會文化因素等影響健康的論調。 

意見書接續闡述締約國應盡之義務，其指出國家應尊重權利，不妨礙權利的行

使，對侵害權利之第三方採取積極行動因應以保護權利，並藉由政府的手段使個人

得以充分享有權利，此等框架適用於性與生育健康，意指國家應採取有效的預防及

治療措施，尊重、保護、履行女性健康權利，並使女性自身有能力實現他們的健康

與生育自主266。具體而論，尊重義務包括締約國不得基於未婚或無法取得伴侶、父

母等同意而限制女性取得醫療服務，亦不得將僅有女性需要的醫療程序定為犯罪

行為267。保護義務則是制定政策與法律，避免第三方違反女性健康權利，以及對第

三方違反的行為加以制裁，其中由於性別暴力對於女性的健康造成莫大的影響，因

此締約國應採取措施，例如對醫療服務工作者進行性別敏感度之培訓，以因應暴力

對健康產生的後果，提供適當的醫療服務，禁止割禮及童婚，並對處境特別艱難之

女性提供保護及醫療服務，例如陷入武裝衝突者、難民等268。 

 
Protection of Reproductive Rights: The Right to Health, 44 AM. UNIV. INT. LAW REV. 1145, 1146-1150 
(1995). 
263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 (1999), ¶ 12. 
264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 (1999), ¶ 12. 
265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 (1999), ¶ 12. 
266 Merali, supra note 260, at 614.;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 (1999), ¶ 13. 
267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 (1999), ¶ 14. 
268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 (1999), ¶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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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履行權利之義務，則是指締約國使用最大限度的現有資源，採取立法、行政

等各面向之其他措施，確保女性實現醫療照護之權利，例如若伴侶們願意實施計劃

生育，但卻缺乏取得避孕用具，則可能締約國沒有履行確保女性取得保健之責任，

且締約國不得以保健職掌轉給私營機構而免除相應之責任，各國仍應採取措施確

保此等服務之提供269。前開意見乃是在公約第 12條第 1項的框架下所生之解釋，

多是聚焦於計劃生育，乃至於性行為相關的傳染疾病、性暴力等討論。接著，委員

會闡述同條第 2 項的相關意見，締約國應採取措施確保女性在懷孕、分娩及產後

的安全，為此類服務挹注資金270，乃是針對生產本身劃定締約國的義務。 

綜觀本號一般性意見，談論性與生育健康的方式，其中之一是將性健康與生育

健康獨立分開討論，例如愛滋病及其他性傳染病是性健康權利的核心，締約國應無

偏見且無歧視地提供性健康相關資訊、教育與服務271，以及締約國拒絕為婦女提供

生育健康服務構成歧視272。另一種論述取徑，即是建議締約國採取確保女性享有高

品質、可負擔之醫療服務，並一併提及此服務包括性與生育健康面向273，抑或是要

求締約國消除獲取服務的障礙，並再三說明所應消除的障礙亦應涵括性與生育健

康274。事實上，以上論述並沒有直接定義何謂性與生育健康權利，但是在意見書裡

的論述，也足以舉例填充性與生育健康的內涵，而依本文的觀察，細究所描述之權

利內容，皆未直接表述月經作為性與生育健康之一部，亦未提及任何與月經相關之

用品、藥物等，此為後續值得留意之處。 

 
269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 (1999), ¶ 17. 
270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 (1999), ¶ 26-27. 
271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 (1999), ¶ 18. 
272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 (1999), ¶ 11. 
273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 (1999), ¶ 29. 
274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 (1999),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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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22號一般性意見 

依循著時間軸，2016年經社文委員會提出第 22號一般性意見275，相比起前述

各個公約之一般性意見皆以健康權為題，僅於論述過程提及性與生育健康之自由，

此號一般性意見係以性與生育健康權利為名，並正面闡述此一權利。在此之前，此

權利事實上已長期受到國際人權法之承認，本號一般性意見明確採取基於人權方

法（human rights-based approach），並說明性與生育健康權是健康權之一部276。 

首先，關於性健康與生育健康之定義，前者援引WHO的定義，性健康係指：

「與性有關的身體、情感、心智和社會健康的狀態」，後者參考人發會議的定義：

「生育健康是指生育的能力以及作出知情、自由及負責任決定的自由。還包括獲得

各種生育健康資訊、物資、設施及服務的機會，使個人能夠對自己的生育行為作出

知情、自由及負責任的決定」277，若轉換成權利的語言，則一般性意見再將權利的

概念細分為自由與權利（entitlements），自由是指：「在不遭受暴力、脅迫和歧視

的情況下，在涉及個人身體、性健康和生育健康的事項上，有權做出自由和負責任

的決定和選擇」，權利則是包括：「不受阻礙地獲得各種醫療設施、物資、服務和

資訊」278。 

一般性意見開宗明義即宣示性與生育健康權是《經社文公約》第 12條健康權

不可或缺之一部分279，並闡述性健康與生育健康實屬人人有權享受可能達到之最

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權利的組成部分280，由此呈現性與生育健康權與健康權

之關係，可以說健康權的概念較為廣泛，包含性與生育健康權，而性與生育健康權

係屬健康權之一部分。此權利與其他人權又有著相互依存的關係，它與生命權、身

 
275 經社文委員會於第 14 號一般性意見行文中亦有多次提及性與生育健康，然有鑑於該意見多於
舉例時提及，並未完善、有體系地說明性與生育健康權利的概念，又第 22號一般性意見係以性與
生育健康權利為主軸，是以本文於此以第 22號一般性意見作為分析對象。 
276  Lucia B. Pizzarossa & Katrina Perehudoff, Global Survey of National Constitutions: Mapping 
Constitutional Commitments to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19 HEALTH & HUM. RTS. J. 
279, 280 (2017). 
277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6. 
278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5. 
279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1. 
280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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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自由及人身安全權、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或侮辱處遇的權利、隱私等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密切相關，例如缺乏緊急的產科服務所導致孕產婦死亡，可能侵害生命權

或於某種情形下涉及酷刑或其他不人道之處遇281。 

承接著經社文委員會所提出之關於健康權之第 14號一般性意見的框架，此號

意見規範國家應廢除或避免訂定對獲得性健康和生育健康醫療服務造成障礙之法

律或政策，包括要求父母、配偶或司法的授權才能獲取性與生育健康的資訊與服務，

以合乎尊重義務282，國家有義務確保青少年獲得性與生育健康相關之資訊，並尊重

其隱私與保密，以形成國家之保護義務283，且國家應確保所有人不受歧視地獲得性

與生育健康服務方遂行履行義務284。至於締約國的核心義務，即在於確保性健康與

生育健康之滿足達到最低的必要水準，保障獲得負擔得起的、可接受的和高品質的

性與生育健康醫療服務、物資、設施及健康基本要素285。 

本號一般性意見點明性與生育健康權利之定位，然而通篇意見書僅有提及一

次月經，其脈絡是在說明國家應採取積極措施消除妨礙個人行使性與生育健康權

的規範或信仰方面的社會障礙，例如改變對月經的社會誤解286，並未正面探討月經

是否為性與生育健康的內涵。本文為釐清所謂性與生育健康的資訊及醫療服務乃

至於健康基本要素，是否涵蓋月經用品？因此，於梳理性與生育健康權利的一般性

定義後，接著，本文將考究究竟國際公約的內涵是否將月經視為性與生育健康之一

部。 

第三項 性與生育健康權利與經期健康之關聯 

 
281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10. 本文以性與生育健康之權利作為討論，然尚有其
他權利之切入取徑，例如主張國家拒絕提供女性控制生育之方法，使女性暴露於非預期懷孕之風險，

則是對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之侵害，相關討論參考：Rebecca J. Cook,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Women’s Reproductive Health, 24 STUD. FAM. PLAN. 73, 78-83 (1993). 
282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41. 
283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44. 
284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45. 
285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15、49. 一般性意見段落 15註腳 17即寫明於此意見
提及醫療設施、物資及服務的詞彙皆包含健康基本要素。 
286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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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前述所提及的公約，月經一詞僅有在 CEDAW 與《經社文公約》的一般

性意見裡出現各一次，相較於避孕、生產、愛滋病等的討論篇幅，可以說月經這個

議題在性與生育健康權利裡被邊緣化，乃至於幾近是缺席的角色，為此，本文將要

辨明究竟月經與性與生育健康之關係為何，方可以得知國家在月經議題上扮演什

麼樣的角色。 

第一款 國際公約未涵蓋經期健康 

首先，核心人權公約 CEDAW未提及經期健康287。又該公約第 24號一般性意

見闡述的脈絡，是在說明醫療政策及措施應依照女性的需要出發，並接續舉例說明

女性的生理有別於男性，有月經與生育功能288。而此等論述是在 CEDAW第 12條

第 1 項的架構下提出，此條文雖有論及計劃生育，但其主要的概念仍是在闡述應

消除對女性的歧視，使女性可以平等地獲取醫療照護服務，換言之，此一條文可以

涉及性與生育健康，但也不必然要與之有所關聯。接續的一般性意見也可以驗證上

述推論，例如女性與男性在工作場域及家庭的不平等關係，可能影響婦女的營養及

健康289等論述，正是與性與生育健康無涉，故談及月經是女性與男性的生理差異，

充其量僅能說明健康相關的政策應考慮女性的生理需要，或能說明此是健康權的

一環，但不至於能作為月經是性與生育健康權利的佐證。 

《經社文公約》第 22號一般性意見則是在履行義務的段落裡提及，有一些關

於社會規範、信仰等社會障礙影響人們實踐性與生育健康權利，國家有義務消除之，

而此等障礙則包括對於月經的誤解、偏見及禁忌290。實則，一般性意見裡未有詳細

說明對月經的禁忌，如何影響性與生育健康權利，所謂的權利內涵是否涵括月經本

身，亦不明朗，且其他領域的討論，確實呈現月經的誤解對避孕、生育的影響，例

如女性發現月經的出血模式有所改變時，會停止使用避孕用具，因為他們擔心不孕，

 
287 Jennifer S. Martin et al., Menstrual health must be prioritised in global policies, 382 BMJ. 2109, 2109 
(2023). 
288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 (1999), ¶ 12. 
289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 (1999), ¶ 12. 
290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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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是某些社群認為月經初潮是可以開始性生活、結婚的象徵291，換言之，消除月

經禁忌的論述目的可能在於實踐滿意的性生活與生育健康，並非把月經視為主體，

將其納入性與生育健康權利之主張。 

尤其上述國際公約，於提及性與生育健康服務時，往往舉例說明避孕、生育的

相關服務，若性與生育健康權利本身包含月經，何不在舉例時將最基礎的承接經血

的月經用品一併涵蓋，在在證實國際公約尚未把月經明白納入性與生育健康權利。

不僅是國際公約，事實上國際會議的討論及報告也遭批評忽視月經健康，發跡於

2016的 Guttmacher-Lancet委員會，聚集了非洲、亞洲、歐洲等地的專家，擬欲對

全球性與生育健康權利的優先事項訂定議程，委員會於 2018 年發表工作成果292，

然而，此份 43頁的報告僅有一次提及月經健康，甚至沒有把月經健康納入基本的

性與生育健康權利服務清單293。2021 年舉辦的世界人口日性別平權論壇（World 

Population Day and Gender Equality Forum）以性與生育健康為主軸，但幾乎沒有對

於月經健康的討論294，凡此種種對月經健康的忽視，以及在理解上視月經和性與生

育健康權利為斷裂的兩個概念，也使得主張這兩個概念應融合的聲音漸漸出現，國

際會議、聲明也在近年有了轉向。 

第二款 月經健康作為性與生育健康一部之學界主張 

2022 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針對經期衛生管理、人權及性別平等一題召開小組

討論會議，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提及月經健康係屬性與生育健康權利之一部295，與會

人士歧視婦女和女童問題工作組主席 Upreti 亦表示，各國有義務保障女性的性與

 
291 Maria C. Punzi & Odette Hekster, Technical brief for the Integration of Menstrual Health in SRHR, 
PSI-EUROPE (2019), https://media.psi.org/wp-
content/uploads/2019/06/31001958/PSI_MHSRH_TechnicalBrief_English-1.pdf. 
292  Guttmacher-Lancet Commission, GUTTMACHER, https://www.guttmacher.org/guttmacher-lancet-
commission. 
293 Lucy C. Wilson et al., Seeking synergies: understanding the evidence that links menstrual health and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29 SEX. REPROD. HEALTH MATTERS. 44, 44 (2021). 
294 Karan Babbar & M. Sivakami, Promoting Menstrual Health: Towards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for All, 613 ORF ISSUE BRIEF. 1, 5 (2023), 
https://pure.jgu.edu.in/id/eprint/5600/1/ORF_IssueBrief_613_MenstrualHealth.pdf.  
295 Human Right Council, Panel discussion on menstrual hygiene management,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 6, U.N. Doc. A/HRC/53/40 (Mar. 23,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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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健康權利，而此包括月經健康296，其他發言者同樣強調月經健康屬於性與生育

健康權利之範疇297。 

隨後，WHO發表關於月經健康及權利的聲明，呼籲將月經視為健康問題，而

非僅是衛生問題，準確地說，是從生理、心理乃至於社會層面的健康議題，且從初

經至絕經整個生命歷程皆應被關注，而月經健康的內涵包括：月經者可以獲取月經

相關的資訊、教育、所需的生理用品、水資源、衛生等設施以及專業且具同理心的

照護，並在將月經視為健康而非羞恥的環境生活學習、工作，且能積極參與社會生

活，凡此上述皆應被納入相關部門的計畫與預算，並衡量成效，並將月經納入廣泛

地性與生育健康298。依循著前開聲明，2023年WHO再做出關於經期健康的承諾，

倡導各國應將預防性、治療性等醫療服務以及獲取適當的水資源供應、衛生設施納

入全民健康覆蓋政策299。 

 前揭進展固然值得贊同，月經健康也開始成為備受關注的人權議題，然而，前

述主張雖然宣稱月經健康和性與生育健康有所關聯，但就其關係究竟為何，似乎尚

有再為釐清的必要，方可以將此主張延伸至公約或一般性意見。 

現有的論述大概可以分為兩種論證路徑：首先，將月經健康視為性與生育健康

的前提與基礎。若將月經視為禁忌，則可能影響經期健康及衛生概念的推廣，從而

削弱月經者（menstruating individuals）在性、情感關係、計劃生育和避孕用品使用

有關的決定能力300，例如對於月經的禁忌與避諱，女性往往在夜間如廁，因為在較

為黑暗的環境可以提供隱私，不過此舉也可能使女性遭遇性暴力等風險301。又若月

經者往往無法充分獲取性與生育健康的資訊及服務，而此又與未受到充足的教育

 
296 Human Right Council, Panel discussion on menstrual hygiene management,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 32, U.N. Doc. A/HRC/53/40 (Mar. 23, 2023). 
297 Human Right Council, Panel discussion on menstrual hygiene management,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 26, U.N. Doc. A/HRC/53/40 (Mar. 23, 2023). 
298 WHO STATEMENT ON MENSTRUAL HEALTH AND RIGHTS, https://www.who.int/news/item/22-06-2022-
who-statement-on-menstrual-health-and-rights (last visited June 29, 2023). 
299 MENSTRUAL HEALTH, NOT JUST HYGIENE: THE PATH TOWARD A STRONG CROSS-SECTORAL RESPONSE, 
https://www.who.int/news/item/28-05-2023-menstrual-health-not-just-hygiene-the-path-toward-a-strong-
cross-sectoral-response (last visited June 29, 2023). 
300 Babbar & Sivakami, supra note 294, at 4. 
301 Wilson et al., supra note 29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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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且受教育年限較低者往往經歷性行為與早婚，有較高的生育率及不良的生產

結果302，抑或是為了籌措購買生理用品的資金而從事性交易，而性交易再使女性面

臨愛滋病及性暴力的風險303，上述例證皆可以說明欠缺經期的知識、用品，可能隨

後影響性與生育健康權利。 

 接著，第二種論述路徑，則是認為實現月經健康的方法，可以採用和實踐性與

生育健康權利相同的框架。例如月經在社會價值觀裡被當作是骯髒、應該被隱藏起

來的，從而以此限制女性的行動，故需採取策略改變社會及性別規範，以促成性別

平等，而性與生育健康權利的實踐同樣需要此等策略，以對抗陳舊的社會價值觀304，

反過來說，採取確保獲取經期用品與廁所的方式，仍不足以實現月經健康，尚須挑

戰歧視與暴力，才可以建構一個有益於身體、心理及社會福祉的健康狀態305。 

 上述的論述皆有見地，不過要提出的問題是，上述的論證是否足以充分界定並

說明月經健康和性與生育健康的關聯？月經健康作為性與生育健康的基礎，就此

等論述本文並不否認，但這並沒有直接回答月經本身是否為性與生育健康權利之

一部，抑或僅是造成性與生育健康之影響，又採取性與生育健康的框架更適合實現

月經健康，亦僅說明分析框架的可比擬性，即以其他領域學科的角度，合併研究更

為妥當，尚無法完善說明二者的關聯性。 

第三款 本文見解 

本文以為，若以法律論證的觀點，欲論二者之關係，仍要看性與生育健康的本

質內涵，再來檢視經期健康是否合乎之。前述已論及性與生育健康權利之概念，然

現行尚未有國際公約明確定義月經健康的概念，本文所引用之定義，係 Global 

Menstrual Collective集結從事月經健康工作者，並參考過去學術、實務運作如何應

用月經健康、月經衛生（menstrual hygiene）等詞彙，所提出之規範性的定義，其

 
302 Babbar & Sivakami, supra note 294, at 3. 
303 Wilson et al., supra note 301, at 50. 
304 Id. at 49.  
305  Margaret A. McLaren & Monalisa Padhee, A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rights approach to 
menstruation, 29 GEND. DEV. 131, 13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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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月經健康係指與月經週期相關之一種完整的身體、精神和社會的安康狀態306。

而所謂實踐月經健康，包括女性和所有經歷月經週期者之生命過程，得以： 

獲取有關月經週期、月經、生命歷程經歷之變化與自我照護（self-care）和衛

生習慣相關的準確、及時、適齡的資訊，在月經期間照顧自身身體，他們的偏好、

衛生、舒適、隱私及安全皆得到支持，此指涉的是獲取和使用有效且負擔得起之月

經用品，並有支持性的設施與服務，例如水、衛生設施用以清潔手與身體以及更換

月經用品，和清潔或丟棄已使用過的月經用品等307。再者，若有與月經週期相關的

不適、失調，獲取及時的診斷、治療和照護，包括獲取適當的醫療服務和資源、緩

解疼痛和自我照護之策略，處於正面、尊重月經週期之環境，沒有污名和心理憂慮，

具備所需的資源及支持，在整個月經週期得以自信地照顧自己的身體並作出關於

自我照護之知情同意決定308。最後，在月經週期階段，決定是否以及如何參與各面

向之社會生活，包括公民、文化、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免於月經相關的排斥、

限制、歧視、脅迫和暴力309。 

 確立完定義，接著本文將分析月經健康是否為性與生育健康之一部，又是否為

性與生育健康權利之內涵：首先，前述一般性意見已完整地敘述性與生育健康的定

義，若簡化概念理解，即是性和生育系統及功能有關的健康狀態，有鑑於月經在生

物學上是懷孕尚未發生的指標，若卵巢排出的卵子沒有成功植入子宮，則子宮內膜

則會脫落，此種每個月一次的週期，正是人類生育的核心310，因此，可以見得月經

本身係屬所謂生育系統及功能之一環，故可以將月經健康視為性與生育健康之一

部分。接下來的問題是，月經健康是否為性與生育健康權利之一部，依本文所見，

健康權概念的提出，僅是為達成健康之目的，而建構出以一套言語框架，拆解權利

的內涵，並以此形成國家義務的內涵，例如一般性意見提及健康權時即區分成掌握

 
306 Julie Hennegan et al., Menstrual Health: A Definition for Policy, Practice, and Research, 29 SEX. 
REPROD. HEALTH MATTERS. 1, 2 (2021). 
307 Id.  
308 Id.  
309 Id.  
310 Wilson et al., supra note 301, at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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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身體的自由，以及享有達到最高標準之健康所必須享有的設施、商品、服務和

條件的權利311，因此，前述證成月經健康為性與生育健康之一部，則月經健康即為

性與生育健康權利之一部。 

再者，性與生育健康權利往往包含滿意的性生活、生育決策自由，前述月經健

康作為性與生育健康基礎的論理，舉凡因為月經污名、欠缺月經用品等，引發不滿

意的性行為、不安全的孕產結果等，皆在在證實若未保障月經健康，則無法實現性

與生育健康，是以，縱然未把月經健康當作性與生育健康之主體以待，但我們仍然

可以從保障月經健康得以實踐性與生育健康的角度切入，而認為性與生育健康權

利之國家義務內涵，涵蓋實現月經健康的義務。 

第四項 國家攸關月經用品之義務 

前述的分析旨在證立經期健康作為性與生育健康權利之一部，依循本文的討

論主軸月經用品之給付，本文將接續分析國際公約可以推導之主張為何，以及引入

社會決定因素此一概念，又凸顯出有何不同。 

第一款 月經用品作為健康的基本要素 

首先，尤須定性生理用品究竟係屬性與生育健康之醫療設施、物資、服務或健

康基本要素，實則，生理用品並非以醫療為目的使用，而屬以承接經血為目的之非

治療相關的日常使用型態，故可探討生理用品是否可界定為健康基本要素。 

健康的基本要素往往以飲水、糧食、住房等生活必需用品及環境為例，究其意

旨乃是在界定決定健康的最基本物資與環境，然而，此一詞彙從第 14號一般性意

見出現以來，在第 22號一般性意見欠缺延伸與發揮，僅泛泛而談地論影響健康的

基本要素同樣適用性與生育健康312，性與生育健康作為健康的面向之一，如此的敘

述是想當然爾的結果，重點毋寧在是否有尤其涉及性與生育健康之基本要素。換言

 
311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8-9. 
312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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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若以性與生育的健康為題，影響此層面健康的基本物資，應不侷限於原先的維

持溫飽等物資，應可嘗試找尋影響該健康面向之基本要素，並將之具體化從而填充

健康基本要素的內涵，以完善健康權之保障。 

依本文所見，在性與生育健康權利囊括月經健康的前提下，本文所欲分析之承

接經血的月經用品，究其定性可謂是性與生育健康之基本要素。蓋月經用品之有無、

數量充足與否、品質為何，皆影響女性月經週期之健康，且每一週期所必須使用之

月經用品乃是作為有月經之人的必需用品，唯有此方得以開展月經週期的健康狀

態，因此適合將月經用品定性為健康基本要素。 

如此定性又尤其凸顯引入社會決定因素概念之重要性，此一詞彙呈現健康與

否尚與社會經濟地位是否平等、物質條件與醫療保健制度是否充分及完善密切相

關，相較之下，以往的健康權內涵往往以醫療設施及照護為軸，此時非以治療為用

途之月經用品，即可能無法為健康權此一概念的射程範圍所納入。藉由社會決定因

素一概念之發展，得以證立締約國保障健康基本要素有其必要，又以涉及健康的物

質條件思索，則得以不將健康基本要素的內涵以飲水、糧食或衛生條件為限，而保

有可以拓展並納入其他物質條件的空間，因此，本文奠基於此主張月經用品可視作

健康基本要素。 

尤其月經用品似無法為公約所列之其他權利所涵蓋，如《經社文公約》第 11

條所稱締約國保障人人有權享受適當生活程度，即包括衣食住及不斷改善的生活

環境，係指適足的住房313、糧食314、水315，條文文字使用包括一詞即表示並非僅限

於前開舉例的權利316。依本文所見，月經用品當屬實現適當生活程度之必需，惟月

經用品是否可以逕自形成一權利，則並非無疑問，相較於適足住房權、適足糧食權

以及水權，以體系上而論，尚需建構其他權利以涵蓋月經用品方為妥適。 

 
313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4 (1991), ¶ 1, 3, 7. 
314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2 (1999), ¶ 1. 
315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5 (2002), ¶ 3. 
316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5 (200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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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本文以公約所列之健康權，基於社會決定因素概念之啟發，推導出健康

基本要素包括月經用品，此乃將月經用品納入公約條文適合的取徑，從而得以往下

開展相繩之國家義務。 

第二款 義務內涵 

第 22號一般性意見除正面陳述性與生育健康權利，同時，此號一般性意見係

國際人權法首次援引 CSDH 所稱之社會決定因素，因此，本文於前述關於社會決

定因素概念如何與國際公約人權框架接軌之分析皆可套用至性與生育健康權，即

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透過可使用性、可取得性、可接受性及品質等基本權利框架納

入權利解釋，形成以免費或以平等原則提供性與生育健康服務及基本要素，並採取

措施消除性別刻板印象等實現性與生育健康之障礙之國家義務。 

而月經用品作為性與生育健康之健康基本要素，於提供月經用品之時，締約國

尚有以合乎社會決定因素之旨實現國家義務之必要。由此可以推導，締約國為實踐

性與生育健康之權利內涵，應保障月經用品之提供合乎可使用性、可取得性等準則，

此係核心義務，且負有消除獲取月經用品阻礙之義務，如消除對於月經的誤解等，

則屬逐步實踐的義務內涵。 

然而，或許令人質疑的是，若未引入社會決定因素之概念，前揭公約所稱之不

歧視及平等原則，是否即無法推導國家給付月經用品、消除阻礙月經用品取用之相

應義務。依前述所言，《經社文公約》所禁止基於特定理由而為差別待遇，否則即

構成歧視，又從一般性意見的內容演變可以見得何謂歧視的內涵、範疇逐漸擴增，

此一方面呈現公約的內涵並非一成不變，依循著時代的演進與觀念的變遷，歧視已

非侷限於以往所認定的樣態，與此同時，此亦凸顯公約的內涵往往循序漸進，而無

法一步到位。	

舉凡對月經的誤解、禁忌或偏見，在此非公約所表列的歧視樣態時，是否可以

與歧視劃上等號，又例如 CEDAW著眼於女性，同樣需要月經用品的跨性別男性，

其等遭遇歧視的情形是否可為不歧視及平等原則所涵蓋，皆非無疑。本文並非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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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此等情形非歧視，而在於歧視的概念逐步拓展之際，任一情形皆需相當的闡述，

例如論證月經的污名是否屬於性別歧視，方可藉由界定為歧視從而推演國家義務。

相較之下，本文所主張之路徑，但凡能證立特定因素形成阻礙健康權的發展，則構

成國家將此排除的義務，毋庸擔心公約未予以納入歧視的內涵，抑或無法合乎論證

門檻等，是屬可以涵蓋範圍較廣，或至少可以減輕論證的責任之取徑。	

第五節 小結 

本節從國際公約健康權的發展起源談起，釐清健康權自由與權利的性質及其

涵蓋範圍，爬梳國際公約論及健康權的基本框架，包括可使用性、可取得性、可接

受性及品質之原則，義務面向涵括尊重、保護、履行義務和核心義務。接著，本文

率先參考 CSDH、公共衛生及流行病學領域的相關文獻，釐清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

發展始末、社會決定因素與健康不平等之鏈結，瞭解此一框架裡箇中要素以及相關

的理論基礎，並介紹 CSDH所提出之政策框架。 

於前述奠定的基礎下，本文以國際公約及相關一般性意見為分析的素材，嘗試

找尋社會決定因素之蹤影，接著，本文比對經社文公約所述之社會決定因素及

CSDH所談之社會決定因素，發現健康基本要素的概念有所侷限，又以權利為思考

核心的人權論述，充其量僅能確保健康照護及健康基本要素合乎相當標準，以減緩

貧窮等社會決定因素對健康權產生之不利影響，而非著眼於社會經濟地位的平等，

至於性別不平等之社會決定因素，經社文公約消弭影響權利行使之歧視，固然得以

突破性別不平等的結構，然正因性別不平等的地位係從方方面面塑造而成，是以單

論消除影響權利的刻板印象與歧視，尚無法全然扭轉性別地位，因此，本文在兩相

比較之下，凸顯出經社文公約援引 CSDH 社會決定因素概念時之不同。然而，受

限於健康權的範圍有限，以及國際人權基本理念之歧異，尚無法彙整 CSDH 與人

權法的歧異，有賴未來其他經濟社會權利的解釋，以及權利概念的變遷，方可能構

築一更為健康平等的社會。除以健康權之角度切入，本文關照不歧視及平等原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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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決定因素之關係，指出二者皆有助於實現健康權之實質平等，惟社會決定因素

之概念引用，提供了一條毋庸證明歧視存在，亦可敦促國家積極作為的蹊徑，使得

人人享有最高標準之健康權更易達成、獲得更為完整之保障。 

最後，本文將主軸拉回性與生育健康權。此權利的發展從 CEDAW作為開端，

並隨著國際會議的討論，增添對於性與生育健康的共識及標準，直至晚近經社文委

員會所提之第 22號一般性意見正面肯認性與生育健康權利，權利的圖像在緩慢的

歷史進程裡漸漸成形，又性與生育健康權旨在保障與性健康與生育健康，其作為健

康權之一部，於法律概念的解釋自然不溢脫於健康權的基本框架。 

論及性與生育健康權之範疇，本文發現國際公約未將月經納入，因此，藉由考

察月經與性與生育健康的關聯及參考月經健康的學術定義，推導出月經健康應為

性與生育健康權利之一部。締約國實現性與生育健康權利的途徑之一，即是國家確

保月經用品此性與生育健康之基本要素的可使用性、可取得性、可接受性及品質，

此係國家的核心義務，至於若面臨影響基本要素取得之阻礙，無論是費用過高、性

別刻板印象抑或是其他因素，皆為締約國應逐步消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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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憲法之健康權、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與國

家義務 

前述已闡述國際公約裡所稱之健康權內涵，以及社會決定因素概念衍生之國

家義務，又我國訂定《經社文公約》以及 CEDAW 之施行法，並於各自之施行法

明文揭示公約條文於我國具有國內法效力，意即具備法律位階317，尚有遵循公約意

旨之必要。然而，條文並非經內國法化即具有直接可適用性，尤其涉及經濟權、社

會權、文化權等公約時更無直接適用的可能性318，故本章將探討如何將公約的內容

轉化並融入我國之法釋義學。 

本章鋪排先將主軸拉回我國憲法的健康權論理，從釋憲實務的內容，乃至於學

說的探討，逐一建構出我國健康權的基本輪廓，包括健康權的內涵以及健康權的憲

法依據，再參照基本國策裡涉及健康之段落，透過基本國策效力的釐清，以法釋義

學闡述憲法所保障之健康的內涵何在，又因本文所分析的對象，涉及健康平等，故

將接續回顧平等的內涵。 

依過往釋憲實務的解釋，國際公約的內涵可以作為人權清單內涵或論證的增

補319，基此，本文將於本章奠基於國際公約的內涵以及我國憲法裡健康權、平等權

的內涵，接續建構一般性的理論接軌我國憲法解釋以及國際公約。 

最後，本章將重點聚焦於月經，嘗試以我國的權利框架出發，釐清究竟國家扮

演什麼角色、又擔負什麼責任？有鑑於造成月經健康不平等現象之社會決定因素

 
317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 2條：「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
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第 2條：「公約所揭示
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關於國際公約如何產生內國效力，

例如一元論、二元論等學說論辯，參考：陳怡凱（2010），〈國際人權公約之內國效力－－以公民
與政治權公約暨經濟社會文化權公約施行法為例〉，王世榕（等著），《台灣法學新課題（八）》，

頁 36-53，台灣法學會；張文貞（2009），〈憲法與國際人權法的匯流－－兼論我國大法官解釋之
實踐〉，翁岳生（等著），《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六輯）（上冊）》，頁 246-253，中央研
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因本文所論及之公約皆以施行法之條文明定公約於我國之效力及位階，故不在

此多加探討學理爭辯。 
318 陳怡凱，前揭註 317，頁 57-58。 
319 張文貞，前揭註 317，頁 25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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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為避免討論發散，限定討論範圍有其必要性。本文著眼於月經貧窮此一現象，

並探討相應之給付之法制，為充分了解貧窮對於健康產生的影響，本文於理論分析

之前，將先行概述相關研究及統計資料，以呈現月經貧窮的基本圖像，再為分析憲

法得以推導之國家義務為何。 

第一節 健康權的內涵及憲法基礎 

第一項 釋憲實務發展 

於釋憲實務提及健康之解釋並不少見320，然而大多以健康一詞稱之，並未明確

以「健康權」表述321，直至釋字第 753號解釋及釋字第 767號解釋分別於理由書及

解釋文提及健康權，晚近於釋字第 785 號解釋，大法官方明白地指出健康權的憲

法基礎及內涵。然而，早在此些明列健康權的釋字之前，即不乏有大法官指出憲法

解釋援引健康權的必要，大法官在意見書裡旁徵博引，論辯健康權的憲法基礎、權

利性質和是否接軌國際公約等，因此，本節將從出現健康權字眼的意見書一一開始

談起。 

第一款 釋字第 701號解釋 

關於健康權的第一份意見書，源起於釋字第 701號解釋。該號解釋係涉及身心

失能無力自理生活而須長期照護者所須支付的醫藥費，僅限於全民健康保險特約

醫療院所，方得列舉扣除，形成就診於其他合法醫療院所不得申報扣除之差別待遇，

有違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之旨意。 

羅昌發大法官主張《經社文公約》關於健康權的描述已然成為國際公認的標準，

又該公約已於我國訂立施行法，撇開施行法是法律位階以及我國非締約國的事實

不談，國際公約作為普世依循的價值，我國憲法權利的內涵得以將此作為重要的參

 
320 釋字第 767號解釋蔡明誠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頁 4。 
321 李震山，前揭註 8，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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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322，此前提確立後，羅大法官援引《經社文公約》的條文說明健康權包含自由權

及受益權，並提及該公約第 14號一般性意見，闡述尊重、保護、履行義務與核心

義務的內容323，試圖將我國健康權的內涵接軌國際公約。陳新民大法官同樣著眼於

甫於九十八年實行之兩公約施行法，從而認為該號解釋係承認健康權為我國新興

基本權的機會324。支持在本號解釋承認健康權的兩位大法官，亦於意見書裡提及健

康權的憲法基礎，其參酌我國學說的論述，主張憲法第 22 條係健康權的依據325。 

關於本號解釋與健康權的關聯，羅大法官的意見書有進一步的論述。他贊同本

案違憲的結論，然就論理上認為國家有違背健康權保護義務的疑慮，其理由係因制

度得否申報扣除醫療費，大幅影響納稅義務人為扶養人支付龐大醫療費的意願，從

而形成未使人民平等接近利用醫療以及健康有關之服務的差別待遇326。依本文所

見，對照前開國際公約關於保護義務的概念，尚以國家防範源自於第三人的侵害，

本案列舉扣除醫療費用乃係國家制度所形成的法律效果，與保護義務的概念實屬

有間，若非保護義務的範疇，則系爭制度何以有違背健康權的意旨，實有再充分論

述的餘地。 

第二款 釋字第 753號解釋 

健康權首見於理由書乃是出現於釋字第 753 號解釋，本號解釋涉及健康權的

論述，係於全民健保特約是否有法律保留原則適用之爭點。蓋全民健保特約此等行

政契約未直接限制人民自由權利，然若給付行政措施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

仍應有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為依據，理由書於涵攝本件是否合乎公共

利益之重大事項時，其論據係全民健保特約涉及全民健康保險制度能否健全運作，

即國家是否能提供完善的醫療服務，以增進全體國民健康，而此正是關乎憲法生存

 
322 釋字第 701號解釋羅昌發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8-9。 
323 釋字第 701號解釋羅昌發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6-8。 
324 釋字第 701號解釋陳新民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10-11。 
325 釋字第 701號解釋羅昌發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9；釋字第 701號解釋陳新民大法官協同意見
書，頁 9。 
326 釋字第 701號解釋羅昌發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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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及健康權的保障，故全民健保特約應有具體明確的授權依據。簡言之，本號解釋

僅是於分析行政措施適用法律保留原則時，將健康權涵攝為合乎公共利益之重大

事項，從而得出適用法律保留原則之結論。 

本號解釋審酌比例原則的段落，其所涉基本權係工作權及財產權，皆與健康權

無涉，或許受限於健康權非本號解釋的論述主軸，而僅是推論鏈其中的一個論證要

素，大法官未選擇於此深入論述健康權的憲法依據或內涵，本號解釋之於健康權發

展的貢獻，毋寧在於肯認健康權為一基本權，並確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涉及健康權，

其餘空缺則有待後續解釋補齊。於本號解釋對健康權的定位之脈絡下，羅大法官所

提出之意見書，關於健康權部分的論述，僅是略微一提相關規定影響人民的就醫權

利，因此理當對制度的正當程序、授權明確的標準有所把關327，未就健康權有更詳

盡的論述。 

第三款 釋字第 767號解釋 

有別於前揭釋字，釋字第 767號解釋首於解釋文直接提及健康權，健康權於本

號解釋的定位係主要爭點，即在審酌常見且可預期之藥物不良反應不得申請藥害

救濟是否抵觸健康權、違反比例原則。理由書先道出藥害救濟制度，於合理範圍內

補償受藥害者，與憲法所保障之健康權意旨相符，再指出藥害救濟的給付對象、要

件等相關規範係屬社會立法，故本號解釋採取寬鬆審查之標準，藥害救濟法將常見

且可預期之藥物不良反應排除於得申請藥害救濟範圍之外，尚可達成藥害救濟基

金財務平衡、有限資源運用等目的，未有顯不合理之處，因此並未違背憲法保障健

康權之旨意。 

若要說 753號解釋的推進，在於確立健康權的憲法地位，本號解釋的貢獻毋寧

是首次將健康權置於違憲審查的脈絡，審查藥害救濟相關規定是否悖於健康權之

 
327 釋字第 753號解釋羅昌發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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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凸顯出健康權的憲法權利地位。惟本號解釋可惜之處，在於忽略健康權的憲

法依據及其內涵328，於此脈絡之下，大法官於意見書紛紛提出其對健康權的見解。 

論及健康權的憲法基礎，黃昭元大法官及蔡明誠大法官皆主張係憲法第 22條

之非明文權利329，許志雄大法官則是先分析健康權的內涵，再個別對應我國憲法條

文，其認為蘊含防禦權之健康權面向求諸於憲法第 22條並無疑義，就社會權性質

面向，例如要求國家給付醫療費之請求，則與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之生存權相關，

因此可以藉由此二憲法條文「雙重包裝」，俾使健康權具有較為穩固的憲法基礎330。 

接著，毋寧尚須充實健康權的內涵，方得以使健康權發揮其作為基本權之作用。

不同於其他大法官比附援引國際公約的健康權內涵331，許大法官抓緊本號解釋尚

未清楚闡述健康權內涵之際，強烈地反對照本宣科國際公約所述的健康權，蓋國際

人權的實施，往往採行個人申訴制度，非如憲法設有明確的救濟途徑，正因國際人

權的救濟制度尚不發達，權利的內涵往往可以豐富詳細，反之憲法規範的人權及內

涵則較為限縮，方能合乎司法救濟制度，因此，不宜貿然將標準高、射程範圍廣的

健康權直接移植我國332，於此前提之下，許大法官所主張之健康權內涵相對狹隘，

如前所述，僅限於免於侵害健康及請求合乎生存權保障之健康給付。 

羅昌發大法官參考國際公約的論述，其將健康權劃分為兩個面向，其一，國家

應盡可能採取積極措施，提升人民健康，此部分係社會政策立法，僅限於在資源許

可的範圍內為之，其二則是國家已提供之醫療服務、如乾淨飲用水等健康基本要素，

國家應確保人人平等接近利用333。黃大法官未特別考究國際人權法，亦未提出健康

權一般性的內涵，然其點出健康權除防禦權的面向之外，尚有社會權的性質，尤其

 
328 孫迺翊（2019），〈2017年至 2018年社會法發展回顧〉，《臺大法學論叢》，48卷特刊，頁
1786-1787。 
329 釋字第 767號解釋黃昭元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4；釋字第 767號解釋蔡明誠大法官部分不同
意見書，頁 5。 
330 釋字第 767號解釋許志雄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4。 
331 釋字第 767 號解釋蔡明誠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頁 5-6；釋字第 767 號解釋羅昌發大法官不
同意見書，頁 5-8。 
332 釋字第 767號解釋許志雄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5-7。 
333 釋字第 767號解釋羅昌發大法官不同意見書，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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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號解釋所涉及之藥害救濟，係國家透過補助必要醫療費用，以使藥害者恢復健康

狀態，在立法者已藉由現行法規具體化此項積極給付時，肯認此為健康權之一部，

尚可支持334。 

針對健康權內涵的論辯尚未平息，本號解釋顯而易見的衝突更是在於，是否有

以健康權作為違憲審查標的的必要。正因本號解釋所涉者係社會政策立法，故例如

黃虹霞大法官即指出此應不生抵觸比例原則、違反健康權的問題335，許宗力大法官

固然贊同本號解釋合憲的結論，然其於意見書也指出論理上適合以平等權審酌，未

論及將健康權作為違憲審查的標的336，綜觀本號解釋十份意見書，僅有羅大法官認

為未為藥害救濟有侵害健康權疑慮者，其理由是為受害者提供的事後救濟，提高人

民的用藥保障且使人們用藥安心，故屬於健康權的一環337。依本文所見，就此爭點

未能定紛止爭，正係源自大法官們對於健康權理解的歧異，使得好不容易納入違憲

審查標的的健康權，遭逢意見書指摘不應以比例原則審查的結果，本號解釋可以說

是跨出了一步，但也將健康權推向定位不明的窘境，有待後續解釋大法官們形成健

康權的內涵的共識，方能釐清健康權是否、又如何納入違憲審查的框架。 

第四款 釋字第 785號解釋 

本號解釋對於健康權闡述之重大進展，從大法官的意見書給予之評註即可窺

知。釋字第 785 號解釋沿用釋字第 753 號及釋字第 767 號解釋所承認之憲法保障

健康權，明確指出憲法依據係憲法第 22條所保障之權利338，並首次表態憲法保障

健康權之內涵，釋示國家具有最低限度之保護義務339，揮別以往未將健康權說清楚

 
334 釋字第 767號解釋黃昭元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4。 
335 釋字第 767 號解釋黃虹霞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4。羅昌發大法官亦有類似的批評，其認為理
由書一方面認為屬於社會政策，另方面又以比例原則審查，似乎認為有構成權利侵害，顯有矛盾，

然羅大法官的立場係認系爭規定有侵害健康權之嫌，故仍與黃虹霞的見解未盡相同，參閱釋字第

767號解釋羅昌發大法官不同意見書，頁 10-11。 
336 釋字第 767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6-8。 
337 釋字第 767號解釋羅昌發大法官不同意見書，頁 10。 
338 釋字第 785號解釋蔡明誠大法官提出，吳陳鐶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頁 3。 
339 釋字第 785號解釋林俊益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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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陰影，本號解釋直面面對健康權於憲法的基礎及內涵，鑑於本號解釋通篇皆與健

康權相繩，以下本文將詳細交代釋憲的背景及其論理。 

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背景，乃是源於聲請人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外勤消防

隊隊員認為服勤一日輪休一日之制度（以下簡稱勤一休一），致使基層消防人員需

連續工作 25 小時方得休息 23 小時，每月工作時間長達 350 小時，對比之下，一

般公務員每月工作時間約莫 160 小時至 180 小時間，更可凸顯聲請人等基層消防

人員之健康處於長期透支狀態，其等健康暴露於高職業風險之中340。 

解釋理由書首先指出健康權為憲法第 22條所保障之權利，且旨在保障人民生

理及心理機能之完整性，不受任意侵害，又國家對人民身心健康亦負一定照顧義務，

然究其照顧義務為何，大法官接續闡釋國家於涉及健康權之法律制度形成上，負有

最低限度之保護義務，因此於形成相關法律制度時，應符合對相關人民健康權最低

限度之保護要求，易言之，凡屬涉及健康權之事項，其相關法制設計不符健康權最

低限度之保護要求者，即為憲法所不許。蓋公務人員之服勤及休假制度攸關公務人

員得否藉由適當休息，以維護其健康，故屬憲法第 22條所保障健康權之範疇，此

等制度除了滿足行政組織之目的與效能外，亦應維護公務人員之健康，不得使公務

人員勤修失衡致生危害健康之結果，即使業務性質特殊之公務人員，其等服勤時間

及休假制度固然不與一般公務員相等，但仍應合乎公務人員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

護要求。 

回到本案所涉法規，公務員服務法第 11條第 2項規定業務性質特殊之機關，

得令所屬公務員以輪休或其他彈性方式實施休息例假制度，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

施辦法則旨在規定業務性質特殊機關（含消防機關）為全年無休服務民眾，應實施

輪班、輪休制度，綜合觀之，前開法規範僅有排除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

享有一般公務人員常態休息之權利，但對於該等機關應實施之輪班、輪休制度，並

未設定任何關於其所屬公務人員服勤時數之合理上限、服勤與休假之頻率、服勤日

 
340 司法院釋字第 785號解釋徐國堯、張家偉聲請書（會台字第 12676號），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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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連續休息最低時數等攸關公務人員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故大法官宣

告違憲，並要求相關機關於解釋公布之日起 3 年內檢討修正，就規範不足之部分

應訂定符合憲法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 

至於本案提及之勤一休一制度，內政部先於消防勤務實施要點規定服勤人員

每日及每週勤務時間，並規定服勤時間之分配應視消防人力及轄區特性定之，並要

求直轄市、縣市消防局應擬訂消防勤務細部實施要點，陳報內政部消防署備查，而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訂定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勤務細部實施要點（以下簡稱勤務細部

實施要點），明確規範該局外勤單位勤修更替方式為服勤一日輪休一日，大法官就

此部分認為此內容規定並未逾越前揭規定意旨，與憲法第 23條法律保留原則無違，

且勤務細部實施要點中就勤務種類、時間等皆有所說明，並訂立勤務基準，要求勤

務種類力求勞逸平均、動靜均勻，以調節體力，並提及夜間在勤人數得將值班改為

值宿，大法官認凡此種種業已注意並維護外勤消防人員之身心健康，故尚難認勤一

休一之更替方式有違憲法健康權之保障，然相關機關仍應就服勤時間及休假安排

等有關事項，隨時檢討改進。 

釐清完解釋的內容，接著針對大法官們於意見書涉及健康權的交鋒，從健康權

的憲法依據乃至於對於本號解釋的不同見解一一闡述。健康權屢次受釋憲實務肯

認其憲法保障地位，就此部分已無疑義，惟就憲法基礎，尚有相左的見解。許志雄

大法官修正其於釋字 767 號意見書的見解，改認為健康權的憲法依據僅為憲法第

15 條，並從健康權的內涵推導出此一結論，其主張健康權兼具自由權與社會權之

性質，禁止國家任意侵害人民生理及心理機能的完整性，乃是健康權的自由權面向，

且有鑑於生存權包含人民消極不受國家不當限制之權利，故健康權之自由權層面，

係屬生存權之自由權範疇，再者，要求國家對人民身心健康負一定之照護義務，屬

於健康權的社會權面向，最起碼水準之健康照護，亦屬生存權之社會權範疇，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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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涵尚無援引憲法第 22 條概括基本權之必要，得以憲法第 15 條生存權論之即

可341。 

前開見解乃是奠基於對權利內涵的理解，而此又與許大法官對於健康權內涵

是否接軌國際人權公約相關。許大法官認為若健康權的內涵參照經社文公約與世

界衛生組織憲章前言，即可能達成之最高健康水準，則無法以憲法第 15條作為依

據，蓋非此權利範圍所能乘載，毋寧要從憲法第 22條尋求依據，然而，有鑑於一

般國家難以負荷、達成可能達到的最高健康標準，故許大法官認為本號解釋未採納

國際人權的健康權內涵，尚有其理由342。 

不過耐人尋味的是，本號解釋係以憲法第 22條作為健康權的依據，如此恰恰

反證健康權的內涵或許不如許大法官所想如此限縮。蔡明誠大法官及吳陳鐶大法

官道出，健康權的內涵仍有待定性及更精確化，但以憲法第 22條概括基本權作為

依據，是所跨出的重要的一步343，由此可以看出端倪，按其所擇定的憲法依據，奠

下往後健康權的內涵再闡述、延伸以及接軌國際人權法的基礎。 

論實質理由部分，林俊益大法官認勤一休一制度與憲法無違，且本號解釋多數

意見特別提及，相關機關對勤務分配是否給予連續休息最低時數，應隨時檢討改進，

可以見得大法官念茲在茲消防人員之身心健康344，相對的，謝銘洋大法官則認為勤

一休一制度，雖然屬於行政機關安排之權限範圍，惟其結果彰顯出消防人員之工作

時數遠遠超過一般公務人員的一倍以上，造成消防人員過勞，影響健康甚鉅等情節，

而無法回復身心狀態之完整性，故未符憲法健康權之保障意旨345。林俊益大法官係

從勤一休一制度著實有考慮消防人員之健康，而未認為其違憲，乃是從規範本身思

考，相較之下，謝銘洋大法官則從結果出發，發現消防人員仍處於高職業風險，故

 
341 釋字第 785號解釋許大法官志雄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頁 5-6。 
342 釋字第 785號解釋許大法官志雄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頁 6-7。 
343 釋字第 785號解釋蔡明誠大法官提出，吳陳鐶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頁 3。 
344 釋字第 785號解釋林俊益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14。 
345 釋字第 785號解釋謝大法官銘洋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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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認保障已經周全，由此也凸顯健康權的保障究竟在什麼情形方符合憲法保障之

意旨，尚未有顯而未見的標準。 

起初未見健康權明列於憲法第二章節的條文，由上述的爬梳可見大法官從個

別意見書、將健康權作為重要公共利益，漸進式地承認健康權的存在，並提出健康

權的憲法依據，填充健康權的內涵，可以見得大法官一步一步地建立健康權於我國

憲法解釋的地位。此一進展值得欣喜，然而，也必須正視目前的健康權內涵尚有待

後續深化，如何的情節可能構成健康權的違反，又其審查的標準為何，尤其釋字第

785號解釋涉及的是健康權的防禦功能，健康權是否包含給付功能，且大法官又將

如何審查，皆是日後發展值得留意之處。 

第二項 健康權之功能 

以釋字 785號解釋而論，所涉及的爭點乃是國家所訂立輪班、服勤時數規定干

預公務人員的健康權，係健康權防禦權的面向346，然而，健康權是否又有社會權、

受益權的性格？首要釐清何謂社會權，學者陳新民回顧社會權概念的發展，起於工

業國家貧富不均的問題愈趨嚴重、戰爭過後社會動蕩不安以及共產主義發跡的背

景，漸漸形成國家有積極作為以維護人性尊嚴與社會安全的思維，從而證立社會權

存在的意義347。然而，往往被視為社會權的生存權、勞動基本權尚有自由權的性格，

舉凡防免生命遭受剝奪係生命權的範疇，因此方有死刑侵害生命權是否合憲的論

辯348，且國家不得干涉勞動者的結社自由等權利349，是以，學者許宗力指出，歸類

為社會權之權利尚有自由權的特性，即防禦權的功能，因此將基本權如此區分並不

妥適350。本文從之，蓋社會權的界定若無法一刀切地劃分何者為社會權，何者又非

 
346 釋字第 785號解釋黃大法官昭元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頁 15。 
347 陳新民（1988），〈論「社會基本權利」〉，《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卷 1期，頁 201-203。 
348 蔡茂寅（1999），〈第十一單元：社會權—生存權與勞動基本權〉，《月旦法學雜誌》，49期，
頁 139。 
349 周志宏（1999），〈第十單元：社會權—總論、教育權〉，《月旦法學雜誌》，48期，頁 129。 
350 許宗力（2002），〈基本權的功能〉，《月旦法學教室》，2期，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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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權，且社會權本身又兼自由權的性格，如此一來，此分門別類權利性質則未見

意義，不妨以權利的功能區分351，一權利可能同時存有防禦權及受益權、社會權的

功能，前者得以排除國家侵害，後者則可以向國家請求給付352。 

釋字 785號解釋理由書談論健康權時，先是提及健康權不受任意侵害，此係凸

顯健康權的防禦功能，緊接著說道：「國家對人民身心健康亦負一定照顧義務」，

許志雄大法官認為照顧義務一詞，指稱的是健康權保障的社會權面向353，學者李震

山則主張此涉及請求國家為環境、醫療、食品安全與衛生領域之積極請求面向354，

前者是以權利的性質的視野切入，後者則是闡述權利的功能，蓋本文並不特別區分

社會權與自由權，已如前述，是以此二者見解依本文所見，皆是支持健康權朝向社

會權功能面向解釋之佐證，且依照解釋理由書的上下文編排，所謂的照顧義務指向

社會權功能尚屬合理的推論355。至於黃昭元大法官提醒本號解釋未特別明述人們

是否有向國家請求給付之權利356，社會權功能得否請求、請求的範圍乃是另一層次

的討論，留待後續分析，於此應非否定健康權之社會權的功能的主張。 

第三項 健康權的憲法依據 

健康權作為憲法上未明文列舉之權利，要如何納入憲法基本人權清單，其憲法

依據為何較為妥適，尚有待釐清。若抽象化的思考，可以將此命題先轉換為：一項

未於憲法列舉的權利，究竟如何納入憲法，方得有一明確的方法論可以依循，對此

本文將學說提出的可能路徑，分述如下： 

 
351 參考類似的見解，許宗力，前揭註 350，頁 72-74，學者許宗力未明述其否定權利劃分後，應採
取何主張，然而，就上下文似乎可以推敲出，其見解應係以權利的功能劃分。 
352 許宗力，前揭註 350，頁 72-74。 
353 釋字第 785號解釋許大法官志雄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頁 6。 
354 李震山，前揭註 8，頁 131。 
355 解釋理由書接續提到國家在涉及健康的法律制度，負有最低限度的保護義務，依本文初步的觀
察，此處所指的「保護義務」未必與前述的「照顧義務」等同，保護義務的用詞以國際人權法而論，

多在指稱國家保護個人對抗第三人的侵害，此未必直接對應健康權的社會權功能面向。 
356 釋字第 785號解釋黃大法官昭元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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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找尋憲法依據之方法 

首先，若該權利已屬憲法已列舉的權利的實質內涵，則可透過解釋推導並涵括

之，比方說言論自由包括傳播自由、接近使用傳播媒體的權利，講學自由囊括學術

自由、研究自由、教學自由、學習自由等，其次，若可以從基本國策見該權利受憲

法所肯認，且該權利亦能從列舉權推導，考量基本國策的性質尚與憲法第二章有別，

故應以憲法第 22條作為橋樑將該權利引入人權清單，例如人格尊嚴即屬之，再者，

相似情況卻略有不同的是，若僅有部分為已列舉的權利涵蓋，但部分卻未能納入憲

法權利保障，就此複合型權利，則可依憲法第 22條為媒介，將列舉、未列舉部分

以第 22條為憲法基礎，環境權即是典型的一例，末者，若該權利的全部皆無法連

接第二章列舉權保障的範圍，此時憲法第 22條將發揮承接漏洞的功能，如我國釋

憲實務肯認婚姻權、契約自由等357。 

按照上述操作，理論上未能透過列舉權闡釋而納入之既有憲法列舉權之條文

者，其憲法依據應以憲法第 22 條為妥，其餘三種情形僅是援用憲法第 22 條的論

理基礎略有差異，但終局援引的憲法依據皆無二致。惟前開見解另外提出固有權一

說，嘗試替其憲法基礎另闢蹊徑，固有權係先於國家而存在，並作為一個人應有的

基本權利，縱使未被憲法明文列入，仍可普遍適用358，考量固有權的性質，並不適

合擇取以容納新興權利的憲法第 22條為其憲法基礎359，換言之，其似乎是認為若

能定性該權利係固有權，則毋庸依附於特定的憲法條文360，綜整而論，形成一思考

流程，須先辨別此權利是否為固有權，若否則再視權利是否為列舉權所涵蓋，若以

上皆非則以憲法第 22條作為其憲法基礎。 

但是，固有權的理論遭受不少批評，舉凡指摘固有權此一概念尚不明確，人人

所述的固有權範圍皆可能不同，且在未於憲法確認前，卻能直接指導國家法律秩序，

 
357 李震山（2007），〈憲法未列舉權保障之多元面貌——以憲法第二十二條為中心〉，氏著，《多
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障為中心》，頁 22-37，元照。 
358 李震山，前揭註 357，頁 13-14。 
359 李震山，前揭註 357，頁 23-24。 
360 陳仲嶙（2018），〈我國憲法上未列舉權利之發展〉，《憲政時代》，44卷，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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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過於貿然361，又即使承認固有權的概念，透過憲法的條文承認該等權利亦較為

適宜362。前開批評皆不無道理，本文以為，固有權存有特殊的地位，亦無礙於擇取

一憲法條文將其納入，在憲法第 22條的依據之下，同樣可以區分固有權、非固有

權，凸顯固有權於理論的特殊性，顯見固有權與納入憲法第 22條並沒有絕對的矛

盾與衝突，因此，以下爬梳健康權的憲法基礎時，主要的重點在於釐清健康權的內

涵是否為憲法上的列舉權所涵蓋，即可辨明健康權是否應以憲法第 22條為其依據。 

第二款 釐清健康權的憲法依據 

依循前面所辨別的健康權功能，健康權的防禦權面向，指涉的是人們的生心理

完整性不受侵害，而此與身體不受傷害權、身體權的概念相當，因此以下將先辨明

健康權此部分內涵，適合的憲法依據為何。 

所謂身體不受傷害權，是旨在確保人的外在形體、內在器官的完整性，並延伸

至精神層面，防免他人侵害對自我身體之操控363，身體權概念的提出，就其實質內

涵與身體不受傷害權相似，惟為了呈現主體對於身體控制權的積極利用面向，在詞

彙的選用上不偏向消極、拒絕侵害的層面，而以身體權命名之364，事實上身體不受

傷害權意在避免對於身體操控之侵害，二權利實則皆在保障對身體的積極控制，故

以下以身體權概括稱之。 

就上述所特定的身體權內涵，其憲法上可能的依據有三：其一，即是主張此為

固有權，自無需再援引憲法第 22 條作為依據365，其二則認為對身體的不法侵害，

例如酷刑、強制抽取體液等，係憲法第 8條所保障的範圍366，其三係前述意見書所

 
361 林明昕，前揭註 7，頁 29-30。 
362 陳仲嶙，前揭註 360，頁 71。 
363 李震山（2007），〈憲法未列舉之固有權——生命、身體、尊嚴與人格〉，氏著，《多元、寬
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障為中心》，頁 125-127，元照。 
364 陳仲嶙（2009），〈身體權作為一種憲法權利〉，《法學新論》，14期，頁 114-115。學者李震
山提出身體權一詞，與學者陳仲嶙的定義不盡相同，其將身體權當成各項權利的總和，包括人身自

由、健康權、身體不受傷害之權，然而，此見解未詳細解釋身體權及其他權利之關係，又若要探討

權利之憲法基礎，一一就權利內涵而論較為妥適，故本文在此不特別分析身體權此一概念，僅就其

所提的各個權利內涵分析，參閱李震山，前揭註 363，頁 122。 
365 李震山（2020），〈從憲法觀點論身體不受傷害權〉，氏著，《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頁 168-
171，元照。 
366 吳庚（2003），《憲法的解釋與適用》，頁 190-192，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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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以憲法第 15 條作為依據367。本文對於固有權所持的反對見解，於此發揮作用，

不問是否為固有權，關鍵之處毋寧在於該內涵是否為列舉權所保障的範圍。而有見

解指出實則立憲者於憲法第 8 條所保障者乃人民身體的自由活動，而非身體的完

整與健全368，本文從之，藉由立憲者對於條文之釋義，尚難認個人對於自身身體之

掌控可以為憲法第 8條所涵蓋。至於憲法第 15條，有見解指出究其論理是防免國

家不當限制符合個人尊嚴之生活369，本文按此內涵推敲，若要將生活的範疇無限放

大以納入身體，基本上此條文按此解釋幾乎可以涵蓋所有基本權利，並非合適的延

伸解釋途徑，故上述的列舉權皆未能充分涵蓋身體權的內涵，此時應以憲法第 22

條作為權利的依據，方為妥適。又本文擇取的憲法依據與釋字第 689 號解釋的結

論相同，該號解釋指出身體權非憲法明文規定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維護個人

主體性以及人格自由發展，屬於憲法第 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 

於辨明身體權的憲法依據時，在在佐證身體不受侵害、對身體的積極控制，與

旨在保障生心理完整性之健康權內涵相當，又國際公約裡健康權的概念，再區分為

自由與權利二者，自由指稱的是對身體、健康的掌控，包括性與生育之自由、免於

酷刑、不得強制治療以及為醫療試驗等，權利則是參與健康保護之相關制度，對照

我國文獻，前者實與身體權的概念相當，申言之，身體權的內涵實為健康權裡防禦

權功能、自由權性格的面向，於概念上併入健康權尤其適合。學者李震山亦曾指出

身體權與健康權的消極面向有所重合370，恰恰呼應本文之見解，佐證身體權納入健

康權並無概念扞格之處371。 

 
367 釋字第 785號解釋許大法官志雄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頁 5-6。 
368 林明昕，前揭註 7，頁 28-29。 
369 釋字第 785號解釋許大法官志雄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頁 5-6。 
370 李震山，前揭註 363，頁 123。學者李震山點出造成身體傷害未必構成健康的傷害，值得思考的
是，是否有造成身體傷害但不涉及健康的情形？對此，本文認為身體權與健康權的概念固然不完全

重疊，然而往往對身體的自主掌控，係健康的前提要件，尤其對健康造成的傷害往往又同時造成身

體的傷害，若此一概念高度重合，則此時將此分為二權利，毋寧有疊床架屋之嫌，是以，身體權的

概念併入作為健康權之一部，應屬可採。 
371 併予指明，若身體權納入健康權之一部，則未來若遇到身體受國家侵害等標的，則可以健康權
作為審酌的權利，毋庸再援引身體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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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李震山所稱的健康權，即指國家保障或促進人民健康372，依本文所見，此

則對應至國際公約裡所稱權利的部分，即人民有權參與國家有關健康保障之相關

制度。至於此之憲法依據，學者林明昕主張健康權的內涵係生心理之完整性，考究

基本國策旨在保障全體的健康，而非個人之健康，不宜直接以基本國策作為憲法依

據，至於可能相繩之憲法第 15 條生存權，其以物質、經濟生活為主要規範對象，

尚無法推展至人的肉體與健康領域373，本文贊同此一見解，尤其依照晚近的發展，

釋字第 785 號解釋要求設定健康權保護之框架性規範，明確提及健康權涉及服勤

時數的合理上限、連續休息最低時數等，著實無法被以物質條件為規範範圍的生存

權所涵蓋。即使生存權的積極面向尚有請國家保障個人得以過著有尊嚴的最低生

活374，依本文所見，人性尊嚴雖非不得作為指引，只是若以有尊嚴的生活無限擴張

生存權的範疇，也將使基本權的分類喪失作用。由此見得，在生存權難以囊括憲法

實務所建構之健康權之內涵時，不宜以生存權作為健康權之憲法依據，在欠缺其他

列舉權可以涵蓋健康權的範疇時，毋寧以憲法第 22 條作為其憲法依據較為妥適。 

綜上，我國文獻裡早期所區分的身體權及健康權，可以說是健康權的自由權及

受益權或社會權面向，兩者相互構成了健康權的內涵，而由前述一一辨別其是否得

以為憲法列舉權所涵蓋，本文的答案皆是否定，因此以憲法第 22條將健康權納入

人權清單，乃是可以支持的結論375。 

第四項 基本國策裡之健康 

 
372 學者李震山早期以憲法本文第 157 條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5 款等國家推行全民健康保
險、衛生保健事業等連結至健康權，惟考量國家資源的有限性，並未主張國家有義務積極促進健康

照護，否定將健康權納入憲法基本人權清單的可能性，僅願以一般法律強化國家義務，參見李震山，

前揭註 363，頁 123-125。李震山近期似有改變見解，其認為健康權具有基本權利的品質，而值得
由憲法直接保障，又基本國策難以作為人民向國家具體請求之基礎，也不易以此作為課責的依據，

故以憲法第二章保障為妥，參見李震山，前揭註 8，頁 123-125。針對健康權是否適合納入基本權，
基本上於釋字 785號解釋出爐後已有定論，爭議點在於其憲法依據為何，故本文未於正文探討此議
題，僅於此補充過往出現的不同見解。 
373 林明昕，前揭註 7，頁 27-29。 
374 李仁淼（2008），〈生存權的法性質〉，《月旦法學教室》，70期，頁 6。 
375 採取相同結論之學說，李惠宗，前揭註 7，頁 58；廖欽福（2020），〈憲法「健康權」法概念
之構築〉，《治未指錄：健康政策與法律論叢》，8期，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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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憲法第二章節的基本權條款，基本國策所言關於健康的段落，亦應納入分析

討論。與健康相繩之基本國策，規範於憲法第 157條：「國家為增進民族健康，應

普遍推行衛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度。」再者，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5項規定：

「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之研究發展。」376，大法官於

釋字第 472 號解釋以及釋字第 550 號解釋，皆於論及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時，提及

此制度之憲法基礎，在在印證基本國策之於健康權所發揮之效力。 

 憲法本文的立法目的，係起源於我國早期科學不甚發達，國家與民眾皆未正視

國民健康，先是疏於預防，患病後受限於金錢無法求醫，且隨著工業發展，空氣污

染引發疾病，又傳染病各地流行，是以尚有建立衛生保健事業以及公醫制度的必要，

前者係身體檢查、疾病預防的事業，後者則是收費低廉、設備齊全之公立醫療場所

377，可與英國貝佛里奇的「公醫計畫」相互呼應378，由上可以歸結爲，國家應從預

防疾病以及治療疾病做起，以促進民族健康。而憲法增修條文，即在擴充憲法本文

第 155 條社會保險裡疾病保險的內涵379，確立國家推行全民健康保險的正當性及

必要性，並敦促醫藥研究之發展。有別於一般性論及健康的論述，於憲法增修條文

第 10 條第 7 項與第 12 項，提及身心障礙的就醫與原住民族的衛生醫療，又於憲

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8項，在在敦促國家重視醫療保健之工作380，揭示基本國策

對於醫療與健康的關切。 

 釐清完基本國策的內涵，接著則需要辨明基本國策的效力如何對健康權提供

指向。首要辨明的是基本國策的效力，早期以方針條款定位，晚近則趨向國家目標

規定，學者林明鏘以比較法的觀點出發，點出基本國策雖非如基本權一般有主觀、

 
376 雷文玫、黃舒芃（2006），《社會權入憲的分析以及基本國策中有關社會福利政策的檢討》，
頁 17-18，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377 林紀東（1981），《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四）》，頁 329-330，三民。 
378 郭明政（2006），〈社會憲法——社會安全制度的憲法規範〉，蘇永欽（等著），《部門憲法》，
頁 343，元照。 
379 郭明政，前揭註 378，頁 344。 
380 併予補充，於此使用的詞彙係醫療保健，然究其內涵似以醫療保險為目的，參閱國民大會秘書
處（2000），《第三屆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實錄》，頁 444，國民大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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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權利，但對於國家的行政、立法、司法部門皆有所拘束力381，學者林明昕則

主張基本國策非方針條款，係奠基於我國的憲法條文，換言之基本國策的拘束力尚

有憲法替此背書382，學者王韻茹爬梳憲法解釋實務關乎基本國策效力的見解，發現

起初個別大法官於意見書表明基本國策乃係國家目標，立法者不得背離此一憲法

委託，復於釋字第 673 號解釋的解釋理由書首次明確闡述基本國策乃係憲法委託

383，由上可以見得，學說與釋憲實務皆在在證立基本國策並非僅具建議性質、道德

期盼的方針條款，而是著實產生拘束力的國家目標規定。 

然而，尚需進一步探求的是，此一拘束力是什麼樣的拘束力，又將如何作用與

發揮？大抵而論，學者多主張此一拘束力限於客觀法秩序，而不及於如同基本權利

一般可以主張主觀公權利384，較有說服力的論理乃是由我國基本權利及基本國策

分屬不同章節的體系安排切入，從而主張難論基本國策直接給予人民向司法請求

救濟之主觀法效力385。至於此一客觀法秩序的內涵，學者郭明政則指出憲法委託的

作用在於，使國家政府得為特定政策，申言之，若無基本國策授權立法者為之，則

涉及限制人民財產與自由的社會政策將受到繁複的違憲審查，且以憲法解釋實務

而論，若有違背基本國策意旨之立法，則屬違憲之立法386，由此見得基本國策的客

觀法效力發揮作用。 

不同於單純論述基本國策本身的效力，學者林明昕撰文建構基本國策與基本

權利彼此作用的理論，其中包含以基本國策填充基本權利的作用，蓋基本權的條款

 
381 林明鏘（1997），〈論基本國策－以環境基本國策為中心〉，許宗力（等著），《現代國家與
憲法：李鴻禧教授祝賀論文集》，頁 1467-1479，月旦。 
382 林明昕（2004），〈原住民地位之保障作為「基本權」或「基本國策」？〉，《憲政時代》，3
期，頁 345-346。 
383 王韻茹（2019），〈再探憲法基本國策條款之效力〉，李震山（等著），《民主法治的經驗與
見證：江義雄教授七秩晉五華誕祝壽論文集》，頁 79-81，新學林。 
384 雷文玫、黃舒芃，前揭註 376，頁 38-39；林明鏘，前揭註 381，頁 1502。 
385 林明昕，前揭註 382，頁 350。 
386 郭明政，前揭註 378，頁 345-349。與此類似的觀點，參見林明昕（2016），〈基本國策之規範
效力及其對社會正義之影響〉，《臺大法學論叢》，45卷特刊，頁 1330-1332，學者林明昕提及基
本國策對基本權利的制約作用，即基本國策係憲法第 23條得以限制基本權之容許理由。尚須補充
的是，因本文著重於給付面向，故於此基本國策所發揮的正當化限制自由權、制約作用，並非本文

的撰文的重點，以下篇幅將聚焦基本國策的其他效力，詳參以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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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甚少、抽象，基本國策得以在有事物關聯的領域具體化基本權的內涵387，若援

引此一理論，此時基本國策所言之衛生保健事業、公醫制度、全民健康保險制度、

醫藥研究發展等與健康相關之政策方針，則可以作為權利的一部，亦即健康權的內

涵至少包括此。蓋相關釋憲實務所呈現的健康權內涵，僅略提生心裡的完整性，以

及開展權利的防禦權功能以及社會權功能，然而國家實現健康權的可能作為卻無

法由此推得，可見以基本國策填充健康權有其必要性。 

第二節 平等的內涵 

本文所關切之社會決定因素，其旨在消弭健康不平等，若要借鑑、引入公約裡

社會決定因素之概念，則本文不可迴避的課題在於我國的平等原則是否又如何能

發揮作用。以下將先概要敘述我國平等原則的理論發展，又平等涉及諸多理論分歧，

本文僅就與本文題旨相繩之部分說明，主要爬梳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法律上平等

及事實上平等之爭論與平等權的權利性質。 

第一項 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 

我國大法官早期在釋憲實務所呈現之平等原則概念，將「等者等之」視作機械

式地追求相同待遇，並不接受任何差別待遇的可能性，其乃是形式平等，而「不等

者不等之」則是關切差異、彈性而可為不同對待，即所謂合理的差別待遇，釋憲實

務並將此概念與實質平等概念相互對應388。對此林子儀大法官批評，參考憲法增修

條文第 10條第 6項之規定，條文所稱之實質平等所追求的是社會地位的平等，不

僅止於法律上所為之差別待遇，故將若有合理之理由即得差別待遇之不等者不等

 
387 林明昕，前揭註 386，頁 1332-1333。 
388 孫迺翊（2016），〈無障礙／可及性、合理調整與平等不歧視原則：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檢
視我國憲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平等原則內涵〉，《臺大法學論叢》，45卷特刊，頁 1168-
1169；張文貞（2014），〈性別平等之內涵與定位：兩公約與憲法之比較〉，《臺大法學論叢》，
43卷特刊，頁 791；釋字第 571號解釋林子儀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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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的概念，與實質平等概念掛鉤，實屬誤用之舉389。然而，究竟實質平等的概念為

何，學者孫迺翊指出此所追尋的平等價值是分配正義的理念，關切個人所屬之族群、

團體及其身分，以及社會性與結構性實存之不平等，且實質平等與系統性歧視造成

之事實不平等是一體兩面390，凸顯出實質平等與事實上平等的內涵相當。 

第二項 憲法第 7條涵蓋的平等內涵 

撇除過往拘泥於形式平等之前例，大法官於往後的釋字逐漸將涉及實質平等

的社會因素及結構條件納入平等權的審查391。然而，有待釐清的是，實質平等的概

念是否為憲法第 7 條所涵蓋，抑或僅屬於基本國策之範疇？事實上，憲法增修條

文第 10 條第 6 項、第 7 項、第 12 項，囊括促進兩性地位之事實上平等、促進身

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地位的實質平等以及促成原住民族與非原住民族之實質

平等，已然確立實質平等為基本國策之內涵，未臻明確的是憲法本文第 7 條是否

侷限於法律上平等，而不及於事實上平等392？ 

對此學說上有所分歧，學者蔡宗珍認為由大法官所述之「法律上地位的實質平

等」，即可推論事實上平等並非平等原則涵蓋的範圍，因此，所謂基於差別待遇而

違反平等原則之情形，限於在法律上遭受差別待遇393。持相反見解之學者黃昭元點

出，事實上平等並非與憲法第 7條有本質上的互斥，若以其他基本權為例，言論自

由自不分事實上的言論自由或法律上的言論自由，充其量事實上與法律上的劃分

僅得以區別保障程度是否有所歧異，而非根本性的排除於權利的保障範圍，即使以

形式平等的概念為限，當代所稱之消除歧視，以最大範圍的文義以觀，也可能涵括

 
389 釋字第 571號解釋林子儀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8-9。 
390 孫迺翊，前揭註 388，頁 1169。 
391 張文貞，前揭註 388，頁 792-796。 
392 李建良（2017），〈憲政主義與人權理論的移植與深耕——兼從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的語辨闡
析比較憲法學方法論的諸課題〉，李建良（等著），《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九輯）憲政主義

與人權理論的移植與深耕》，頁 87-88，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393 蔡宗珍（2006），〈性別平等與女性保障名額制度〉，陳愛娥（等著），《司法院大法官九十
五年度學術研討會——憲法解釋與平等權之發展》，頁 120-121，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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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私人的歧視行為，按其見解，但凡存有歧視即在憲法平等概念保障的範疇，而

無庸先界定事實上平等與法律上平等的對立概念，並將前者排除於憲法394。 

仔細端詳即可探知，學者黃昭元將憲法第 7 條的文義解釋範疇延伸至事實上

的平等，其本意乃是欲因應國家的事實上歧視、提供優惠性差別待遇一正當性基礎

以及消除社會上的歧視395。然而，依本文所見，欲支持此一主張並不限於擴張憲法

第 7 條平等原則內涵此等法學論證途徑，其一，國家若有看似中立的規範卻形成

結構性的差別待遇，則有間接歧視等理論的適用，其二，如前所述我國尚有憲法增

修條文等促進事實上平等的基本國策條款，可以基於憲法委託要求立法者積極消

除私人間的歧視以及積極為優惠性差別待遇。誠然，本文可以理解當代要對抗的歧

視與差別待遇，已非全然是國家明目張膽的歧視，毋寧要關切社會上潛藏的歧視與

不平等的社會經濟地位，然而就文義上而論，憲法第 7 條尚在因應國家在法律上

的不當差別待遇，因此並不適合貿然擴張解釋涵蓋事實上平等，平等原則所無法囊

括的促進平等的任務，交由其他憲法條款為之方屬妥當。 

於前述基礎之上，若依照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的內涵而論，有著難以積極請

求給付的難題。以平等權的防禦作用而論，倘若存有差別待遇或歧視性的措施，此

即可能構成權利的侵害，人民得以據以主張排除差別待遇所造成之侵害，由此彰顯

出平等權作為防禦權的性格396，於違憲審查的框架下，則需審酌以何特性為差別待

遇，該特性又是否有意義，換言之即是在界定合理的差別待遇以及不合理的差別待

遇，此時可藉由憲法本文、憲法增修條文辨明差別待遇之分類是否恰當397。因此，

以此面向而論，國家既然未有等者不等之之措施，故人民自難以要求以等之的方式

給付398，顯現出難以由平等權的防禦性格推導出積極給付之義務。 

 
394 黃昭元（2009），〈平等權與自由權競合案件之審查〉，《法學新論》，7期，頁 27-31。 
395 黃昭元，前揭註 394，頁 31-34。 
396 李建良，前揭註 392，頁 89-90。 
397 許育典（2013），《憲法》，頁 179-183，元照。 
398 李建良，前揭註 392，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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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國家關切事實上的不平等而採取積極作為，此實則牽涉平等權的給付請

求，然而，按照平等權的理論框架，唯有在立法者已為給付的前提下，被排除之人

方得以主張共享，蓋立法者已然同意此一預算，故若司法者宣告此一排除違憲，而

使得被排除之人得以請求給付，並不生違反權力分立的疑義，相對而論，倘若要從

無到有，人民逕向國家請求給付，此等直接的給付請求權尚且無法從平等權加以推

導之399。 

再以違憲審查的制度功能角度切入，蓋往往排除社會上的不平等待遇，涉及國

家資源的分配以及財政實力，以權力分立而論，此乃是立法者的任務，而非違憲審

查機關的權限，司法者僅得以將立法者所述的事實上不平等，作為差別待遇時的合

憲性事由，而無法主動積極要求排除事實上的不平等400，以我國釋憲實務為例，釋

字第 719 號解釋，即是肯認對原住民族實施就業優惠性措施的正當性，在定位上

僅是容許性的行為，而非消除歧視的必要性作為401，在在凸顯出難以依照平等原則

據以主張請求國家為積極的作為。 

由上述見得，釋憲實務的進展由形式平等轉向實質平等的保障，然而有鑑於憲

法第 7 條平等權之內涵及權利性格，若牽涉差別待遇之措施構成權利的侵害，即

得以平等權的防禦面向要求國家排除侵害，相對而論，涉及消除事實上不平等之措

施，僅得由立法者積極為之，而非司法審查得以課予給付之義務。 

第三節 健康權、基本國策與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之匯流 

社會決定因素此一概念由社會流行病學的領域發跡，以界定、找尋造成健康不

平等之因素，立基於正確的因果機制，方得以作為減少健康不平等的政策制定參考，

於經社文公約裡轉換為權利的語言，分別作用於以下兩個面向：其一，藉由健康基

 
399 許育典，前揭註 397，頁 183-184。 
400 李建良，前揭註 392，頁 91-93。 
401 黃昭元（2017），〈從平等理論的演進檢討實質平等觀在憲法適用上的難題〉，李建良（等著），
《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九輯）憲政主義與人權理論的移植與深耕》，頁 302-303，中央研究
院法律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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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素的概念拓展健康權的內涵，其二，消除影響健康權權利行使之社會決定因素，

包括藉由免費給付以避免貧窮此一因素影響健康權之享有，以及消除對月經、懷孕

等社會誤解，防免偏見與歧視阻礙個人行使權利。然而，經社文公約的權利框架，

並無法直接套用於我國的法律體系，因此本節奠基於前述我國健康權、基本國策與

平等原則之概念，並嘗試將經社文公約裡之社會決定因素概念，適當地接軌並轉換

為我國的法律語言。 

第一項 決定健康的基本要素 

首先，所謂的健康基本要素乃是突破過往健康只與醫療照護相關之狹隘的想

像，將健康權的射程範圍延伸至飲用水、衛生設施、糧食及營養與住房等，然而，

依照前開釋憲實務的爬梳，健康權的內涵似乎未有延伸至此。 

釋字 701 號解釋涉及醫藥費用扣抵，釋字 753 號解釋則是將健康權與全民健

康保險制度的健全相繩，無論是醫藥費用抑或是完善醫療照護皆難論與健康的基

本要素有何關聯，釋字 767 號解釋涉及藥害救濟制度，然本號解釋未對健康權提

出任何權利的內涵闡釋以及審查標準的操作402，通篇解釋未有細膩的論理得以明

確健康權與藥害救濟制度的關係何在，即使如大法官意見書所言，係國家藉補助醫

療費用促使藥害者恢復原先的健康狀態403，其論述邏輯皆是將健康權與醫療照護

的概念連接，或許受限於原因案件，直至為此未有踏出將健康權涵蓋健康基本要素

的一步。 

釋字 785 號解釋裡，蔡明誠大法官提及本號解釋以服公職權及健康權競合為

立論，將勞動者之工作時間與勞動者之健康保護相連結，以勞動者之健康作為解釋

之出發點，符合國際發展趨勢、具有見地404，本號解釋的內容意在重視工作時間影

響健康的鏈結，凸顯出健康並非個人依循其自由意志即可得到之健康或不健康的

 
402 陳仲嶙，前揭註 360，頁 68。 
403 釋字第 767號解釋黃昭元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4。 
404 釋字第 785號解釋蔡明誠大法官提出，吳陳鐶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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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果，毋寧與生活周遭的制度與環境相繩，其中勞動條件即是一例。然而，尤須注

意的是健康的基本要素提及工作時，往往係與工作環境中是否存有危害健康的物

質，換言之，與健康基本要素相繩的工作條件並非工作時間、薪水等合宜工作的概

念，而僅限於工作場域中的物質條件，因此，本號解釋並非納入健康的基本要素概

念的例證，而係引入社會決定因素的指標性釋憲。 

就此而論，我國目前尚未有針對健康的基本要素之憲法解釋，然而，依循我國

所提之健康權的一般性定義，是否有不得納入健康基本要素的情形？事實上，我國

健康權的用語乃是「人民生理及心理機能之完整性」，對照世界衛生組織憲章等用

語，並沒有提到「社會安康」一詞，而僅限於身心的健康，情況相仿的是，早期《經

社文公約》的條文同樣未明文納入社會安康的字詞。公約第 14號一般性意見對此

曾解釋，此舉並非代表健康權僅限於醫療照護，觀起草的過程及公約其他條文，可

見得健康的基本要素，例如食物、住房、衛生條件、工作環境等皆係權利的內涵405，

由此意見可以推論，若欠缺提及社會安康一詞，容易被視作健康權僅限於醫療照護

而已406。然而，正如一般性意見並未因為所使用的詞彙即下定論，而是爬梳公約起

草的情形並一併檢視其他條文，方能正確理解公約的旨意，其表彰的是即使我國於

健康權的用語上以生心理健康為限，並不代表不得納入健康基本要素的概念於權

利的範疇。 

依本文所見，健康權的範疇有納入健康基本要素的必要，理由之一係社會決定

因素概念的發展，即是在重新界定影響健康的因素，若健康的基本要素與生心理的

完整性有密切關聯，法學概念自不應溢脫於其他領域的研究成果，否則將與實現健

康的目標背離，二則是國際公約於論及健康權時納入健康基本要素，有鑑於經社文

公約內國法化，尚有參照一般性意見解釋的正當性及必要性407，又健康權的法學定

 
405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00), ¶ 4. 
406 學說多半認為社會安康乃是一不確定的概念，所指涉的範圍廣大，且因人而異，故不將此作為
健康權的法學定義，參見林明昕，前揭註 7，頁 27-28；李惠宗，前揭註 7，頁 58-59。然而，本文
考察國際公約似乎未有過於擴張之解釋。 
407 張文貞（2012），〈演進中的法：一般性意見作為國際人權公約的權威解釋〉，《台灣人權學
刊》，1卷 2期，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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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未明確限縮於醫療照護，是以採取前開見解並不逾越文義的範圍，是以本文主張

健康權的法學定義納入健康的基本要素，俾能實現生心理之完整性。 

第二項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所揭示的概念，乃是健康與否的結果並非僅與醫療照護

相關，而是一個社會、世代的社會經濟地位是否公平的命題，我們可以追溯至國家

的經濟、社會等各個面向的政策是否恰當，蓋若此些政策形塑出不平等的社會經濟

地位（社會階級、性別、種族皆屬之），此將彷彿骨牌般接連透過中介因素引發的

一系列物質、行為等差別，形成健康的不平等。經社文公約引入此概念，並建構締

約國消除社會決定因素的相應義務，以防對於健康造成不利影響，為使健康平等成

為可能，本文以下對照我國的法體系，視此等消除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是否有與

我國法律解釋接軌的可能性。 

第一款 健康權納入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之新路徑 

本文於前文點出，經社文公約於納入社會決定因素概念之時，健康基本要素之

概念侷限於物質條件，例如工作環境是否存有危害健康之危險物質，尚不及於合宜

工作的概念，由此呈現健康權欲接軌社會決定因素之際，於解釋論上的困難之處。

然而，釋字 785號解釋似乎提供了另一條解釋取徑，以健康權出發，將影響健康的

物質條件以外之工作條件，納入健康權的範疇。 

該號解釋旨在要求立法者訂立健康權之框架性規範，以確立符合健康權保障

之連續休息最低時數，於此凸顯了健康並非只與醫療照護有關，彰顯出社會決定因

素的概念。尤有甚者，相較於經社文公約以物質條件作為主要規範的對象，此號解

釋涉及工作時間等其他面向，拓展了適用社會決定因素此一概念的可能性。再者，

此一解釋方向未有健康權及工作權重疊的疑慮，蓋其論理並非將所有工作權的內

容皆由健康權涵蓋，而是要求立法者訂立一最低限度不造成健康權過度侵害之界

限，乃是以健康權為出發點納入社會決定因素之適切方向。依本文所見，釋字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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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解釋的理由書乃至於大法官的意見書，皆沒有透露出納入社會決定因素之意圖，

然而，解釋的具體作為以及對於健康權框架性規範的概念建立，可以說是給予社會

決定因素概念發展的契機。 

前述連接健康與工作條件的論述，接著於釋字 807號解釋再次出現，該號解釋

涉及勞動基準法之規定限制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基於此規定係限制女性勞工就

業，故解釋標的非健康權，然究其前提係夜間工作違反生理時鐘，而與維護身體健

康相違背，從而大法官即在斟酌，若以保障健康為由，何以唯獨限制女性夜間工作，

從而辨別該制度是否合乎平等原則。本號解釋的確呈現工作時間與健康之間的關

聯，然囿於案件背景，審查標的在於限制就業的規範是否恰當，若聚焦於健康權並

援用社會決定因素概念，則可思考國家是否於夜間此等工作時間設立相應規範或

框架性立法，以保障不分性別、各個勞工的健康權。 

本文認為，除涉及健康的工作條件之外，依前述社會決定因素影響健康之基本

圖像，包括教育或其他社會經濟地位等，未來皆可以參照前開憲法解釋之方式，循

序納入社會決定因素。舉例而論，釋字 577 號解釋旨在審查菸害防制法限制菸品

業者不表意自由之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指出國家課予菸品業者於商品標示中

提供客觀事實之義務，以促使消費者得以在知悉菸品可能造成的危害後，審慎判斷

是否購買，此舉有助於維護國民健康的目的，且無其他相同有效之手段。此號解釋

將重點放於審查菸害防制法相關規定是否限制過當，然而，若以健康權與社會決定

因素的視角切入，則可思考國家為保障人民之健康權，是否應課予商品業者提供客

觀事實資訊之義務，蓋資訊之取得或許基於社會經濟地位、教育程度之不同而有落

差，又資訊充分係行為決策的前提，倘若資訊不充分導致不利於健康的行為模式，

從而衍生健康不平等，則國家尚有於前端資訊提供之時，課予商品業者相關提供資

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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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觀察我國釋憲實務，以釋字 785號解釋為首納入社會決定因素，日後的

憲法解釋尚應參考此一取徑，嘗試將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予以融入健康權之法釋

義學，俾能實現健康平等。 

第二款 基本國策接軌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 

經社文公約納入社會決定因素時，受限於權利的概念乃有一天花板，係以達成

所劃定的範圍為目標，又健康權的內涵有限，往往只能涉及健康之物質條件加以規

範，而無法延伸至社會決定因素的結構因素，因此社會決定因素轉換成法學概念時，

形成與原先概念的一大落差。然而，若以我國的憲法嘗試與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對

話時，可以作為法釋義學的素材，除健康權以外，尚有基本國策，因此本文接下來

將尋覓基本國策的條款與社會決定因素結構因素概念接軌的可能性，探究是否有

機會以基本國策與 CSDH之主張相互對應。 

基本國策條款起先於憲法本文出現，憲法第 159 條、第 160 條旨在促使人人

平等之教育機會，蓋舊日的社會多有因為性別、階級與種族不同而教育不均等之不

合理現象，又供給書籍等規定，即是為避免貧苦家庭無法負擔之窘境408，就此與

CSDH 促進教育之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國基本國策雖未如 CSDH 從學齡前兒

童的發展開始談起，但也充分表明注重教育機會平等的旨趣。 

再者，有鑑於當時社會經濟背景的時代脈動，制定數個關切特定群體生活與工

作的條款，舉凡憲法第 153 條國家改良勞工及農民生活之義務，此立憲目的即是

考量當時的勞工與農民生活困苦，應設法增進其生產技能，增加收益、減少工作時

間與勞苦，憲法第 165條著眼於保障教育、科學、藝術工作者的生活，此乃係因其

等生活清苦409，憲法第 153 條第二項繫於人道的考量，依照婦女及兒童的年齡與

 
408 林紀東，前揭註 377，頁 335-309。 
409 林紀東，前揭註 377，頁 308-309、313、350。照料前開群體的生活尚有其他潛在的目的，例如
照顧農民與勞工即是為防免對國民經濟造成不良影響，對教育科學藝術等工作者之生活保障，係為

鼓勵、促成我國教育科技及藝術產業的發展，參見林紀東，前揭註 377，頁 308-309、313、350，
然依本文所見，此尚不影響上開條款保障日常生活條件的規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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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狀態及健康，特別保障其勞動條件410，此等條文可以說與 CSDH 保障合宜工

作，確保適當的薪酬、工作條件概念相當，以保障人們可以自立生活。 

接著憲法本文第 155條規定國家開辦社會保險，使人們於遭逢疾病、失業時，

可以獲得補償，又對無力生活之人予以社會救濟，以達成社會安全之目的411，憲法

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8項提及社會救濟與保險等其他社會福利工作之重要性，依本

文所見，此等條文與 CSDH 所提社會保障之概念，以確保人人有充分且穩定的收

入以實現健康生活，概念相仿，基本國策非以促成健康生活為目的，然而單論注重

社會保障之意旨應屬相同。而社會保險的範疇，包括全民健康保險，憲法增修條文

第 10條第 5項明白揭示國家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之義務，與 CSDH所述，確保無

資力給付者可以近用醫療資源的概念得以相互呼應。 

改善日常生活條件以外，CSDH同樣關切消除權力、資源不平等，對照之下我

國於制定憲法增修條文時，同樣訂有促進兩性地位的實質平等、扶助身心障礙者發

展等條款，以充實基本國策412。憲法增修條文裡提及消除性別歧視等語413，學者吳

秦雯指出此乃是允許國家採取促進性別實質平等的手段414，學者陳昭如則爬梳修

憲過程的史料，梳理出當時的修憲意旨係肯定國家消除歧視的義務，並促進性別實

質平等415，學者李建良再指出增修條文提及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等條款416，寓有國

 
410 林紀東，前揭註 377，頁 308-309。 
411 林紀東，前揭註 377，頁 319-320。 
412 國民大會秘書處（1992），《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實錄》，頁 450-451，國民大會秘書處；國
民大會秘書處，前揭註 380，頁 413、416。當時基本國策條文的條號為第十八條，爾後有條號的變
動。 
413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6項：「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
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414 吳秦雯（2017），〈「優惠性差別待遇」概念之接受、適用與轉化——以我國與法國之「性別」
作為優惠標準之比較為中心〉，李建良（等著），《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九輯）憲政主義與

人權理論的移植與深耕》，頁 328，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415 陳昭如（2012），〈改寫男人的憲法：從平等條款、婦女憲章到釋憲運動的婦運憲法動員〉，
《政治科學論叢》，52期，頁 67-69。 
416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7項：「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
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12項：「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
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對於澎湖、金門

及馬祖地區人民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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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促進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地位的實質平等，以及促進原住民族與非原住

民族地位的實質平等之意旨417，在在呈現出此些條款盡可能地使各個群體皆可以

實質平等地於社會生活裡自我發展。此外，前述已提過的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8項要求國家重視社會福利等誡命，該條款制定的背景乃是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

經濟秩序之下，貧富差距逐漸擴大，故有採取除社會救助以外的積極措施，以實現

經濟上的實質平等418，由此反映出憲法對於經濟不平等的重視。 

我國於憲法社會安全章節明文對於弱勢群體之保障，以及憲法增修條文重視

全民健保、社會福利等社會憲法，各個規範所形塑出之國家價值取向即是釋字第

485 號解釋所肯認之社會國原則419，而此等社會國原則實與 CSDH 的旨趣相互呼

應，皆是從社會經濟與政治背景要求國家積極實現各個群體的平等，以避免現實生

活中資源分配的不均等，而使得個人無法有自主自立發展的機會，因此由憲法基本

國策條文切入，可以見得此與社會決定因素的結構因素概念相互接軌，並與 CSDH

起初提出社會決定因素所擘劃的政策藍圖有諸多相仿之處，從而突破經社文公約

裡僅得以健康權切入的侷限，往後採取法釋義學解釋，一則係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

得以從基本國策導入，二係無需單獨以健康權為主張，尚可合併參照基本國策的內

涵，方得以建構完善之國家義務。 

附帶而論，經本文對照，憲法條文明文之基本國策未能涵蓋全部 CSDH所言，

例如可負擔的住宅、對於危害健康商品的管制、採取累進稅率等積極措施等，又基

本國策旨在促進各個群體的實質平等，然而，基本國策裡提及的群體有限，舉凡經

社文公約一般性意見提及之受監禁者、難民、無證件移徙者等420，皆不在基本國策

涵蓋的範疇，由此凸顯出基本國策的內涵尚有可以持續補充之處，惟此並不影響大

方向上基本國策可與社會決定因素概念相連接的結論。 

 
417 李建良，前揭註 392，頁 88。 
418 國民大會秘書處，前揭註 380，頁 444。原先的提案乃是相關預算不得低於總預算百分之十五的
比例，經二讀討論時修改為現在的版本，即取代未明定數額的用語，改以敦促國家重視之，國民大

會秘書處（2000），《第三屆國民大會第四次會議實錄》，頁 449、762，國民大會秘書處。 
419 孫迺翊（2020），〈社會法的憲法基礎〉，郭明政（等著），《社會法》，頁 72-73，元照。 
420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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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月經之不平等圖像 

本文將先闡述月經貧窮之健康不平等圖像，奠基於此一基礎，後續方可接續論

證國家因應健康不平等的相應憲法義務，且於思考制度建置時對於問題輪廓有清

楚的認識。 

關乎月經貧窮的概念為何，事實上起初並沒有文獻探討貧窮的特徵如何對於

月經產生影響，Crichton等人方率先提出月經貧窮此一概念，並將其定義為在資源

匱乏的環境下，經期間的女性所經歷之多重身心剝奪的情形，其中包括欠缺物質條

件，即沒有經濟能力負擔可接受且可靠的管理經血之方法，欠缺充足的水、衛生設

施以及處理經血所需之隱私，從而產生不適與健康風險，與此同時，於初經前及接

下來的經期，基於缺乏資訊、支持及指導則使女性遭遇心理上的剝奪421。 

由上述可見，月經貧窮一詞所涵蓋的範圍廣泛，然而，月經貧窮一詞多半的使

用情境為描述經歷月經者欠缺金錢的資源而無法取得適合的生理用品422。而缺乏

生理用品的情形不只發生在低收入及中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的女性同樣經歷月

經貧窮423，貧窮與月經之間的關聯在於，當處在欠缺經濟能力的貧窮境遇時，沒有

辦法購買的物品包含承接經血的生理用品，而陷入貧窮乃是廣泛可能發生在世界

各地的現象，是以，相較於水、衛生設施等基礎設備，無法負擔生理用品係一普遍

的全球問題。 

將視角拉回臺灣，我國幾乎欠缺對於生理用品的學術研究，僅有一篇碩士論文

針對 15 歲至 24 歲區間的年輕人，以最近一年內有多常發生難以負擔購買生理用

品的經驗此一問卷題目，在 133個樣本數中得出 11.57%的填答者比偶爾還更頻繁

 
421 Crichton et al., supra note 13, at 893. 
422 Shailini Vora, The Realities of Period Poverty: How Homelessness Shapes Women’s Lived Experiences 
of Menstruation, in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MENSTRUATION STUDIES, supra note 3, at 32. 
因本文討論範圍不涉及水資源、衛生設施等，故本文以下若再提及月經貧窮，則專指缺乏生理用品

之現象，而此亦合乎提及月經貧窮一詞通常指涉的語意。 
423 Lauren F. Cardoso et al., Period poverty and mental health implications among college-aged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21 BMC WOMEN'S HEALTH. 1, 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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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經歷月經貧窮424，然而，此研究的侷限在於此並非針對各個年齡層的調查，無法

如實反映出月經貧窮的實際情形。 

民間團體小紅帽在 2020年所做之《臺灣生理女性月經經驗問卷》指出，針對

「生理用品的支出曾為我帶來經濟負擔」此一問題，有 16.9%的女性表示非常同意

和同意，亦有 44.5%的女性表示非常同意和同意：「曾經因為想要節省生理用品使

用而減少更換」，然而，減少更換不僅增加生理期的不適感，也提高了婦女疾病的

風險425，小紅帽創辦人林薇受訪時表示，有些孩子能夠使用衛生棉，都是仰賴媽媽

一個月一兩天不吃飯所換來的，也有些孩子每個月與姊姊共用一包衛生棉，並說道：

「我要是多用了姊姊就沒得用」426。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期間，小紅帽發放經期用品物資包，

並針對申請物資包者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 9 成的人表示疫情後購買生理用

品的壓力增加，若以 1 到 10分表示壓力值，有 53.2%的人在疫情期間取得生理用

品的壓力值落在 8 至 10分的區間427，在所有填答者中每四位中即有一人在疫情期

間僅能花費不到 100 元購買生理用品，相比起女性平均每個月在生理用品支出約

200元至 300元的價額顯有落差428，在在彰顯經濟弱勢的女性難以取得足夠生理用

品的困境。 

 
424 羅立珊（2023），《臺灣年輕女性經期健康與其經期貧窮：影響因素和衝擊》，頁 14、45、65，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全球衛生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425  小 紅 帽 With Red （ 2020 ） ， 〈 月 經 不 平 等 ， 到 底 是 什 麼 ？ 〉 ，

https://m.facebook.com/withredtw/photos/a.116947969730737/254515709307295/ （ 最 後 瀏 覽 日 ：
09/11/2022）。 
426 風傳媒（07/14/2021），〈沒錢買衛生棉，少女穿黑褲躲垃圾桶邊…第一線揭疫情下「最貧困女
子」無助身影〉，https://www.storm.mg/article/3812748。 
427 小紅帽With Red（2021），〈痛疫情嚴峻時：原先的生活壓力本就不小，疫情使得一切更難熬
了 … 〉 ，

https://m.facebook.com/photo.php?fbid=609785053780357&id=111545316937669&set=a.11694796973
0737&source=48&eav=AfauvtWnIP9b77WZ5prgZokYn1k4NNL2Cv1z5BUWMlRudmSl8OImfyMvTZ
CEsmsvogw&paipv=0（最後瀏覽日：11/09/2022）。 
428 小紅帽 With Red（2021），〈總體可動用現金減少，能夠買生理用品的錢也變得更少⋯⋯〉，
https://m.facebook.com/photo.php?fbid=609785127113683&id=111545316937669&set=a.11694796973
0737&source=48&eav=AfbaB9L7hfBwRS-jiCkd8xfkXgo0qIV-
hjzR8gfx5rQmWcR9f8i_x4ameOLgHPJkaC0&paipv=0（最後瀏覽日：11/09/2022）。 



doi:10.6342/NTU202402773

 

 105 

與此同時，小紅帽與知名月經用品品牌合作，調查 2021年臺灣人們的月經經

驗，總共有 2121份問卷樣本，年齡層介於 15歲至 44歲區間，其中顯示有一個月

約莫 212元的月經用品，即已造成約 9%的女性曾在購買生理用品與生活必需品之

間抉擇，有 14%表示生理用品支出造成負擔，更有約 28%填答者表示曾為了節省

生理用品使用，從而減少更換生理用品429。 

前述研究及調查報告的數據或許比例未盡相符，又因調查時間橫跨疫情，或許

沒有完整呈現日常的樣貌，然而，皆已充分凸顯月經貧窮的現象並非理論，而是現

實地上演。倘若欠缺生理用品，女性應對的方式可能是延長生理用品使用時間430，

然而，醫師往往提醒若衛生棉、衛生棉條的使用時間過長，細菌滋長可能衍生陰道、

泌尿道感染，棉條長時間不更換更會引發中毒性休克等症狀431，除此之外，心理健

康的面向亦不容忽視，國外實證研究發現，在過去一年經歷月經貧窮的女性，相比

起沒有經歷過月經貧窮的女性，更容易在情緒上感到沮喪、憂鬱432，由此可以見得

經濟弱勢的女性在健康上不利且不平等的處境。 

第四項 國家關於月經用品之憲法義務 

前述因為貧窮而欠缺月經用品造成健康不平等之結果，值得接續思考的是，我

國的憲法義務將如何回應之？以下將從健康權、平等原則以及基本國策一一找尋

可能的義務內涵： 

 
429  小 紅 帽 with red （ 2022 ） ， 〈 一 起 了 解 參 與 調 查 的 人 們 〉 ，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650012086424320&set=pcb.650013586424170（最後瀏覽日：
12/12/2023）；小紅帽 with red（2022），〈花在生理用品的$$$，每個月有多少？〉，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650012103090985&set=pcb.650013586424170（最後瀏覽日：
12/12/2023）。 
430  台 灣 女 人 健 康 網 （ 02/28/2021 ） ， 〈 沒 錢 買 衛 生 棉  影 響 身 心 健 康 〉 ，
https://twh.org.tw/article/shengmian-ying-shenxinjiankang。 
431  優活健康網（ 03/03/2020），〈怕染疫竟不敢換衛生棉！陰道炎先上身〉，
https://health.businessweekly.com.tw/AArticle.aspx?id=ARTL010023583。 
432 Cardoso et al., supra note 423, 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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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健康權的社會權取向解釋 

若以健康權的面向切入，尚須釐清健康權的功能，方能找尋合適引入社會決定

因素之途徑。基本權於我國發展出主觀及客觀面向的功能，健康權作為一概括基本

權，當屬基本權之一，是以健康權的功能與內涵，應與憲法第二章明文的基本權保

有一致性433。所謂主觀權利之功能，又有防禦功能、給付功能之分，按照給付的事

物可以分為程序性給付、物質性給付、資訊性給付，客觀規範之功能旨在敦促國家

盡到保護基本權之義務，使人民免於國家或第三人之侵害，涵括國家調和私權衝突，

顧及基本權利所內含之價值決定、採取保護義務免於第三人以及自然現象之侵害、

建立法律制度以實現基本權，即基本權的制度性保障，以及國家權限的消極規範，

使國家不過度箝制人民的自由434。按此基本權的功能體系，健康權之主觀面向的防

禦功能，在於要求國家消極性地不侵害健康權435，給付面向則有請求國家公布潛在

影響人民健康的資訊，例如監測空氣品質的資料、食品檢查的結果等436，客觀面向

則是要求國家積極地以行為、金錢、組織、制度等作為，排除第三人對於健康權之

侵害437，舉凡建置安全的飲用水系統、確保醫療藥品供給正常、避免環境危害健康

等皆屬之438，又主觀面向得以透過訴訟方式請求國家為之，客觀法秩序則無從透過

法院救濟請國家為特定作為439。 

於此前提之下，本文首要探討是否有以健康權的給付功能據以請求給付的可

能性，並釐清是否此乃主觀公權利之範疇。實則，歷來取向社會權的解釋方式，例

如生存權包括提供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工作權包括賦予人民工作機會440，皆賦予

人民於特定情境請求相當之給付，因此，於此是否可比附援引主張健康權涵括提供

 
433 林明昕，前揭註 7，頁 30。 
434 李建良（1997），〈基本權利理論體系之構成及其思考層次〉，《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9卷
1期，頁 43-53。 
435 林明昕，前揭註 7，頁 30。 
436 李惠宗，前揭註 7，頁 60-61。 
437 林明昕，前揭註 7，頁 30-31。 
438 李惠宗，前揭註 7，頁 61。 
439 林明昕，前揭註 7，頁 31-32。 
440 黃舒芃（2006），〈社會權在我國憲法中的保障〉，《中原財經法學》，16期，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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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限度的健康保障，則不無探討的空間。健康權的社會權面向功能，已於前述說

明，此處的癥結點在於是否有此功能即必然得以有主觀權利位階之請求權，學者黃

舒芃指出舉凡文化權、環境權此些無法個人化之權利即不適切，又如工作權若解釋

成請求一份工作，則不免有過度妨礙自由市場之疑慮，因此解釋上以提供就業輔導

機會為宜441，至於生存權則是較無爭議得以承認最低限度內之生存保障請求權442，

於此學者係一一分析權利的特性是否適合，究其背後的論理，可以歸納為二，其一

係若無法個人化的權利則不適宜轉化請求給付，其二係視肯認權利部分得為請求

給付，是否有過當影響自由市場，或可能依權利性質造成其他不當影響。依循前述

標準，一者係健康權作為得以個人化之權利，二者係若所要保障之健康亦非人人全

然健康的結果，較無保障過廣而造成自由市場失序的可能性，若僅是劃設一定的範

圍，而使得人民得以請求最低限度的健康保障，則無全盤否定請求權的必要。 

至於何謂最低限度之健康保障，可以參考國際公約的核心義務的內涵，國際公

約區分核心義務，俾使各締約國實現義務，不得以資源不足作為藉口，於此所劃設

的義務內涵，旨在區別立即實現與逐步實現的義務。依本文所見，我國並無相當概

念的區分，未有優先應實現的義務以及得於資源充沛時再為實踐的義務，尚無法直

接對照。然而，或許得以作為主觀權利界定之參考，蓋依我國的法律體系，倘若僅

係客觀法秩序，而非主觀公權利的範疇，即無法於訴訟上請求救濟，核心義務的概

念在於界定一最低限度且必然要實現之標準，倘若無其他可資依循的管道實現核

心義務的權利內涵，則形同無法實現該個權利的最低標準，如此一來，權利保障終

將落空，是以，本文主張國際公約裡之核心義務可以對應至主觀公權利，方得實現

最基礎之權利內涵。 

 
441 黃舒芃，前揭註 440，頁 17-22。 
442 依照通說的見解，生存權之主觀權利在最低限度之生存保障範圍獲得肯認，相較之下，學者黃
舒芃則認為主觀權利之效力與權利實現的範圍尚屬截然不同的層次，其不在否定最低限度的生存

保障非主觀公權利的範疇，而係主張無需畫地自限，先行限縮主觀公權利的範疇，本文於此處補充

論理上的歧異，黃舒芃，前揭註 440，頁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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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經社文公約裡所論之核心義務即包括負擔得起之醫療照護及健康基本要素，

國家應以免費或按平等原則提供之，究其根本乃在於支應財力不足者，由此推得若

有無法負擔之醫療照護或健康基本要素之情節，尚難維繫最低限度的健康權保障，

此時人民自得向國家請求給付。將主軸拉回月經用品，月經乃是性與生育健康權利

之一部已於前述論證，月經用品的取得得以維繫月經健康，是以月經用品為性與生

育健康的健康基本要素。正因健康權的內涵包括健康基本要素，故月經用品當然為

健康權的範圍所涵蓋，依前揭法理論證，以經社文公約的核心義務劃定健康權的最

低限度請求範圍，可推導出以健康權的社會權性格而論，如有因貧窮之社會決定因

素而使得難以獲取相關用品，則人民得以向國家請求給付月經用品，以確保最低限

度之健康權保障443。 

尤須留意的是，從社會權的功能面向開展，並界定最低限度的範圍，從而劃設

給付請求權的界線，抽象而論，此一推論或許毋庸與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必然綁縛

連結，蓋前述提及的生存權、工作權，皆有最低限度的請求給付可能性，且其並非

皆在因應貧窮、財力不足的情形，以工作權提供職業訓練為例，即非貧窮才會面臨

就業輔導的需求。是以，本文乃是參照我國基本權解釋的路徑，以此作為適合的橋

樑，引入國際公約回應社會決定因素之意旨，替此一主張賦予回應社會決定因素的

新意。 

第二款 適用平等原則的侷限 

若欲從平等原則推導出請求給付，則係限於立法者已為給付卻排除特定人之

狀況，若國家自始未提供給付，則並無主張等者等之的可能性。因此，若現在有針

對月經貧窮而為之給付，而出現給付對象漏未涵蓋同樣貧窮之情節，方有援引平等

原則從而主張給付的可能性。尤須留意，於此運用平等原則時，尚須視立法者對於

 
443 在此一論述之下，人民可以請求給付以消弭貧窮對於健康造成之不利影響，由此與經社文公約
接軌，惟此尚非如 CSDH 一般根除貧窮，而僅在於截斷貧窮對於基本物質條件與醫療照護造成的
影響，併予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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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的定義為何，倘若立法者劃定的範疇是符合低收入戶者之貧窮情境，方可以給

付生理用品，則未達低收入戶的貧窮程度，依然無法依照平等原則請求給付。 

正因平等原則無法及於事實上的平等，充其量僅能作為檢視事實上平等的作

為是否尚屬合理，故究其本質未能直接因應貧窮此一社會決定因素，僅得在立法有

回應卻產生疏漏時發揮用處，而此種隨著法律政策制度的規範，而時而產生得以請

求給付、不得請求給付的相異結論，即使得於特定情形主張請求給付，本文仍認為

此種浮動的、難以捉摸的給付範疇，不適宜作為於面臨月經貧窮時據以請求給付的

法理基礎。 

第三款 基本國策裡照料貧窮與促進性別平等之內涵 

接著，由我國涉及事實上平等之基本國策的內涵思考，是否足以支撐給付月經

用品之主張。首先，憲法第 157條提及的公醫制度，即是要設立收費低廉，甚或是

免低收入者費用之醫療場所444，申言之，國家設立醫療院所並提供無法負擔醫療資

源者免費之治療機會，尚與因應貧窮之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不謀而合。誠然，此處

之公醫制度限於醫療照護，並未拓展至健康基本要素，然而在前述已然證成健康權

的內涵可以延伸包含健康基本要素的前提之下，與基本國策照料貧窮者健康的理

念合併解讀，即是國家應留意人民是否有無法負擔之醫療照護或健康基本要素，於

財力不足之際，國家應提供相關給付，以促成對於健康權之保障。 

其次，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6項提及促進性別地位的實質平等，其表彰著

國家有客觀的義務採取積極措施以達成此一旨趣，實則，婦女的地位往往與月經脫

離不了關係。以生理結構而論，月經乃是女性相較於男性所需面臨的生理現象，此

等基於女性子宮的生理特性所帶來的影響並非侷限於身體健康層面，更是擴及生

活的方方面面，例如若無法負擔月經用品，不僅可能產生感染或是焦慮的的心理負

面影響，更可能因為無法取得生理用品，進而影響其上學、工作或參與社會生活。

由此可見，因貧窮此一社會決定因素而導致欠缺生理用品，可能使女性更難以與其

 
444 林紀東，前揭註 377，頁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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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性別一般平等地、自由地於社會生活，因此，以此基本國策條款，尚可推得國家

有採取積極措施促進女性實質平等的義務，其中的一種做法即包括提供生理用品

給付。 

有別於平等原則的侷限，基本國策裡關於平等的內涵擴及事實上之平等，固然

依循前述基本國策的效力分析，尚難以基本國策主張主觀公權利，據以向國家請求

給付，然而基本國策作為憲法委託之效力，仍對立法有其拘束性，無論係以照料貧

窮的基本國策條文搭配健康權主張，抑或是以性別平等、促進女性實質地位之條款

觀之，皆可以看見蘊含社會決定因素思維的基本國策條款，得以發揮其指導作用，

作為在貧困時提供生理用品的憲法基礎。 

第四節 小結 

本節先是爬梳健康權於釋憲實務的發展，並釐清健康權的功能包括自由權面

向以及社會權面向，奠基於此基礎之上，本文將此一未明文於憲法的基本權利，找

尋適合的憲法依據，即憲法第 22條，並由基本國策的內涵，在在印證、強化健康

權的憲法基礎。接著，本文先是點出健康基本要素之概念應納入健康權的內涵，並

發現釋字 785 號解釋引入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所述之健康權的框架性規範，乃

是跳脫物質條件，且得以明確化國家考量社會決定因素之具體作為義務，尚屬健康

權與社會決定因素接軌的新蹊徑，適合持續發展之。再者，我國基本國策涉及平等

教育機會、確保工作的薪酬得以使人們自立生活、提及社會保險及社會救助等社會

安全制度，並促成各個群體的實質平等，此等社會國原則之規範內涵與 CSDH 的

政策藍圖可以相互輝映，皆在從社會決定因素之結構因素著手改變，就此將我國健

康權以及基本國策之本土法學概念，與國際公約的義務內涵彼此對照與接軌。 

確立初步的憲法基礎，接著本文將主軸拉回月經貧窮之健康不平等現象，月經

貧窮乃是無法負擔、缺乏生理用品的現象，由學術研究以及民間團體的調查可以得

知月經貧窮乃是臺灣的現在進行式。為回應此健康不平等之問題，本文從健康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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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權取向解釋，得出人們向國家據以主張最低限度健康保障之給付，即主觀公權

利之性質，而此最低限度的給付範疇可參照國際人權法核心義務的內涵，從而推導

月經用品之給付。至於平等原則，受限於平等原則未拓展至事實上平等，故僅得於

立法者已為給付而於給付對象有所缺漏時，據以主張請求給付，此一給付請求往往

因政策是否給付而有浮動、不確定的可能性，難以恆久作為請求月經用品之請求基

礎。最後，本文從具有憲法委託效力之基本國策的視角切入，蓋基本國策蘊涵照料

貧窮者健康的思想，又與健康權的概念一併解讀，得以推得於人民處於貧窮而無法

實現健康權時，國家有提供月經用品給付之義務。此外，因缺乏月經用品的情形，

將導致女性的地位遭受不利影響，故由憲法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的條款，尚可推

得提供生理用品給付乃是實現性別地位平等的措施之一。 

綜上所述，本章將具有國內法律效力之國際公約，銜接我國憲法法理，從而推

導國家於人們遭遇月經貧窮時，尚有提供月經用品之義務，為使此一國家義務得以

落實於政策與現實生活，以下本文將參考比較法，作為我國制度借鑑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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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蘇格蘭月經用品給付法制 

本文挑選蘇格蘭月經用品給付法制作為分析，首要原因即是蘇格蘭政策納入

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蘇格蘭政府早在 2007 年成立解決健康不平等的工作小組，

瞭解造成健康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並取得證據，奠基於此再轉化成跨部門的政策並

採取實際行動445。接著，蘇格蘭議會於 2008年亦針對健康不平等的現象調查，並

對如何監督後續、改善福祉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因應健康不平等等面向發表評論446。

同年蘇格蘭政府發佈健康平等計畫（Equally Well），其旨在改善人們的生活環境、

減少人們接觸環境裡造成壓力的因子、解決延續代際健康不平等的原因，以弭平健

康不平等447。該計畫提出眾多建議，為使此些建議付諸實踐，同年年底再有執行建

議之相關計畫，接續於 2010年再次審視、追蹤計畫後續，又於 2012年再次重啟健

康不平等工作小組448，可見緩減健康不平等係蘇格蘭重視之政策主軸。 

舉凡自 2017 年起，蘇格蘭政府宣布資助各級學校、大學提供免費生理用品，

以及 2021年通過全面免費給付生理用品相關法律，皆是在減少健康不平等的脈絡

提出449，於此背景之下，本文盼能借鑑蘇格蘭之法制，觀察政策設計如何納入社會

決定因素，並實踐健康平等450。 

其次，以本文所關注之月經貧窮而論，採取行動的國家遍佈，何以選擇蘇格蘭

的法制，蓋蘇格蘭係首先將免費提供月經用品視作普遍之法律權利，有別於其他國

 
445  CLARE BEESTON ET AL., HEALTH INEQUALITIES POLICY REVIEW FOR THE SCOTTISH 
MINISTERIAL TASK FORCE ON HEALTH INEQUALITIES, 8 (2014); SCOTTISH GOVERNMENT, 
EQUALLY WELL REPORT OF THE MINISTERIAL TASK FORCE ON HEALTH INEQUALITIES, 9-
10 (2008). 
446 SCOTTISH GOVERNMENT, EQUALLY WELL IMPLEMENTATION PLAN, 9 (2008). 
447 Id. at 9-11.  
448 Beeston, supra note 445, at 11. 
449 See POLICY CONTEXT CURRENT POLICY, https://www.scotpho.org.uk/risk-factors/sexual-health/policy-
context/(last visited May. 13, 2024).; See SCOTTISH GOVERNMENT RIAGHALTAS NA H-ALBA, SEXUAL 
HEALTH AND BLOOD BORNE VIRUS ACTION PLAN 2023-2026, 5, 17-18(2023). 
450 蘇格蘭的給付法制，並未時時刻刻提及社會決定因素一詞，依本文所見，其旨趣係在減少健康
不平等，尚與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相當，即是在已辨別造成健康不平等的社會決定因素之時，提出

消弭健康不平等之給付法制，故用詞未提及社會決定因素，並不妨礙本文將相關政策於此脈絡下分

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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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欠缺法律規範、抑或是法律規範的範圍限於學校451等，蘇格蘭全面免費給付的立

法殊值參考，且此一立法被評為減少健康不平等的重要例證452。故本文將爬梳當時

的立法紀錄，以呈現採取全面普遍給付的理由，又其給付範圍廣泛，其如何實踐的

細節尚可參考。 

第一節 月經用品給付法制 

2020年蘇格蘭議會通過《蘇格蘭經期用品免費供應法》（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以下簡稱《經期用品法》），並於 2021年初經英國皇室

批准，由該法的備忘錄453可以見得，此法旨在使月經來潮者（包含女性、女童、跨

性別者）可以在需要時免費取得月經用品，立法的背景即是源於月經貧窮的現象，

長時間未更換經期用品或使用不適合的替代用品，將產生感染或是健康問題，或因

欠缺合適的經期用品而使其錯過教育相關活動、工作及娛樂，尤其人們若沒有自己

的收入或擔心影響家庭開銷，皆可能難以啟齒從而無法獲取經期用品454。 

直至《經期用品法》通過之前，蘇格蘭攸關經期用品的相關法律，皆是側重於

月經用品的丟棄處理。例如要求在八歲或八歲以上女童、女性之廁所隔間，皆應提

供可以丟棄衛生棉的設施455。唯一涉及生理用品提供之立法，乃是涉及監獄及收容

少年犯機構之相關法律，典獄長應提供受刑人健康及衛生所需之毛巾與盥洗用品，

以及對於女性受刑人提供生理用品456，由此見得立法免費給付生理用品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451 Bettina Bildhauer et al., Introduction: The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in the 
Context of Menstrual Politics and History, 8 OPEN LIBR. HUMANIT.1, 5(2022). 
452  SCOTTISH GOVERNMENT RIAGHALTAS NA H-ALBA, RECOVER, RESTORE, RENEW CHIEF 
MEDICAL OFFICER FOR SCOTLAND ANNUAL REPORT 2020-2021, 31(2021). 
453 此法備忘錄初稿由提出《經期用品法》的議員Monica Lennon撰寫，備忘錄並非此部法律的一
部分，亦未經由議會背書，然此一備忘錄尚可凸顯當時制定法案的背景與理由，Period Products 
Scotland Bill 2019, Policy Memorandum ¶ 3 (Scot.). 
454 Period Products Scotland Bill 2019, Policy Memorandum ¶ 8, 10 (Scot.). 
455 The School Premises (General Requirements and Standards) (Scotland) Regulations 1967, (ASP 1199) 
§15(2). 
456 Prisons and Young Offenders Institutions (Scotland) Rules 2011, (ASP 331)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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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先概要介紹《經期用品法》之條文及其解釋性說明（Explanatory Notes），

以瞭解整部法的條文結構與法規所課予各個權責機關的義務內涵，接著再概覽此

部法給予相關權責機關及機構的指引（Guidance for Responsible Bodies），將權責

機關及機構如何免費提供生理用品的做法與細節一一釐清，方可於下一章節作為

我國制度借鑑的基礎。 

第一項 月經用品給付之基本法律框架 

 首先，《經期用品法》（下同）第 1條旨在規範地方政府應確保所有需要生理

用品之人均可依照地方政府的規劃與安排獲取免費生理用品，而可以取得的生理

用品應合乎每人於蘇格蘭境內的需求457。於此指涉的需求，其內涵包括經期量較多

之人可以有尊嚴地方式取得充足的經期用品458，以及囊括於蘇格蘭期間所生的所

有需求459，例如居住於蘇格蘭之人可以一併取得去其他地出遊時所需的生理用品，

相對而論，若是至蘇格蘭出遊的遊客則僅能取得遊覽蘇格蘭期間所需的生理用品

460。 

再者，地方政府的規劃須允許由其他人代替需要生理用品之人取得生理用品

461。例如照顧者替他們所照顧之人領取用品462，如有郵寄經期用品的情形，則可收

取包裝與郵寄的費用，惟無法以其他方式合理地取得生理用品之情況除外463。例如

需要生理用品之人同時是障礙者，倘若所有提供生理用品的地點皆與該名障礙者

的居住地有相當的距離，則要求他們自行領取生理用品即不合理，因此於此種例外

情形，則皆不得收取包裝費與郵資464。 

 
457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1(1)-(2). 
458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Explanatory Notes ¶ 6 (Scot.). 
459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1(4). 
460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Explanatory Notes ¶ 11 (Scot.). 
461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1(3)(a). 
462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Explanatory Notes ¶ 8 (Scot.). 
463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1(3)(b). 
464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Explanatory Notes ¶ 9 (Sc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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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指出教育提供者應確保需要使用月經用品的學生可以於蘇格蘭境內教

育提供者所掌管之建築物免費取得經期用品465。如係學生常進出之建築物，應至少

設置一處提供經期用品466，於此指稱的建築物，除以教育為目的之教室、講堂、實

驗室外，以非教育為目的之場所，例如：用餐、休閒或運動場所皆屬之467。然而，

若經向學生徵求意見，該建築物並非適合放置生理用品處，則可以作為無需設置提

供地點的例外468，例如該棟建築物沒有廁所或更衣間469。 

教育提供者依法確保生理用品的提供，即在保障學生於學期間的需求，若屬繼

續教育及高等教育的階段，則須保障學生於修習課程期間之需要470，因此，若學生

於學期、課程以外之生理用品需求，即非此條文所涵蓋的範疇。又宿舍若非教育提

供者所掌管之部分，則無需於宿舍提供生理用品，學生於非本法第 2 條所涉及的

範圍，得依循本法第 1 條獲取由地方政府提供之生理用品，或蒐集教育提供者於

校園內的圖書館、各系所所提供之生理用品471。 

本法第 3條則是賦予蘇格蘭大臣規定公共服務機構（public service body）提供

免費生理用品予於該地點需要生理用品者之權限，公共服務機構的給付義務，需先

經過意見諮詢，再由國會議事程序批准，方形成之472。 

第 4條旨在規定前述三條具有提供生理用品義務之機構（以下簡稱義務機構），

於提供經期用品時所應依循的準則，即是可以合理地、容易地並以有尊嚴地方式取

得，並有不同類型的經期用品可供選擇473。同法第 5條要求蘇格蘭大臣發佈指引，

 
465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2(1)(2)(5). 
466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2(3).; 教育提供者在未有學生往來
的建築物，並沒有提供免費生理用品的義務，例如在假期間用以接待會議代表的宿舍，Period 
Products Scotland Bill 2019, Policy Memorandum ¶ 55 (Scot.). 
467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Explanatory Notes ¶ 12 (Scot.). 
468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2(4). 
469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Explanatory Notes ¶ 14 (Scot.). 
470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2(6). 
471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Explanatory Notes ¶ 17-18 (Scot.). 
472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3.;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Explanatory Notes ¶ 19 (Scot.). 
473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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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提供義務機構履行義務的具體指導，指引的內容需涵蓋第 4 條的內涵474，且

於發佈此一指引前，應向義務機構之代表諮詢意見475。 

第 6 條規定義務機構於前述指引發佈後，儘速準備一份為履行義務而制定的

計畫說明並公告之476，此一計畫需將指引的內容納入考量，敘述如何符合指引的要

求以及如何履行條文規範的義務477。第 7 條則在規範義務機構於制定第 6 條所述

的計畫說明之前，理應諮詢各義務機關所提供生理用品之對象，舉凡居住於當地、

可能於當地取用生理用品之人、學生或公共服務機構之使用者皆屬之478，所應諮詢

的內容，包括如何取得生理用品、可以獲得的經期用品種類以及取得之地點479。第

8條要求義務機構向其權責範圍內給予生理用品之對象說明相關安排，例如生理用

品得以免費獲取，並以什麼方式、在何時、何處取得480。 

第 9 條以下則是攸關本法詞彙的定義，第 9 條提及本法所指涉的月經用品，

係吸收、蒐集經血的製成品，包括衛生棉條、衛生棉以及可重複使用的物品481。條

文提及之個人的需求，係以基於月經所生對於生理用品之需求，因此跨性別者、非

二元性別者而有月經者，皆是條文涵蓋的範疇，而非只有限於女性482。第 10條則

是關於教育提供者、繼續教育機構、高等教育機構等詞彙的定義，此等定義多半參

照現行其他法規483。第 11條係條文何時生效的規範，而第 12條則是條文的名稱。 

第二項 月經用品給付之指引 

 
474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5(1)(3). 
475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5(6). 
476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6(1)(2)(7). 
477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5(4) 6(3)(4)(5). 
478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7(1)(2). 
479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7(3)(4). 
480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8(1)(2)(3). 
481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9(a)(b). 
482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9(c).;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Explanatory Notes ¶ 31 (Scot.). 
483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10. 如非公立的繼續教育機構或高
等教育機構，非本法所稱的教育提供者，然於私立學校就讀之學生，尚可透過本法第 1條地方政府
的安排，取得充足的生理用品，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Explanatory Notes 
¶ 34 (Sc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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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期用品法》第 5 條規定蘇格蘭大臣發佈有關經期用品給付之指引，以作

為義務機構履行義務之指導484，義務機構未有強制按照指引作法之必要，然而，義

務機構仍需將指引內容納入考量485。此一指引區分三大區塊，第一部分係一般性、

通用的指引，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則是以第一部分的指引為基礎，再為補充地方政

府以及教育提供者所應參考之指引486。 

第一款 一般性指引 

第一部分的指引首先闡述義務機構提供生理用品以合乎個人的需求的範疇，

相較於地方政府以滿足人們於蘇格蘭境內的需求為目標，以及教育提供者提供學

生於學期間的需求，公共服務機構所應滿足的個人需求範圍僅限於確保個人於該

場所的需求487。每個人所需要的生理用品，可能基於各式不同理由而有所差異，舉

凡忘記攜帶月經用品、因收入低所以持續需要取得免費生理用品、基於健康狀況而

有較高的生理用品需求等，故義務機構不得評斷個人的需求，不得限制獲取生理用

品的數量，或嘗試定額分配生理用品488。 

依循《經期用品法》第 4 條的用詞，指引接續闡述提供生理用品要遵循的準

則，所謂合理地、容易地取得，係指取得的地點及方式並不複雜、官僚式的，應使

肢體障礙者、行動不便者容易取得，並向一般社會大眾提供資訊，且不得於取得之

前要求提供或填寫任何資訊489，而以有尊嚴地方式取得，則是指人們無需向他人索

取、證明其為何需要生理用品以及需要的數量，義務機構應留意月經污名使得人們

取得時面臨潛在的尷尬窘境，可適當地採取審慎包裝月經用品的做法，與此同時，

義務機構尚須考量月經的正常化，使人們有尊嚴地取得生理用品，不必然等於要隱

 
484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ASP 1) §5(1). 
485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PÀRLAMAID NA H-ALBA,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ACT 2021 GUIDANCE FOR RESPONSIBLE BODIES 1(2021). 
486 Id. at 1, 9, 12. 
487 Id. at 2.  
488 Id. at 2.  
489 Id. at 3. 若是有郵遞需求，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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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月經用品490。至於提供合理的選擇，指涉的是義務機構提供至少一種形式的衛生

棉、棉條以及可重複使用的生理用品，蓋一次性使用的月經用品對於環境造成的影

響甚鉅，人們愈來愈傾向使用得重複利用之生理用品，故義務機構應將此納入考量，

提供此種需求的生理用品，惟不得對不希望使用者施以壓力，又義務機關所提供的

合理選擇，並不及於提供特定品牌的商品，然而，義務機構尚有義務諮詢使用者所

需之生理用品，不得擅自預設使用者所欲使用的生理用品491。 

延續前述提供內容、方式的指導原則，指引接著提及提供生理用品之對象不得

排除任何群體。正因月經來潮而有生理用品需求者其性別認同未必為女性，舉凡跨

性別者、非二元性別者皆屬之，故義務機構應確保此些群體亦可取得生理用品，具

體實踐的做法包括於性別中立廁所、無障礙廁所、男性專用空間提供生理用品，此

舉也使得男性可以為其他家庭成員或伴侶取得生理用品，指引再三強調，無論拿取

生理用品者是什麼性別，皆不應被詢問取得生理用品的原因492。 

《經期用品法》規範義務機構諮詢經期用品使用者，並參照指引內容提出其履

行義務的計畫，指引於此一法律框架之下，詳加說明諮詢與計畫的擬定的細節。首

先，諮詢的對象係立即或未來需要生理用品者或替他人蒐集生理用品者，開放任何

性別認同、年紀者參與諮詢，除諮詢的內容應合乎條文提及之取得地點、如何取得、

生理用品類型以外，指引明確點出若諮詢的過程僅有簡單說明可能的安排以及詢

問諮詢對象對該安排是否滿意，此並不符合法條所要求的諮詢標準。而計畫的內容

包括條文已提及之義務機構如何遵循同法第 4 條提供生理用品之準則以及如何將

指引的內容納入考慮，並概要說明如何完成其法定的義務，例如免費取得生理用品

之安排、如何使人們獲取如何及於何處取得生理用品的資訊等，另可將諮詢的過程

 
490 Id. at 3-4. 補充說明，原則上有尊嚴地取得包括無需向他人開口索取生理用品，然而，有鑑於可
重複使用的生理用品成本高昂，於此種情形要求人們索取生理用品，難論不符合尊嚴取得之原則。 
491 Id. at 4.  
492 Id. at 5. 指引提及無障礙廁所係因指引建議不願前往女廁者，尚可於無障礙廁所取得生理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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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象放入計畫說明。於計畫擬定完善之後，義務機構應接續公告計畫內容，條文

未明定計畫的格式以及發布的地點，然資訊的傳遞應確保所有人皆可取得493。 

承接著計畫的公告，同法第 8 條規範義務機構公告免費生理用品於何時、何

地以及如何取得，條文同樣未明說公告的方式，指引於此提及提供資訊的方式不限，

並以於手機應用程式公告為舉例，然而，指引提醒為使所有人皆可以知悉，如採取

前述做法，尚有搭配網站以及海報張貼等公告方式之必要494。 

指引於最後提醒義務機構管理所提供之生理用品，留意經期用品的有效期限、

是否基於不良的存放環境而產生風險，若發現散裝的衛生棉條上無載明安全須知，

則有在領取地點張貼安全須知海報的必要，並請義務機構評估資金的使用以及相

關效益495。 

第二款 地方政府相關義務之指引 

指引的第二部分則針對地方政府的義務詳加補充說明，首先指引提及生理用

品提供的對象包括於蘇格蘭工作者或是短暫停留者，故無庸以提供居住證明作為

取得生理用品的條件，又因所需滿足之需求為人們於蘇格蘭境內的需求，故地方政

府應留意如何於非上班期間提供生理用品，再者，地方政府應特別考量部分群體於

取得生理用品時所可能面臨的障礙，例如身心障礙者、無家者、遊客、家庭虐待受

害者、承擔照顧責任之人、居住於偏遠地區者、存有文化互動之障礙者，指引建議

地方政府諮詢此些群體，以確保他們的需求得以被滿足496。 

接著關於用品的取得，地方政府得採取郵寄免費生理用品作為履行義務之途

徑之一，並收取包裝及郵資費用，條文所述之除外條款，即若無法以其他合適的方

式取得生理用品，地方政府不得收取前開費用，指引提及條文未明定規範此些例外

情形，故交由地方政府自行判斷，然而，指引尚有舉例說明，倘若居住於偏遠的地

區歷經長途跋涉方取得生理用品，抑或是無法親自領取又無人代領，皆屬不應收郵

 
493 Id. at 5-6.  
494 Id. at 6-7.  
495 Id. at 7-8.  
496 Id. at 9. 



doi:10.6342/NTU202402773

 

 120 

遞費用之範疇，而郵寄的相關安排，包括何種情形免費或收費，皆屬應向一般社會

大眾公開說明的資訊497。 

依循同法第 2 條，教育提供者依法提供學生於學期間之生理用品，惟此一條

文的涵蓋範圍未延伸至教育提供者未管轄之部分學生宿舍，學生可於學校建築物

蒐集數量足夠的生理用品於平日晚間或假日等非上課時間使用，然而，地方政府之

義務在於滿足蘇格蘭境內生理用品需求，因此指引建議地方政府可以考慮是否適

合於學生住宿地點提供生理用品，最後，指引建議地方政府於組織管理上，指派一

名人員以實踐此法所課予地方政府的義務498。 

第三款 教育提供者相關義務之指引 

 依循條文規定，原則上教育提供者有義務於學生頻繁往來的建築物提供經期

用品，然而，若有場所不適合之情形則可容有例外，惟此一例外尚需事先諮詢學生，

並於該棟未放置生理用品之建築物清楚地標示最近可以獲取生理用品之地點為何，

又所謂一棟建築物，並不以外觀的數量計算，倘若一棟建築物內部區分兩部分無法

互通往來，則視為兩棟建築物，此兩棟建築物皆依法至少放置一處生理用品之必要

499。 

於此義務框架之下，並未硬性規定教育提供者如何提供生理用品，故教育提供

者可以於獲取相關學生意見後，採取於廁所放置一次性生理用品，並於他處擺放較

多數量的一次性生理用品以及可重複利用的生理用品，又如於教育提供者所管轄

之住宿地點，可於一處提供生理用品，毋庸於各層樓或是各房間廁所提供500。至於

所提供的生理用品為何，尤其小學是否適合提供衛生棉條，針對於此，依照第一部

分的指引，義務機構不得逕自假定任何人所需要的生理用品的種類，故依循諮詢等

流程評估之，方屬妥當501。 

 
497 Id. at 10.  
498 Id. at 11.  
499 Id. at 12.  
500 Id. at 12-13.  
501 Id. 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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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提供者之義務範圍有限，舉凡限於提供到校上課之學生生理用品，並未延

伸至郵寄生理用品予遠距上課學生502，抑或是非學期期間則無提供生理用品之義

務，此時，學生可以依同法第 1條在地方政府的規劃之下取得生理用品，地方政府

尚可諮詢學生之意見，並考量於學期結束時發放足夠的生理用品供非學期間之用、

持續於學校提供生理用品、開放學校以外之領取生理用品地點等，此些做法皆是以

適合學生領取生理用品之考量出發，銜接學生於學期間之生理用品需求503。 

第三項 立法程序之廣泛討論 

 前述乃是立法審議最終所凝聚之共識與結果，然而，在草案提出之時、立法審

議過程的會議與辯論，即針對此法的立法意旨以及所欲採取的具體作法有所爭執，

為清楚了解立法制定之始末及考量，以下本文藉由爬梳從草案提出至立法過程的

相關文獻，呈現此法在通過之前爭論不休的癥結點。 

第一款 普及性給付的必要性 

 《經期用品法》正式通過之前，初版的草案先是歷經第一階段的論辯，討論的

焦點著重於此法之立法意旨，究竟是以因應經期貧窮為目的，抑或是以實現經期尊

嚴為旨。大抵而論，尚有幾種與經期貧窮不直接相關，然而同樣也屬於各界盼望立

法處理者，舉凡單純忘記攜帶生理用品的情況504、課堂間月經來潮卻礙於課程時間

欠缺彈性以及因月經污名而生的尷尬無法離開取得生理用品505，又譬如員工在惡

劣的工作環境具有迅速取得生理用品的需求506，再如負責掌管家庭經濟開銷的女

性，在有限的收入下陷入優先購買自身的生理用品以及養活家人為重的兩難困境

 
502 併予補充，學校未有主動提供之義務，然而，若學生出國或是採取遠距教學，學生可於原學校
取得學期間所需之生理用品，Id.  
503 Id.  
504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PÀRLAMAID NA H-ALBA, LOCAL GOVERNMENT AND COMMUNITIES 
COMMITTEE OFFICIAL REPORT 6 (2019). 
505 Id. at 3.  
506 Id.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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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嚴重一點的情節是女性甚至沒有對家中的金錢分配存有任何置喙的空間，落入

經濟虐待、家庭暴力的窘境508，又如罹患子宮內膜異位症者因疾病而生的大量經血，

使得經期用品的需求量高出他人許多509。 

以上的論述取徑，乃是標定出特定的群體，並凸顯出經期貧窮一語無法涵蓋此

一對象，相較之下，經期尊嚴一詞則較能涵蓋上述情境。另有論者提出，倘若以經

期貧窮為名，傳達的資訊乃是此些生理用品僅有處於貧困者方得領取，從而排除了

其他需要生理用品之人，可見經期尊嚴一語係得以保障各式所需情形的適切用語

510。除此之外，尚有從基本權利的視角出發，主張無法獲得月經用品，乃是對於基

本人權的侵犯，換言之，取得生理用品乃是基本人權之一，因此要藉由立法提供生

理用品給付以維繫經期尊嚴511，依本文的觀察，屬於何種權利、權利的內涵並沒有

細緻地被討論，但可以確定的是，若以人人皆有獲取生理用品的基本權利此一取徑

切入，則更無限縮於保障經期貧窮的理由。 

於後續的討論之中，鮮少有再主張限於月經貧窮作為立法意旨，若以保障經期

尊嚴作為前提，乍看之下相應的手段自然是選擇普遍提供生理用品一途，而非採取

針對性的立法，或僅限於貧窮者方得獲取。然而，過程中卻有反彈的聲浪出現，蓋

一旦可以標定出特定需要保障的群體，則是否採取針對性的立法的討論又再度浮

上檯面，例如若涉及疾病的情形，是否可能藉由診斷病名後以處方的方式提供充足

的生理用品數量512，就此相抗的主張有二，其一是女性要被診斷出子宮內膜異位症

平均需要七年半的時間513，言下之意是若採針對性的提供，同樣有無法一網打盡涵

蓋全部的所需群體，其二，倘若以此疾病作為取得生理用品的標準，則可能要詢問

經血量、經血頻率等相關細節，詢問本身即可能使女性感到尷尬困窘，因此普遍提

 
507 Id. at 3.  
508 Id. at 6. 
509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PÀRLAMAID NA H-ALBA, MEETING OF THE PARLIAMENT OFFICIAL REPORT 
23 (2020). 
510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PÀRLAMAID NA H-ALBA, supra note 504, at 35-36. 
511 Id. at 17.  
512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PÀRLAMAID NA H-ALBA, supra note 509, at 32. 
513 Id. at 38-39. 



doi:10.6342/NTU202402773

 

 123 

供係一較能保障尊嚴的做法514，蓋不只是在群體涵蓋層面上，既然沒有篩選標準，

則可以免除一系列詢問細節的可能性。 

與會者於討論時另提及普遍的制度的優點，舉凡若能普遍提供，則可不限於在

女性廁所提供，此時跨性別群體、非二元性別所能分類的群體，即可獲得保障515，

抑或是若女性在家中不便外出領取生理用品時，則男性有可能代替女性取得生理

用品516，由此彰顯普遍提供的制度尚屬可以最大程度涵蓋所需要經期用品之人，與

此同時，在月經污名的背景之下，普遍提供的制度乃是使月經可以正常化討論，從

而突破月經污名的途徑517。 

在正當性上若能過關，接下來普遍提供的制度遭受最大的挑戰，乃是成本上的

疑慮，一旦採取普遍提供即代表或有不需要的人領取生理用品，對此的辯護則是依

照過往的經驗發現，原先有能力負擔、得以自行取得生理用品之人，並不會濫用資

源，依然自行購買自身所需的生理用品，故此一制度並不會造成過高的成本或是資

源的浪費518。在前述的討論之下，最終第一階段的投票表決以 112票支持、1票棄

權、0票反對的壓倒性票數之差，確立了草案裡所述的普遍提供原則，並在此一原

則底下，進入第二階段探討法規的細節519。 

第二款 給付方式之採擇 

提出《經期用品法》草案的議員Monica Lennon起初建議月經用品的發放採取

C卡計畫，此係蘇格蘭現有之發放免費保險套的制度，只需提供最低限度的個人資

訊，即可取得 C 卡520，人們可以憑卡於社區活動中心、藥局、醫院或診所等地領

 
514 Id. at 32.  
515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PÀRLAMAID NA H-ALBA, supra note 504, at 8. 
516 Id. at 9.  
517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PÀRLAMAID NA H-ALBA, supra note 509, at 65.; Id. at 6-7.  
518 Id. at 7-8.  
519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PÀRLAMAID NA H-ALBA, supra note 509, at 73-75. 
520 各地的做法略有不同，如有要求提供生日及郵遞區號等資訊，亦有無需提供個人資訊即可取得
C卡，參考：CONDOMS & C CARD, https://www.borderssexualhealth.org.uk/contraception/condoms-c-
card/?fbclid=IwAR3g7vJHk_Uax4LgihNqjqFB8tOgz289RTGgh_JF9dzU4570pImFnHEsLCI(last visited 
Apr. 21, 2024).; C:CARD PLUS AGE 13-15, https://www.ccard.org.uk/ccard-plus/(last visited Apr. 21, 
2024).; C:CARD DIRECT AGED 16 OR OLDER, https://www.ccard.org.uk/ccard-direct/(last visited Apr. 21,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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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免費保險套，倘若發放生理用品依循此一模式，則可使女性、跨性別者選擇最適

合他們的生理用品，並於保密的基礎下獲取之521。 

草案提出之際，尚須一併提交基於草案政策目的所蒐集的諮詢意見522，關於是

否採取 C 卡模式，各有支持與反對的意見，支持者主張此一領取方式既簡單又能

保密，並且可以減少浪費及濫用的情形，蓋此可以控制拿取用品的數量，而有能力

負擔者將持續自己購買所需的生理用品，而沒有經濟能力負擔者將於此一制度受

益，相較之下，反對者認為若要註冊並出示卡片方得領取生理用品，將可能使女性

感到尷尬，從而形成領取時的潛在阻礙，且若要求使用者填寫郵遞區號等相關資訊，

則無家者或未有穩定居所之人皆可能被此一制度排除在外，又攜帶此一卡片以領

取生理用品，貌似一種恥辱的象徵，形同單獨挑選、標示出無法負擔生理用品之人，

此等強化持卡者與低收入戶者的連結，可能產生污名的結果，因此有人主張在公共

場所免費提供即可，且可避免不必要的官僚作風以及資源浪費523。 

如何提供之命題，乃是第一階段審查草案階段的討論重點之一，地方政府與社

區委員會（以下簡稱政府社區委員會）對此發放方式詢問蘇格蘭青年議會、婦運團

體等，而此等團體多持反對態度，理由包括往往最需要月經用品者對自己的處境感

到難堪與沮喪，故反而不會註冊領取生理用品，又如難民、非以英文為母語的女性、

無家者等，可能受註冊登記制度排除在外524，因此政府社區委員會表示若該草案繼

續推行，C卡制度並非合適的做法525。 

除 C 卡制度以外，委員會諮詢各團體意見時，發現代金券、兌換券等制度遭

受強烈的反彈，其紛紛指出此等制度乃是對於最需要幫助之人的污辱，因此委員會

 
521 Period Products Scotland Bill 2019, Policy Memorandum ¶ 36-38 (Scot.). 
522  PART 3: STAGES OF BILLS - SPECIAL CASES, 
https://archive2021.parliament.scot/parliamentarybusiness/Bills/25690.aspx(last visited Mar. 19, 2024). 
523  Scottish Parliament’s Non-Government Bills Unit & Monica Lennon, SUMMARY OF 
CONSULTATION RESPONSES, 
https://periodpovertyscotland.weebly.com/uploads/1/0/2/8/102887122/consultation_summary_final.pdf. 
524 LOCAL GOVERNMENT AND COMMUNITIES COMMITTEE, STAGE 1 REPORT ON THE PERIOD PRODUCTS 
(FREE PROVISION) (SCOTLAND) BILL 12(2020). 
525 Id. at 14.  



doi:10.6342/NTU202402773

 

 125 

採納意見，並反對此作為獲取生理用品的方法526，簡言之，任何要求人們提供資訊

的制度皆可能使人們卻步、造成獲取生理用品的阻礙527，反倒與使人人皆能取得生

理用品之宗旨背道而馳。於此一背景之下，第二階段的討論修正條文，刪除有關代

金券等計畫的規定，並將給付方式的採擇交由義務機構決定528。 

第四項 在地實踐經驗 

 在前述的法規基礎之下，《經期用品法》旨在確保每一人皆可獲取經期用品，

制度如何實現立法意旨，相關機關在符合法律基本框架的前提之下，保有相當的彈

性決定的空間，本文為了解此法在蘇格蘭的在地實踐經驗，將接續爬梳各個義務機

構依法提出之聲明以及具體做法529，供思索我國制度時參考。 

首先，各個義務機構依法提供生理用品之途徑，以個人主動領取的面向，可以

區分為實體領取抑或線上訂購530，關於領取點的所在地，蘇格蘭政府架設得以搜尋

經期用品領取地點的網站，該網站涵蓋範圍為蘇格蘭境內，其清楚標示領取點係女

廁、男廁或性別中立廁所或無障礙廁所，點入所欲前往的地點，載明可取得的生理

用品種類，包括棉條、衛生棉、月亮杯抑或是以植物性材料所製作之生理用品，以

及該地點的每日開放領取時間，領取的地點是否於公眾往來處、是否須向諮詢臺詢

問取得，是否可一次性領取大量生理用品等531，PickUpMyPeriod此款手機 APP係

相同模式的搜尋系統，以利民眾可於 APP上找尋距離自己最近、適合自己的生理

用品的領取點532。 

 
526 Id. at 13-14.  
527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PÀRLAMAID NA H-ALBA, supra note 504, at 47. 
528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PÀRLAMAID NA H-ALBA, LOCAL GOVERNMENT AND COMMUNITIES 
COMMITTEE OFFICIAL REPORT 4-7 (2020). 
529 《經期用品法》係基礎的法律框架，要求發布聲明之前事先諮詢、公告聲明等，未有強制規範
各個義務機構採取何種固定或一致性的做法，故本文於查閱所有聲明後，挑選出適合借鏡之做法加

以介紹，其餘較為簡略的做法或聲明則不另外援引。 
530  Statement on Exercise of Functions, FIFE COUNCIL (2022), 
https://www.fife.gov.uk/__data/assets/pdf_file/0038/394949/PP-STATEMENT-2022.pdf. 
531 MYPERIOD, https://myperiodlive.azurewebsites.net/(last visited Mar. 19, 2024). 
532 Welcome to MyPeriod, MYPERIOD, https://www.myperiod.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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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生理用品領取點的設置，除義務機構自行於所掌管之建築物設置之外，地

方的社區組織亦可提出成為領取點之申請，義務機構將審查該地點是否可以完整、

填補領取的地圖以及所提供者是否合乎諮詢的結果533。再者，關於線上訂購系統，

義務機構與蘇格蘭社會企業 Hey Girls合作提供送貨至府的服務，使居住於偏遠地

區的民眾、無法親自領取或請其他人代為領取之人可以填寫表單即取得生理用品

534。 

在此一基礎之上，義務機構依循所知悉的諮詢結果，調整相關舉措，例如人們

對於可重複使用的生理用品的瞭解程度各有不同，故於領取處、網站上提供此為何、

如何使用及清洗等相關敘述，以促進民眾對此等用品的認識，抑或是諮詢結果呈現

人們領取生理用品時的阻礙源自於尷尬困窘，並希望可以自行取得生理用品，故義

務機構增設生理用品領取處之指示，包括放置於廁所等獨立空間、放於展示架，無

需主動向工作人員索取等535。 

以上皆係有需求者主動尋求生理用品，而義務機構盡可能排除取得生理用品

的阻礙，然而，若屬於未接收到資訊的群體，抑或是無法以手機等裝置搜尋生理用

品領取點等情形，即需思考是否採取作法使有需求者被動獲取生理用品。義務機構

規劃與其他組織合作，舉凡提供生理用品給予當地的食物銀行，使其提供服務時可

以一併發送生理用品536，於婦女援助的組織提供生理用品等537，又或是由政府住宅

 
533 Highland Council Free Period Product Provision: Statement on Exercise of Functions, THE HIGHLAND 
COUNCIL (2022), 
https://www.highland.gov.uk/download/downloads/id/25545/free_period_product_provision_-
_statement_on_exercise_of_functions.pdf. 
534 Highland Council Free Period Product Provision: Statement on Exercise of Functions, THE HIGHLAND 
COUNCIL (2022), 
https://www.highland.gov.uk/download/downloads/id/25545/free_period_product_provision_-
_statement_on_exercise_of_functions.pdf. 
535  Statement on Exercise of Functions, FIFE COUNCIL (2022), 
https://www.fife.gov.uk/__data/assets/pdf_file/0038/394949/PP-STATEMENT-2022.pdf. 
536  ACCESS TO FREE PERIOD PRODUCTS, https://www.fife.gov.uk/kb/welfare,-benefits-and-money-
advice/period-poverty(last visited Mar. 19, 2024). 
537 Highland Council Free Period Product Provision: Statement on Exercise of Functions, THE HIGHLAND 
COUNCIL (2022), 
https://www.highland.gov.uk/download/downloads/id/25545/free_period_product_provision_-
_statement_on_exercise_of_func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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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提供生理用品予以無家者538、或由衛生訪視員（health visitor）、社會工

作者於案主有需求時提供服務，以確保此法於實踐上具備包容性，讓可能獲取用品

時面臨較多障礙的群體亦可取得生理用品539。 

  

 
538 Statement on Exercise of Functions, FIFE COUNCIL (2022), 
https://www.fife.gov.uk/__data/assets/pdf_file/0038/394949/PP-STATEMENT-2022.pdf. 
539 Highland Council Free Period Product Provision: Statement on Exercise of Functions, THE HIGHLAND 
COUNCIL (2022), 
https://www.highland.gov.uk/download/downloads/id/25545/free_period_product_provision_-
_statement_on_exercise_of_func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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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月經用品給付法制與政策之評析 

前述已爬梳月經用品之給付法制架構，本節將以公約的角度審視蘇格蘭法制。

蘇格蘭月經用品法制採取普遍給付的方式提供，再搭配相應的、針對性之制度因應

特定不利群體的取得問題。實則，以本文所關切的月經貧窮而論，若欲合乎公約的

旨趣採取針對特定群體的給付方式即可，是以，以公約的視角評析，並非要宣稱普

遍給付係唯一合乎公約意旨之方法，而是在於釐清制度與公約之間的關聯。以下將

先分析蘇格蘭的法制如何回應貧窮此一社會決定因素，再接續說明蘇格蘭普遍給

付法制是否又如何與公約連接。 

再者，蘇格蘭月經用品給付的流程皆盡可能排除民眾主動開口索取的可能性，

抑或設有替代的措施，例如郵寄包裹等，並留意提供之場所是否便於所有群體取用，

包裝是否足以保密所取用的用品為何，此等制度細節顯非針對貧窮此一社會決定

因素提出解方，然而，此等制度的意涵為何，又是否可和公約其他內容接軌，同屬

本節分析之重點。 

第一項 回應貧窮所致之健康不平等 

首先，人們可於學校或生理用品地圖上任一處取得免費且合乎需求之月經用

品。因此，在多處皆免費給付的政策之下，用品的費用不再形成取得用品的阻礙，

從而此制度得以和《經社文公約》經濟上可負擔性相互呼應，蓋此政策藉由免費提

供性與生育健康之健康基本要素，以使得貧窮群體並不會無法取得生理用品，此合

乎公約裡之核心義務，並能減緩貧窮的地位透過月經而致之健康不平等。尤有甚者，

若貧窮者並未知悉免費取用生理用品的資訊或途徑，從蘇格蘭提供月經用品的在

地實踐經驗可以發現，其與食物銀行、婦女救援組織、政府單位相互合作，採取針

對性的措施嘗試接觸弱勢及邊緣之群體，並提供與接住社會上所需要月經用品之

人，此舉可謂填補制度可能的缺漏，並促成健康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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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如前所述，本文探討之月經貧窮，係基於缺乏金錢而無法購買生理用品

的現象，然而，月經貧窮起初被提出的概念範圍非常廣泛，在匱乏的環境下經歷月

經者的身心剝奪皆屬之，本文發現蘇格蘭的經期用品給付法制，尚有可以回應定義

較廣之月經貧窮現象。 

其一，貧窮此一社會經濟地位，恐影響人們居住於較遠的地理位置，從而不易

取得生理用品。《經期用品法》之指引即有提及提供郵寄月經用品的服務，若居住

於偏遠地區不易取得用品，則不收取郵寄相關費用，就此頗有顧及居住於遙遠的地

理位置者的意味，其所提供免郵資的寄送服務得以弭平基於居住地的偏遠所增加

之取得用品的門檻。又此與《經社文公約》所述實際可取得性之概念相同，蓋其旨

趣在於確保人人及時取得性與生育健康相關的醫療設施、物資等，故於合理的距離

內提供係屬必要，是以國家尚有在農村、偏遠地區等地提供之義務，若有窒礙難行

無法提供之時，則應採取積極措施提供弱勢及被邊緣化之群體獲得這類服務之通

訊及交通540，前述以郵寄的形式填補地理位置遙遠所致之不便，即是合乎公約意旨

之作法。 

其二，貧窮與教育程度密不可分，從而連帶影響正確資訊的理解，甚至是一般

資訊的獲取。《經期用品法》規範各義務機構所發佈之計畫公告以及月經用品可於

何時、何處等相關的取用資訊，皆有使所有人皆可知悉的必要，並舉例提醒不得僅

在手機應用程式公告資訊，尚須搭配採取於網站公告抑或是張貼海報的措施，此舉

可防免數位落差造成不易取得資訊的情形，未有手機等智慧型裝置者仍得以肉眼

可見的海報了解相關資訊，而此正是《經社文公約》裡資訊可取得性的概念，以保

障所有個人接收性與生育健康相關資訊之權利。 

綜上，貧窮實為一社會經濟地位，無法負擔日常生活所需的支出係貧窮的面向

之一，亦是本文聚焦的重點，然基於貧窮的地位所造成的潛在負面影響，仍包括地

理位置、資訊取得等面向，而此亦是蘇格蘭法制有留意之處。 

 
540 I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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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消除取得用品過程遭遇之污名 

依本文觀察，蘇格蘭之給付法制尚有從方方面面的制度細節出發，以去除污名

對於取用用品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首先，關於取得流程的設計，取用人原則上無需

向他人索取，亦毋庸證明其有月經或需要的用品數量，即可直接領取，無論係實體

領取抑或是郵寄，尚有採取審慎的包裝之作法，以防對於月經的污名。《經社文公

約》一般性意見曾述及對月經的誤解與偏見，該論述之語境係在主張社會規範與信

仰皆可能影響性與生育健康權利之實踐，故尚有消除此等因素的必要，依本文所見，

將月經視為禁忌、無法言說的想法，即是社會決定因素之一。是以，前開蘇格蘭的

法制尚可由給付流程之設計，以減少月經污名所造成健康之不利影響，合乎公約消

除偏見之旨意。 

不僅如此，以二元化區分性別的社會思想，往往滲透於生活方方面面的設計，

舉凡建置女廁男廁而非性別友善廁所即是一例，又二元的性別劃分常是伴隨著相

應的外貌、性別氣質等刻板印象，從而造成非二元性別者如廁時的不舒適甚至是阻

礙。於此一脈絡下，月經用品擺放的地點則尤其重要，倘若月經用品僅擺置於女性

廁所，則可能使得外貌與性別認同未合乎社會期待等群體較難取用月經用品，故蘇

格蘭於月經用品給付的實踐，其擺放的地點不限於女性廁所，而放置於無論性別但

凡有月經者皆可取得之位置，例如無障礙廁所，即是一於思索制度細節上納入性別

偏見之社會決定因素的考量。 

於此，本文發現從給付的流程思考、位置等具體作法，各個環節皆有延續不當

之社會結構從而產生健康不平等的可能，因此，即使係以因應貧窮此一社會決定因

素為主軸，於政策細節仍須考量其他社會決定因素的影響，否則無從使得月經用品

之給付制度發揮其預期的給付成效。換言之，若欲真正避免基於月經貧窮產生之不

利的健康結果，似乎無法僅留意貧窮帶來的影響，毋寧要以更為廣闊的社會結構因

應，而蘇格蘭的給付法制即是適合參考的對象，於各處制度細節皆考量到各式可能

阻礙人們取得生理用品的原因，並盡可能謹慎因應、防堵月經污名等錯誤性別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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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制度無法實踐的結果，此舉回應其他各式社會決定因素之作法，正係合乎公約

裡所提及消除社會決定因素阻礙的逐步實現義務。 

第三項 普遍提供之用意 

依循本文前述關於經社文公約條文之闡釋，檢視蘇格蘭法制之實踐，月經用品

係免費給付且採取郵寄等方式併行、普遍的資訊傳遞，且於取得的過程盡可能消除

造成取用阻礙的因素，因此針對月經貧窮之情形，已然有相應的措施合乎公約之規

範。接著，本文將接續探討蘇格蘭採取全面普遍給付之法制，究竟其意義何在。 

如前所述，起初一概免費給付月經用品係旨在消弭月經貧窮，然而，於立法過

程所使用月經尊嚴一詞，所欲給付的對象包含礙於月經污名、偶一為之地忘記攜帶，

抑或是處於一段暴力虐待的不當權力關係因此無法取得月經用品等情境，可得推

知給付範圍擴大至普遍給付之制度，得以回應前述不易取得生理用品的處境，其囊

括月經污名、性別與階級交織的不對等權力關係等社會決定因素，普遍給付本身即

在以廣泛、不篩選地方式，對應不限於貧窮之各式社會決定因素。由此凸顯，基於

月經此一生理的特性，安放於權力不對等、資源分配不均之當代社會，從而轉換成

健康不平等的結果，針對性的給付方式或許可以解決單一的健康不平等現象，然而，

正因社會經濟地位方方面面的不平衡，而使得以針對性給付的方式無法窮盡，由此

呈現普遍給付獨特的意義。 

 除此之外，普遍提供本身即蘊含著正常化的意涵，蓋月經污名係一無法公開地

談論月經的氛圍及思想，於公眾場合提供、公告月經用品計畫說明以及取用相關細

節，不分性別皆可以取得月經用品等相關舉措，此可使月經於公眾視野的能見度提

高，破除月經神秘以及骯髒的錯誤刻板印象。尤其普遍的提供即是代表男性替女性

友人、家人取用生理用品尚屬一合理、正常的行為，如此一來月經並不再是唯獨與

女性切身相關，而是男性可以了解並實際接觸者，藉由公開地談論並視為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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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環，尚屬一直接消除污名的做法，月經不再基於生理的特性形成性別壁壘，而

是所有性別皆不可以忽視、略而不談者。 

 相較於前述從給付流程的設計，減緩污名等社會決定因素於取用過程造成的

阻礙，普遍給付的政策毋寧是直接與污名等社會決定因素的正面對決，此等制度尚

屬採取積極行動以消除污名，而非消極地避免污名造成不利影響，實則公約尚有敦

促締約國消除影響權利行使之社會決定因素，採取普遍給付一途即是合乎公約規

範之義務。 

第三節 小結 

本章爬梳月經用品的法制沿革，描述以普遍免費給付之政策框架，係基於如何

的背景制定，又法律規範義務機構撰寫之指引為何，並藉由各義務機構的當地實踐，

拼湊蘇格蘭給付法制運作的初步圖像。本文對照《經社文公約》開展之義務，發現

蘇格蘭給付生理用品之法制，已然符合因應貧窮此一社會決定因素之國家義務，於

可負擔性面向提供免費的給付，於實際可取得性面向提供免費郵寄的措施，以避免

因為貧窮而居於偏遠地區者不易取得，又在資訊可取得性面向確保資訊的傳遞。 

再者，本文礙於篇幅以及避免討論發散，聚焦於月經貧窮分析，然而基於貧窮

所致之健康不平等，於現實社會的運作並非可以獨立挑出，當今社會持續存在著對

於貧窮、月經以及性別氣質等污名，皆係可能阻礙取用用品的社會決定因素。本文

發現蘇格蘭之給付法制在制度細節的設計尤其細膩，透過無需開口詢問、審慎包裝

用品，此些制度使得給付用品得以真正因應貧窮此一社會決定因素，蓋若忽視貧窮

以外的阻礙，則立意良善的免費給付政策可能淪為空談，並沒有辦法把月經用品送

入此些貧窮群體的手中，因此，若要確實地回應公約裡因應貧窮社會決定因素的義

務，則於制度設計上尚有借鑑蘇格蘭法制的必要。 

末者，本文接續探討何以蘇格蘭的法制採取普遍地免費給付，蓋採取針對性給

付的措施已可因應月經貧窮，本文發現，普遍給付尤其可以因應貧窮以外交織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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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決定因素，又普遍給付隱含著使月經映入公共政策討論的眼簾，使得月經用品不

分性別皆可認識以及取得，關乎月經的污名，透過公開的討論方式，方可破除隱藏

於耳語之間衍生的不當刻板印象，而此係國家消除社會決定因素的義務。 

整體觀之，蘇格蘭之給付法制尚無從逕行以法律制度根除社會經濟地位差距

之結構，然而，藉由廣泛地提供生理用品，已可充分減緩貧窮此一社會決定因素接

續產生之不利健康結果，合乎公約於健康權的框架下消除社會決定因素阻礙之意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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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月經用品給付法制暨立法建議 

本章接續開展我國月經用品給付法制之分析，本文將先從我國婦女健康相關

政策的沿革以及內涵談起，藉由掌握過去的健康政策圖像，方可辨別月經政策所處

之脈絡。蓋《經社文公約》經《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施行法》內國法化，我國各級法院有適用公約並參照公約所述之國家義務，尤

其如健康權此等締約國承擔最低限度核心義務之權利，尚應審酌立法與行政措施

是否違反公約意旨541，又於前揭章節已將公約之概念與我國憲法內涵相互對照，我

國憲法基本權利及基本國策尚有和公約接軌之處，因此本章節將以此等法理論述

省思我國相關制度是否尚存有修正的空間，再參照蘇格蘭法制的經驗並提出法制

建議。 

第一節 性與生育健康之法律與政策 

針對前述貧窮造成健康不平等的現象，若國家能提出適當的給付政策因應，即

能緩解貧窮對於健康不平等造成的影響。舉例而論，有研究指出若有提供免費的醫

療服務，則可以使貧窮的女性做產前檢查542，降低貧窮的懷孕女性在生產上的風險，

因此，重中之重仍在於國家對於貧窮處境的群體採取何種因應政策。蓋本文所描述

的健康不平等的風險，多作用於女性身上，故本文將於此節爬梳國家對於婦女健康

的歷史沿革、政策走向，以建構初步的圖像，再依序聚焦於我國月經相關給付政策

的歷史脈絡與現行制度，並檢視其是否有因應貧窮此一社會決定因素造成之影響。 

第一項 婦女健康政策之歷史沿革 

 
541 廖福特（2011），〈法院應否及如何適用《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台灣人權學刊》，
1卷 1期，頁 4-5、19-20；孫迺翊（2013），〈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我國社會憲法之比較
及其實踐——以社會保障權為例〉，蘇宏達、陳淳文（編），《中華民國施行聯合國兩權利公約的
意義：接軌國際，深化民主》，頁 187-188，臺灣民主基金會。 
542 Shazia Aftab et al., Effects of Poverty on Pregnant Women, 51 PAK. J. MED. RES. 5, 8(2012). 



doi:10.6342/NTU202402773

 

 135 

我國早期將婦幼健康與婦女健康等同視之，「有健康的媽媽，才有健康的孩童」

的說詞，即是代表婦女健康必須依附著孩子的健康才值得被看見，並沒有單獨存在

的正當性543，也因此往往將家庭計畫、優生保健相關政策當作女性健康的全貌，而

忽略女性在各個年齡層所面臨的身心健康問題，直白的說，女性幾乎是僅在涉及國

家生育計畫時才被稍加重視，其他時刻根本並不被當成有價值的主體544。 

在學者與民間團體的倡議下，我國逐漸將性別主流化、健康平等等理念貫徹至

我國婦女健康政策，開始關注不同年齡層的女性、生理心理以及社會層面的健康問

題，不再只限於生產議題，以婦女為主體的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更年期的照護等

獲得重視545，同時也關注醫療空間如何以女性病患為主體設計，塑造出讓女性保有

隱私，兼顧醫療品質的醫療環境546。承此，臺灣婦女健康政策可大略區分為將女性

健康視為附屬地位之「婦幼健康」時期，以及逐漸以女性健康為主體之「婦女健康」

時期，以下將分別闡述此二時期的相關政策，以呈現出婦女健康的政策圖像。 

第一款 婦幼健康 

1950 年代初國民政府遷台，當時臺灣的嬰幼兒的死亡率偏高，因此政府開始

推動婦幼衛生的相關政策，女性因為嬰幼兒的緣故而以母親的身分連帶成為衛生

政策關注的標的，爾後，省婦幼衛生委員會成立，以孕產婦兒童健康管理作為初期

工作目標，以達成疾病預防547。1960 年代則是重點推動家庭計劃的時期，當時政

策背後隱藏的推力是美國援助及美國技術支持，國家以減少人口為目的，促使女性

採取避孕措施，卻未見對於避孕技術的後遺症研究或處理方式，相比起著重於女性

的生育自主，更多的是婦女被當作政策實施的客體，而非政府真正關切女性的健康

 
543  劉 仲 冬 ， 〈 第 六 篇  婦 女 健 康 與 醫 療 政 策 〉 ，

https://www.iwomenweb.org.tw/Upload/UserFiles/files/%E7%AC%AC%E5%85%AD%E7%AF%87%2
0%E5%A9%A6%E5%A5%B3%E5%81%A5%E5%BA%B7%E8%88%87%E9%86%AB%E7%99%82
%E6%94%BF%E7%AD%96%E5%8A%89%E4%BB%B2%E5%86%AC.pdf（最後瀏覽日：12/12/2023）。 
544 張玨（2003），《婦女健康權益報告書》，頁 83、95-96，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545 李佩珊（2015），〈性別視野下的婦女健康照護〉，《醫療品質雜誌》，9卷 5期，頁 86-90。 
546 李佳燕（2008），〈性別與醫療環境〉，《醫療品質雜誌》，2卷 5期，頁 72-75。 
547 張玨、陳芬苓、張菊惠、許碧珊、李絜（2000），《婦女健康促進與保護措施調查研究》，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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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直至 1980年代，優生保健法及不孕症的治療漸漸成為政策主軸，然而此僅是

國家對於人口的數量及品質有了政策方向的轉變，在此時期仍看不見女性健康的

重要性，政策僅是呈現了生育控制的另一種面貌549。 

 從政府的組織結構觀察，也能再次驗證婦幼健康為重心的健康政策圖像。以行

政組織而論，並未有任何科別專司婦女健康之職，預算往往是零星分散在其他項目，

再以行政業務內容分析，婦女健康並非被獨立而成的工作項目，僅在菸害防制、家

庭計劃、優生保健、癌症防治、性傳染病防治以女性為工作標的，但其中性工作者

篩檢往往是擔心丈夫或胎兒受到性傳染病感染，政策並未考慮女性因丈夫至性工

作場域消費而感染之情形，菸害防制也是政府憂心女性吸菸會影響胎兒健康550，在

在彰顯出女性雖然處於政策施行的對象，但是其政策重心並非擺在女性健康。與此

同時，從政策及白皮書的命名、統計資料的名稱，也可以看見政府對婦女健康的想

像等同於婦幼健康，研究計劃與經費的投入也是以婦幼健康為主，可以透過經費的

挹注見得政策的重心551。 

第二款 婦女健康 

1995年的總統選舉使然，政黨方開始關心婦女健康政策，隨後 1998年前行政

院長蕭萬長在國家婦女政策會議強調維護婦女健康，推動衛生行政機關於 2000年

完成官方第一份「婦女健康政策」草案，此時婦女健康第一次正式地走入政策討論

552。行政院成立之婦女促進權益委員會（以下簡稱婦權會），於 2004年制定「婦

女政策綱領」，盼能提出合乎社會的脈動且更具前瞻性之政策，其中提及國家應提

升女性的身體權與性自主權，防免性病以及非預期懷孕，落實婦女友善的醫療環境、

在醫學研究中關切女性健康的議題、檢討女性健康過度醫療化的現象553。 

 
548 張玨、陳芬苓、張菊惠、許碧珊、李絜，前揭註 547，頁 4。 
549 張玨、陳芬苓、張菊惠、許碧珊、李絜，前揭註 547，頁 4。 
550 張玨、陳芬苓、張菊惠、許碧珊、李絜，前揭註 547，頁 6。 
551 張玨、陳芬苓、張菊惠、許碧珊、李絜，前揭註 547，頁 6。 
552 張玨、陳芬苓、張菊惠、許碧珊、李絜，前揭註 547，頁 5-6。 
553  行 政 院 婦 女 權 益 促 進 委 員 會 （ 2004 ） ， 《 婦 女 政 策 綱 領 》 ，

https://www.iwomenweb.org.tw/cpb480.html?n=9223A12B5B31CB37（最後瀏覽日：12/1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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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階段，已有以性別為區隔之相關健康統計，然而仔細對照國際的婦女健康

指標，例如：生育健康、經期健康、生殖系統健康、心理健康等統計，我國若不是

沒有全國性的統計資料，則是無連續性的統計資料554，且指標皆是以測量個人健康

狀況，未有國家健康照護系統、社會文化因素等面向，欠缺社會決定因素之指標項

目555。有鑑於此，學者以檔案分析法分析國際間常用的婦女健康指標，建議在經期

健康面向應將經痛、月經異常等納入統計標的，蓋唯有瞭解女性的健康狀態，方可

正確地評斷現行政策的成效以及作為擬定未來政策方針的基石556。 

在一片檢討聲浪之下，2005 年行政院衛生署組成之婦女健康政策修訂小組，

依循著國際倡議之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概念，即要求政府的政策、

立法等各式行動皆應有性別平等之觀點，提出新版婦女健康政策制定架構557，此一

政策框架納入性別主流化概念以及參考渥太華憲章五大行動綱領，將婦女健康區

分為：健康促進、生殖健康以及疾病與照護三大篇章，相較於過往的政策方針增加：

關切女性的心理健康、女性照顧者之身心健康，並首次提及女性的經期健康等部分

558，政策主軸在於消除過往著重治療輕忽預防等現象、將性別平等概念及相關分析

納入醫療照護體系的主流，並重視暴力、社會偏見對女性身心健康的影響，此一新

版婦女政策白皮書於 2008年正式在婦權會通過559。 

2011年婦權會函頒性別政策綱領，其內涵將作為性別平等政策之指導方針560，

從婦女健康擴展至性別友善之健康政策，旨在檢討「婦女政策綱領」與「婦女健康

政策」通過後，未來婦女、性別健康政策可以努力的方向561，其中點出部分部會未

 
554 張玨、張菊惠、張嘉玲、許碧珊、張彥寧（2005），〈婦女健康指標之芻議〉，《台灣公共衛

生雜誌》，24卷 6期，頁 497。 
555 張菊惠、張玨（2004），《性別主流化觀點之婦女健康指標研究》，頁 34-35。 
556 張玨、張菊惠、張嘉玲、許碧珊、張彥寧，前揭註 554，頁 495、497。 
557 王秀紅（2009），〈婦女預防保健與健康政策－性別主流化的觀點〉，《護理雜誌》，56卷 6
期，頁 5-6。 
558 行政院衛生署（2008），《全國衛生行政會議實錄》，頁 102-107，行政院衛生署。 
559 王秀紅，前揭註 557，頁 6。 
560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 https://gec.ey.gov.tw/Page/FD420B6572C922EA（最後瀏覽日：
12/11/2023）。 
561 張菊惠（2011），〈健康、醫療與照顧篇〉，李安妮（等著），《性別平等與政策綱領》，頁

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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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自我監測指標，使得政策推動結果缺乏性別概念，性別的健康統計拘泥於生理

性別，忽視社會性別、刻板印象對於身心健康造成的影響等，而與月經相關者，乃

係月經與經痛處理等相關資訊並不充分562。2012 年行政院內成立性別平等處，婦

權會擴充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以下簡稱性平會）563，並於 2016年與 2021年微幅

修正前開頒布之性別政策綱領564。 

至此，我國婦女健康的政策圖像已然成形，從早年的未見女性生育以外之健康

面向，晚近則開始關心女性生命歷程可能面臨之健康風險，並逐漸與國際趨勢接軌，

然而，關於社會決定因素乃至於對月經的探討，尚有諸多空缺，月經貧窮以及月經

用品的討論更是隻字未提，有別於政策綱領，以下本文將接續分析特定月經為題之

健康相關政策。 

第二節 月經生理用品政策概覽與評析 

第一項 月經生理用品給付政策 

第一款 中央立法及各縣市政策 

針對月經貧窮而生之健康風險，我國立法委員范雲、吳思瑤、何志偉等在 2020

年提出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修正草案，於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生活扶助特殊

項目救助及服務，新增「生理用品補助」一款，意在保障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基

本生活所需之生理用品，以防基於經濟上的負擔而無法、減少使用生理用品，致生

 
562 張菊惠，前揭註 561，頁 90。 
563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https://gec.ey.gov.tw/Page/7DF8BED6934CC797（最後瀏覽日：
12/12/2023）。 
564 經本文對照發現，2016版本的基本框架乃至於內文皆與前一版本重疊，僅有略微替換一些統計

數 據 ， 參 考 ： 行 政 院 （ 2017 ） ， 《 性 別 平 等 政 策 綱 領 》 ， 頁 63-76 ，
https://gec.ey.gov.tw/File/931CC841B4AC3AB4?A=C（最後瀏覽日：12/12/2023）。2021年的版本甚

至未有詳細的內容僅有大綱，且其內容幾乎與先前相同，僅是用語上略有微調，然就概念本身未有

調 整 ， 參 考 ： 行 政 院 （ 2021 ） ， 《 性 別 平 等 政 策 綱 領 》 ， 頁 6-7 ，
https://gec.ey.gov.tw/File/900DA1E5D22687D8?A=C（最後瀏覽日：12/12/2023）。 



doi:10.6342/NTU202402773

 

 139 

之健康問題及正常生活565。2021 年范雲、吳思瑤、賴品妤等人提出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第七十一條修正草案，蓋身心障礙者於生理用品的花費較高，為避免財務

負擔影響其更換生理用品的頻率，從而造成不利健康的結果，新增生理用品補助566。 

中央推動立法之餘，各縣市政府也紛紛以弭平月經貧窮為由，推動提供生理用

品相關政策。臺南市政府率先於 2021年提出「登月計畫」，與康那香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與全球小紅帽協會合作，提供免費生理用品給弱勢家庭女性，由社工送達給

服務對象，如：女性街友、受暴婦女、監護女性兒少，而教育局則針對偏鄉女學生

發放免費衛生棉，此外，亦在市政中心以及區公所提供衛生棉，供洽公女性使用567。

花蓮縣政府自 2021年起著眼於經濟困境者，提出可以向社會福利中心申請「安心

舒棉寶盒物資包」，即 2個月經期所需之衛生棉及濕式衛生紙，除了需申請之外，

另有於婦女、青少年服務中心或社會福利中心提供衛生棉，此沒有年齡條件的限制，

無須申請即可使用568。 

臺北市政府也在 2021年推出生理用品供應的試辦計畫，與 Kotex靠得住品牌

合作，在臺北市五所國中的女廁中放置「she can 月經盒」，讓學生可以直接取得

免費的衛生棉，並且同步推廣月經教育569。2022年，臺北市政府依循著前開計畫，

擴展範圍至全臺北市國中女學生每個月可以至萊爾富超商兌換價值新台幣 200 元

 
565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2020），《院總第 1037 號 委員提案第 24909 號》，頁委 183-186，
https://lis.ly.gov.tw/lygazettec/mtcdoc?PD100115:LCEWA01_100115_00054（最後瀏覽日：12/20/2021）。
立委黃捷於第 11屆第 1會期提案，增訂條文內容與范雲立委等人所提概念相同，參見立法院議案

關係文書（ 2024），《院總第 20 號  委員提案第 11002197 號》，頁委 387-388，
https://lis.ly.gov.tw/lygazettec/mtcdoc?PD110107:LCEWA01_110107_00095（最後瀏覽日：04/19/2024）。 
566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2021），《院總第 1619 號 委員提案第 27294 號》，頁委 185-188，
https://lis.ly.gov.tw/lygazettec/mtcdoc?PD100407:LCEWA01_100407_00044（最後瀏覽日：04/19/2024）。
立委黃捷於第 11屆第 1會期提案，同在增訂生理用品補助，其與范雲等人所提法案的差別在於此

版以費用補助為宜，范雲版本則係採取實物補助，參見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2024），《院總第 20
號  委 員 提 案 第 11002198 號 》 ， 頁 委 389-390 ，

https://lis.ly.gov.tw/lygazettec/mtcdoc?PD110107:LCEWA01_110107_00096（最後瀏覽日：04/19/2024）。 
567 臺南市政府（2021），〈黃偉哲推動「登月計畫」 台南要終結月經貧窮、破除月經污名〉，

https://www.tainan.gov.tw/news_content.aspx?n=13370&s=7793127（最後瀏覽日：08/29/2022）。 
568  中央通訊社（08/31/2021），〈花縣府推生理用品物資包 7 社福館供應免費衛生棉〉，

https://www.cna.com.tw/news/aloc/202108310263.aspx。 
569 臺北市政府（2021），〈全國首創！ 臺北市試辦 5所國中女性生理用品免費供應 同步向議會
爭 取 明 年 度 生 理 用 品 補 助 預 算 〉 ，

https://www.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F0DDAF49B89E9413&sms=72544237BBE4C5F6&s=E1
FC441A35BA8322（最後瀏覽日：08/2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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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理用品，學生可以透過列印兌換券，或是出示 APP中的兌換條碼取得生理用

品，超商也同步提供了 10 種衛生棉產品供兌換，共計有 89 所國中、超過 3 萬名

女國中生受惠570。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亦有立意相同的計畫，2022 年在五所學校試

辦「月保安康（Moon Care）」計畫，每棟校舍中至少在一間女廁提供免費生理用

品，學生亦可向輔導室、健康中心抑或是班級導師索取生理用品571。 

此外，另有倡議於公共場所提供生理用品，臺北市議員對臺北捷運提案，建議

北捷依循國際趨勢於廁所提供免費生理用品，北捷則預計試辦於遊客眾多的二十

個站點提供詢問處免費索取生理用品572，基隆市長參選人黃希賢也表示支持，並認

為可以在基隆火車站等乘客多的地點試辦，政府在女性外出不便時應貼心照顧女

性朋友573。 

第二款 教育部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計畫 

2022 年立委劉世芳、張廖萬堅、賴品妤等人在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預算時

提出臨時提案，要求教育部在全國各級學校及教育部所屬場館免費提供多元生理

用品574，教育部部長潘文忠隨即承諾各級學校將從 112 學年度起提供免費生理用

品575。隔年 3 月份，教育部發布新聞稿說明將於 112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友善提

供多元生理用品計畫」，計畫分為兩個部分：其一，針對不利處境的學生提供生理

用品補助，高中以下學生個別提供生理用品，大學校院學生則將生理用品補助納入

 
570 中央廣播電台（03/07/2022），〈免費到超商換生理用品今開放 北市 3 萬名女國中生受惠〉，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26479。 
571 中央通訊社（04/22/2022），〈改善「月經貧窮」 高市試辦在國中女廁供免費衛生棉〉，

https://www.cna.com.tw/news/aloc/202204220110.aspx。 
572  自由時報（10/11/2022），〈北捷免費提供衛生棉！  11 月起 20 處站點率先試辦〉，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4085908。 
573 中華新聞雲（10/12/2022），〈黃希賢推動「月經平權」〉，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675555。 
574 立法院公報處（2022），《立法院公報》，111卷 102期，下冊，頁 117，立法院。 
575  中央通訊社（ 03/11/2022），〈學校發免費女性生理用品  最快 112 學年開始〉，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21103004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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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內之生活助學金，其二，在各級學校及教育部所屬場館

設置定點提供生理用品取用576。 

教育部於 3月底發布「校園及部屬場館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指引」，並發函至各

級校園及部屬場館，其目的開宗明義寫道此乃協助不利處境以及未攜帶生理用品

之學生或民眾因應緊急需求，提供的原則以尊重取用者之個人隱私與意願為重，並

闡述領取方式應去除標籤化，並降低取用者的心理負擔，而提供形式可以考慮的原

則有：使用率、環保永續以及近便性，並明確提及為了使用者得依照個人使用習慣

自在選擇，生理用品的種類、材質、品牌宜多元，指引另針對生理用品的保存、管

理以及宣傳提供參考準則，以確保生理用品的品質及可近性，並要求加強校園及部

屬場館人員之教育訓練及敏感度，指引所期盼的營造友善環境，不僅是生理用品的

提供，更包括性別平等意識、月經、生理用品的教育宣傳577。此一計畫係以中央部

會首次以全國各級學校、部屬場館為範圍擬定生理用品給付相關政策，此政策如期

上路後，各級學校採取個別發放金錢或兌換券予以弱勢學生578，經教育部盤點已實

 
576  教 育 部 網 站 ，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ms=169B8E91BB75571F&s=0634
F86AC03036A3（最後瀏覽日：08/05/2023）。 
577 教育部(112)臺教學(三)字第 1120030243號函。 
578 苗栗縣政府，〈苗栗縣政府性別平等推動跨局處整合計畫促進月經平權的教育與服務〉，

https://webws.miaoli.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3JlbGZpbGUvMTQy
MTIvNjc1NTkxLzZiMDU2NDYxLTZhNWMtNGNmMy1iN2RkLTNiYTFhZTg2ZTQyMS5wZGY%3
D&n=6IuX5qCX57ij5pS%2F5bqc5oCn5Yil5bmz562J5aeU5ZOh5pyD56ys5LqM57WE6Leo5bGA6JmV
6K2w6aGMLeS%2Fg%2BmAsuaciOe2k%2BW5s%2BasiueahOaVmeiCsuiIh%2BacjeWLmS5wZGY%
3D&icon=.pdf（最後瀏覽日：04/19/2024）；馬公高級中學網站，https://www.mksh.phc.edu.tw/post-
a/a02-post-important/%E9%87%8D%E8%A6%81-
112%E5%B9%B4%E5%BA%A6%E5%8F%8B%E5%96%84%E6%8F%90%E4%BE%9B%E5%A4%9
A%E5%85%83%E7%94%9F%E7%90%86%E7%94%A8%E5%93%81%EF%BC%8C%E8%AB%8B%
E5%90%8C%E5%AD%B8%E5%A4%9A%E5%8A%A0%E5%88%A9-page17958（最後瀏覽日：
04/19/2024）；基隆高級中學，〈國立基隆高級中學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推動方案及措施計畫〉 
https://www.klsh.kl.edu.tw/wp-
content/uploads/sites/36/2023/09/112_%E5%9C%8B%E7%AB%8B%E5%9F%BA%E9%9A%86%E9%
AB%98%E4%B8%AD%E5%8F%8B%E5%96%84%E6%8F%90%E4%BE%9B%E5%A4%9A%E5%85
%83%E7%94%9F%E7%90%86%E7%94%A8%E5%93%81%E6%8E%A8%E5%8B%95%E6%96%B9
%E6%A1%88%E5%8F%8A%E6%8E%AA%E6%96%BD%E8%A8%88%E7%95%AB112.04.24.pdf
（最後瀏覽日：04/19/2024）；自由時報（07/26/2023），〈消弭月經貧窮 中市弱勢生 8/1 起可持
券到超商換生理用品〉，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4376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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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校園及場館，校園往往於健康中心、班級教室或女廁提供免費生理用品，場館

則是於服務台、哺乳室等處提供579。 

依循著前開教育部的政策方針，第十屆、第十一屆民進黨籍立法委員以及第十

一屆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先後提出學校衛生法修正草案，增訂於校園內備置生理用

品的法源依據，並使政策常態化，課予主管機關補助各級學校備置生理用品，以供

有需求的學生取用之義務，與此同時，規範學校對於月經相關的健康知識宣導教育

580。 

對照過往的政策，以往較偏向對於月經生理用品的管控，例如對於棉條、月亮

杯等商品的是否取得醫療器材許可581，隨著月經貧窮的議題受到重視，近年來逐漸

對給付面向的政策制定有所重視，中央以及地方各自提出相應之政策，以下將接續

檢視此些政策是否可以消弭月經貧窮。 

 
579 潘乃欣（2023），〈獨家專訪｜亞洲沒人做，潘文忠為何堅持年砸 2 億供校園免費衛生棉？〉，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95106?pk_vid=7c093b2bfe1f4f74171350942608f95b（最後瀏覽
日：12/13/2023）；國家圖書館網站，https://www.ncl.edu.tw/information_237_14980.html（最後瀏覽
日：12/13/2023）。 
580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2023），《院總 20 號 委員提案第 10032908 號》，頁委 53-54，
https://lis.ly.gov.tw/lygazettec/mtcdoc?PD100706:LCEWA01_100706_00016（最後瀏覽日：08/05/2023）；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2023），《院總 20 號  委員提案 10035952 號》，頁委 187-188，
https://lis.ly.gov.tw/lygazettec/mtcdoc?PD100713:LCEWA01_100713_00047（最後瀏覽日：08/05/2023）；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2024），《院總第 20 號 委員提案第 11002400 號》，頁委 747-748，
https://lis.ly.gov.tw/lygazettec/mtcdoc?PD110107:LCEWA01_110107_00160（最後瀏覽日：04/19/2024）；
立 法 院 ， 《 院 總 第 20 號  委 員 提 案 第 11003304 號 》 ， 頁 委 333-334 ，
https://lis.ly.gov.tw/lygazettec/mtcdoc?PD110110:LCEWA01_110110_00065（最後瀏覽日：04/19/2024）。
黃捷立委提出的版本包括增設設置自動販賣機，並以低於市價的價格取得生理用品的規範，參見立

法院議案關係文書（2024），《院總第 20 號 委員提案第 11002196 號》，頁委 385-386，
https://lis.ly.gov.tw/lygazettec/mtcdoc?PD110107:LCEWA01_110107_00094（最後瀏覽日：04/19/2024）；
國民黨籍立委的提案，將指引裡專人管理之相關內容納入條文，參見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2024），
《 院 總 第 20 號  委 員 提 案 第 11003299 號 》 ， 頁 委 307-309 ，
https://lis.ly.gov.tw/lygazettec/mtcdoc?PD110107:LCEWA01_110107_00094（最後瀏覽日：04/19/2024）。 
581 辣台妹聊性別（2021），〈在衛生棉出現以前，月經來怎麼辦？——台灣女性生理用品演變史〉，
https://www.facebook.com/TaimeiGenderBar/posts/959432548121836/（最後瀏覽日：09/1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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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政策評析 

第一款 給付範圍是否涵蓋貧窮群體 

首要檢視政策所標定的貧窮群體，是否的確對應至真正貧窮群體？目前已在

執行之「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計畫」，其給付的對象乃係特定校園裡之學生，申

言之，若非學生身分的貧窮群體則無法獲得免費月經用品，蓋該一計畫乃係教育部

主責，是以範圍限於校園尚屬合理，然而，在范雲及黃捷立委等人所提出低收入戶

及中低收入戶補助生理用品法案尚未通過之際，除臺南市與花蓮縣政府以外，若非

學生身分者面臨月經貧窮，則尚無完善的解套方法。 

有疑義的是，若是立法通過全面補貼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理用品，是否即

可弭平月經貧窮？參考前述小紅帽所做的調查，其指出約莫 1 成 7 的女性表示生

理用品的支出對其造成經濟負擔，約末 4 成 5 的女性曾因為想減少生理用品的使

用而減少更換582，大概可以推得陷於月經貧窮處境者絕非僅有狹義定義的經濟弱

勢，蓋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僅佔我國國民比例約 2.8%583，其比例遠不及於前開

數據，因此若給付生理用品的人口範圍以如此狹隘的方式認定，並無法接住所有面

臨月經貧窮者。 

不僅如此，我國監所受刑人也同樣面臨月經貧窮的問題，受刑人在監所裡的日

用品皆須自費，女性加上生理用品一個月支出根本無法透過監所的勞動作業金支

 
582  小 紅 帽 With Red （ 2020 ） ， 〈 月 經 不 平 等 ， 到 底 是 什 麼 ？ 〉 ，

https://m.facebook.com/withredtw/photos/a.116947969730737/254515709307295/ （ 最 後 瀏 覽 日 ：
09/11/2022）。生理用品的支出若造成經濟上的負擔，代表若購買生理用品，則可能無法支應日常

其他所需的花費，又為節省費用減少更換生理用品之情形，同屬生理用品的花費可能與其他日常支

出相互排擠的情形，凡此種種皆是無法獲取充足經期用品而陷入月經貧窮之情形，於此的調查用詞

非詢問是否陷入月經貧窮，然此等用語已充分彰顯出處在月經貧窮的情境，故得以作為月經貧窮的

佐證。尤須注意，調查的問法並非要求受訪人持續面臨月經貧窮，而是曾經陷入月經貧窮皆屬之，

故尚須留意如何解讀此等資料。 
583 本文參考衛生福利部及內政部相關統計，計算方式係以 2012年至 2022年平均數據而論，低收

入戶人口約 32 萬 4,482人，中低收入戶人口約 33 萬 704人，臺灣總人口數約 2 千 346 萬 5,405人，
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人口加總佔臺灣總人口數約 0.0279，因 2010年末修法並於 2011年中上路，
該次修法新增中低收入戶，調高最低生活費等，故自 2012年的資料開始起算。統計資料參考：衛

生福利部統計處網站，〈社會福利公務統計一覽表〉，https://dep.mohw.gov.tw/DOS/cp-5337-62357-
113.html（最後瀏覽日：12/13/2023）；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網站，〈人口統計資料〉，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最後瀏覽日：12/1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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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584，若未有家庭經濟援助，往往買不起生理用品，即使適用貧困收容人救濟發放

要點，也僅能在一個月取得一包衛生棉，換算經期時間往往是一天僅能使用一片衛

生棉，受刑人往往只能墊衛生紙撐過經期585。然而，依照社會救助法第 5條第 3項

第 7款之規定，入獄服刑者不計入應計算人口範圍，若收容人為一人一戶之情形，

則無法申請為低收入戶586，因此范雲等立委所提出之法案，其範圍並無法擴及監所

收容人。 

再者，由立委提出身心障礙者生理用品補助之修法，可以推知月經貧窮的現象

並非限於低收入戶等群體，蓋倘若所需的生理用品數量高於一般情形，則即使非低

收入戶群體，因生理用品花費較高同樣可能陷入月經貧窮，蘇格蘭的立法曾提及子

宮內膜異位症患者有較高的生理用品花費，凸顯出以低收入戶為補助對象的相關

立法，係預設月經用品的所需皆為相同，故僅有收入低於特定金額的情形方可能處

於月經貧窮，此等對於月經貧窮的貧乏想像，導致我國以採取的針對性立法若非範

圍過於狹隘，則是未能顧及所有陷入月經貧窮的群體。 

由上述可見，前述立法及政策無非是以學生的身分，或以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

戶的身分界定月經貧窮的範疇。月經貧窮使得女性面對更不健康風險的窘境，然而，

相關的政策卻無法接住所有面臨月經貧窮者，未能使陷入月經貧窮者得以免費獲

取月經用品，從而違反《經社文公約》確保月經用品此一健康基本要素的可負擔性，

即公約之核心義務，再按我國憲法法理，此些群體尚可依照健康權之社會權取向解

釋，向國家據以請求給付月經用品，以實踐最低限度之健康權保障。 

 
584 NPOst 編輯室（2015），〈讓監獄裡的受刑人擁有自尊；讓社會擁有安全感－專訪監所關注小

組陳惠敏〉，https://npost.tw/archives/20718（最後瀏覽日：12/13/2023）；國家人權委員會（2023），
《 身 心 障 礙 受 刑 人 權 益 專 案 報 告 》 ， 頁 12 ， https://nhrc-
ws.cy.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1L3JlbGZpbGUvMTIzODUvNjY4NS8x
MGY0M2IzMS1jMzhkLTQ5YjktYjVjNi05YTYyNDhmOTc3OWEucGRm&n=MC7ouqvlv4PpmpznpJ
nlj5fliJHkurrmrIrnm4rnoJTomZXlsIjmoYjloLHlkYoo5YWs5ZGK5LiK57ayKS5wZGY%3d（最後瀏覽
日：12/13/2023）。 
585  辣台妹聊性別（2020），〈如果可以我也不想要有月經-女子監獄中的週期性絕望〉，

https://www.facebook.com/TaimeiGenderBar/photos/a.361020094629754/625235874874840/?type=3
（最後瀏覽日：12/13/2023）。 
586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戒治所網站，https://www.tcj.moj.gov.tw/331931/331948/331955/585754/（最後
瀏覽日：12/1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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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給付細節是否將污名納入考量 

其次，關於如何給付的政策細節，多未考量月經污名，即因為月經而生的社會

禁忌，例如避諱不談的風氣與羞辱行為587，實則，臺灣至今在便利超商購買衛生棉

時，店員以貼心為名提供的紙袋，其實也是反映了社會大眾對於衛生棉不得見人的

月經禁忌588。以給付的地點為例，北捷的試辦計畫即是要求需要生理用品的女性主

動前往詢問處索取，而非放在廁所裡供使用，此將使得真正遭逢困難的人，更不容

易取得589，校園及部屬場館於定點免費提供，然若放置於保健室，難以期待學生自

在走入取用590，經調查亦發現實際擺放位置多位於保健室抑或教務處、輔導室等處

室，而非直接於廁所提供591。需要經過詢問方能取得生理用品的提供方式，可以說

欠缺對於月經污名的認識，若社會普遍對於月經感到羞恥的風氣尚存，又政府未有

思量給付的流程，則可能將有需求的民眾再度拒於門外，尤有甚者，擺放的地點若

在女廁，則多元性別群體是否可以取得，皆存有疑義。 

因此，即使尚有校園及其他公眾場合提供免費生理用品之舉措，有鑑於生理用

品給付地點未有妥善規劃，有需求之人可能礙於月經的污名難以取用，以致於免費

的生理用品給付亦無法補足針對性給付的政策漏洞。即使採取針對弱勢群體發放

生理用品，如何給付的流程設計亦不容忽視，如前述花蓮縣政府提供給弱勢群體的

生理用品，尚須經過申請方可取得兩個月份的物資，開口索取已然不易，何況經相

當的申請程序方可取得，皆是制度設計時欠缺考量之處。 

 
587  小 紅 帽 With Red （ 2020 ） ， 〈 月 經 汙 名 化 〉 ，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343218933770305&set=pcb.343219737103558（最後瀏覽日：
03/01/2023）。 
588  小 紅 帽 With Red （ 2020 ） ， 〈 貼 心 ？ 的 牛 皮 紙 袋 〉 ，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343219313770267&set=pcb.343219737103558（最後瀏覽日：
03/01/2023）。 
589 許鈺屏、李芸（2022），〈市長 FB發文、送免費衛生棉還不夠！小紅帽創辦人林薇：月經平權

應成長久政策〉，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2670（最後瀏覽日：12/13/2023）。 
590 潘乃欣（2023），〈獨家專訪｜亞洲沒人做，潘文忠為何堅持年砸 2 億供校園免費衛生棉？〉，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95106?pk_vid=7c093b2bfe1f4f74171350942608f95b（最後瀏覽
日：12/13/2023）。 
591  小紅帽 With Red（2024），〈全臺校園提供生理用品政策  落實情況調查報告〉，

https://withred.org/blog/76（最後瀏覽日：07/2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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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本文著眼於月經貧窮，然而對照蘇格蘭的月經用品給付法制時，凸顯出若

要促使制度發揮其功效，仍應留意給付時所遭遇之取用困難，其中月經污名、性別

偏見即是一種樣態。本文於前揭分析《經社文公約》時已有提及，消除取用生理用

品時面臨之偏見等阻礙，係逐步實現的義務內涵，此義務並非要求我國的政策一步

到位，然而，對照之下，現行似乎未將取用生理用品之社會偏見等阻礙納入考量，

從而應有在合理的期間內採取措施消除如月經污名此等取用阻礙之必要。 

第三款 給付內容是否多元 

再者，給付的內容也有待加強改進之處，臺北市政府起初提出之生理用品兌換

計畫，得以兌換的品項並不涵括衛生棉條，此舉遭到市議員黃郁芬、游淑慧批評，

不該將生理用品的補助侷限於特定形狀的生理用品，衛生棉條亦應納入兌換券的

品項之中，教育局則是以棉條是侵入性的商品，且曾發生棉條斷裂或殘留體內等情

形為由，拒絕將棉條納入補助，市議員吳沛憶反駁此舉是忽視身體自主權，教育局

方表示未來會再研議，今年因已有合約在身，明年再考慮是否將棉條納入592，隔年，

臺北市提供的兌換券可兌換的商品包括衛生棉條以及其他衛生棉、護墊等593。然而，

從此兌換券僅得換衛生棉而不及於棉條的爭議，可以見得我國在如何給付的議題

上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市售的生理用品諸如在體外使用的衛生棉、布衛生棉，以及放入體內的棉條、

月亮杯、月亮碟片，每個人的使用習慣並不相同，甚至一次經期可能交替使用不同

生理用品594，又往往一次經期即使皆使用衛生棉，尚可能基於經血量的多寡而有合

 
592  自由時報（ 06/20/2022），〈北市補助國中女生生理用品  排除棉條挨批〉，

https://news.ltn.com.tw/news/Taipei/paper/1523977。 
593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23），〈自 112年 3月 1日起，教育局擴大女性生理用品補助對象，向

下延 伸至國小高年級，三大超商一起加入兌換行列，讓 兌換生理用品更便利〉，

https://www.doe.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B3DDF0458F0FFC11&sms=72544237BBE4C5F6&s
=D051AA924F921DE8（最後瀏覽日：04/20/2024）。 
594 潘乃欣（2023），〈獨家專訪｜亞洲沒人做，潘文忠為何堅持年砸 2 億供校園免費衛生棉？〉，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95106?pk_vid=7c093b2bfe1f4f74171350942608f95b（最後瀏覽
日：12/1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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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的生理用品尺寸，兌換券的兌換方式以及額度是否可以支應合乎女性經期個別

需求的生理用品595，尚需持續追蹤政策的作法及成效。 

相較之下，教育部公告之提供生理用品指引，雖有提及生理用品提供的種類宜

多元，包括吸血褲、布衛生棉等，並拓展多元生理用品的範疇，納入非一次性使用

的環保生理用品，然而，卻未能正面表列棉條，又此非強制性的規範，使得政策實

踐上，各級學校及場館提供時，仍是以提供衛生棉為主，棉條或月經內褲的佔比甚

低，受訪者即表示基於提供品項單一、未能符合自身需求，進而影響其取用的意願

596，可見多元生理用品的提供尚有改進的空間。 

整體而論，在近年來縣市政府、教育部以及立委的推動之下，月經給付的政策

的確將貧窮此一社會決定因素納入考量，然而在具體的政策制定上，因為本質上欠

缺對於月經貧窮的了解，在未有官方的統計資料的前提下，給付的對象並沒有涵蓋

所有面臨月經貧窮之人，在給付的方式、種類上也多半欠缺周詳的考慮，此皆可能

導致制度的成效不彰，因此有賴通盤性地重新規劃給付法制，方可能真正解決月經

貧窮的困境，以合乎公約以及憲法之意旨。 

尤須留意的是，此政策上路之後，第一線面臨經費不足的問題，亦有擔心經費

未來是否中斷，從而影響用品的提供597，蓋教育部祭出之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計

畫，係在教育部長允諾之下執行，現在仍未通過相關立法以確保校園及場館之免費

生理用品提供政策得以延續。依本文所見，前揭公約曾提及不倒退原則，倘若我國

停止實施此等免費提供月經用品的計畫，原則上為公約所不允許，蓋依蘇格蘭法制

的經驗觀之，免費提供月經用品旨在使月經正常化，消弭月經偏見之措施，此既作

為履行逐步實現義務的一環，自然不得輕易採取倒退措施，故本文將在此一政策持

 
595 以衛生棉為例，兌換券的額度與張數可以兌換兩包衛生棉，然而一次經期尚需量少、量多以及

夜用型衛生棉，所需形式至少有三款生理用品，僅能兌換兩包的情形，是否能符合基本需求，有待

檢視。 
596  小紅帽 With Red（2024），〈全臺校園提供生理用品政策  落實情況調查報告〉，

https://withred.org/blog/76（最後瀏覽日：07/25/2024）。 
597  小紅帽 With Red（2024），〈全臺校園提供生理用品政策  落實情況調查報告〉，

https://withred.org/blog/76（最後瀏覽日：07/2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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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實施的前提下，接續於下一節探討如何改善制度，以緩減月經貧窮對於健康造成

之不利影響。 

第三節 月經用品給付法制的再建構 

前述初步檢視我國給付法制是否合乎公約以及憲法之旨趣，接著，依循第四章

節關於蘇格蘭法制的介紹，本文將奠基於此一基礎之上，嘗試建構我國月經用品的

給付法制。 

實則，國家義務要轉化成具體的政策方針時，往往有賴各個締約國按照公約的

解釋找尋適合該國立法體例、合乎行政體系之措施，無法從國家義務特定出相應之

政策做法，尤其公約所述的義務皆是最低標準，政策的制定無須以公約的標準為最

高目標，換言之，政策的訂定毋寧有許多的彈性空間，因此，本文往後篇幅所探討

之政策框架絕非唯一合乎義務的方式，僅是在於嘗試提出合乎公約解釋意旨之政

策方案，以供我國日後政策制定的參考，非要指摘若違反此一政策建議即違反公約。 

尤其如前所述，蘇格蘭的法制早已超出公約所要求的範疇，亦已不再只是呼應

貧窮此一社會決定因素，而是更為廣泛地回應潛在阻礙月經用品取得之社會決定

因素，故本文以蘇格蘭的法制作為參考，非主張唯有如此方可合乎公約及憲法義務，

而在於提出政策建議時盡可能地納入社會決定因素的思考。 

第一項 普遍給付之政策建議 

為回應本論文之主旨，即貧窮此一社會決定因素所致之健康不平等，故首要指

出何制度方可符合法理之要求。 

以月經給付法制而論，前述的政策方針，無論係中央抑或是地方，針對性的給

付皆是著重於弱勢群體，因應貧窮者無法取得生理用品的困境，於校園、部屬場館

乃至於大眾運輸系統免費提供給付，則是以防生理期時身邊未有攜帶生理用品，供

緊急狀況使用。實則，以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乃至於身心障礙者作為立法的範圍，



doi:10.6342/NTU202402773

 

 149 

實則亦無法涵蓋所有月經貧窮的現象，其一，該等身分皆須合乎法規要件、經審核

認定程序，月經來潮的時間並不會等待身分認定的流程，陷入貧窮的當下同樣有月

經用品的需求。其二，如前述所言，倘若有較高的生理用品需求量，則生理用品的

花費亦隨之提高，此時以一般花費以及一般收入情形評估提供月經用品給付，並非

合適的考量基準，如子宮內膜異位症患者即使未被列為低收入戶者，亦可能有基於

所需生理用品數量較高而有難以負擔之情形。其三，貧窮與不健康彼此互為因果，

或許未合乎低收入戶的標準，然已基於其他家庭處境，減少使用生理用品，此時若

面臨經期相關疾病，則接續要花費醫藥相關費用，或不得不減少工作時間，從而減

少收入，構成陷入貧窮的風險。基於上述理由，倘若採取普遍的免費給付，則可以

不漏接任何掉入貧窮線以下的群體，並避免居於貧窮邊緣，而即將掉入貧窮線以下

等群體，蓋一旦採取特定對象免費的針對性給付方式，所劃設的貧窮情境將可能掛

一漏萬。 

然而，普遍給付並不代表與採取針對特定群體的給付之措施不得並行，以月經

給付為例，教育部請各縣市各級學校針對於不利處境的學生提供生理用品，同時要

求各級學校以及部屬場館提供免費生理用品取用，依本文所見，倘若於劃定不利處

境學生的範圍未能完善涵蓋月經貧窮，其他地點的免費給付即可作為補齊遺漏的

方式。因此，本文認為立法院關於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群體的立法，尚可持續推

動，所應增設者係監獄貧窮群體的供給法規，以及於公眾場所提供免費生理用品之

法律依據，如此一來，以針對性給付為主，並搭配普遍性給付為輔，即可完善地接

住所有遭遇月經貧窮者。至於何以不採取全面普遍給付的方式，其理由在於若有明

確陷入月經貧窮的群體，若由其於公眾場所蒐集所需的生理用品，係徒增其成本並

不恰當，直接提供其每個月所需的月經用品，可使其無需疲於奔命蒐集用品。 



doi:10.6342/NTU202402773

 

 150 

或有質疑，全面免費給付是否排擠其他預算598，然而，以台北市全面補助國中

生生理用品的情況，發現生理用品兌換券的兌換率約莫三成左右，剩餘的庫存量無

法於商品有效期限內發放完畢，故遭審計處函請教育局改善599。增加兌換通路、適

當地傳遞資訊，尚屬一提高兌換率之方法，然而，追求百分之百的兌換率係不切實

際。以蘇格蘭的經驗而論，若經濟上尚可負擔、並不急迫需求者即不會取用生理用

品，因此，兌換率低的統計數據彰顯的毋寧是關於預算排擠的質疑並非洞見，即使

採取普發所花費的預算仍有限。換言之，所謂普發的作用並非在於使無需求者頻頻

領取，而是不設門檻的提供，則可接住因為貧窮而有需要的群體。 

本文必須承認，倘若能有完善的調查統計，即可能增加針對性給付涵蓋貧窮群

體的精準程度，且公約與憲法的義務皆未要求以普遍給付的方式因應。然而，如前

所述，子宮內膜異位症因與其他婦科疾病的症狀相似，無法在短短幾年診斷病名，

又或是基於其他理由月經用品需求量高，以致於即使非低收入戶仍陷於月經貧窮

者，此些資訊若要被調查或被證明方可領取針對性的給付，此或許有違背經期尊嚴

的疑慮。蓋以蘇格蘭的法制為例，即表明任何人無需證明其有需求以及所需求的量

即可取用生理用品，如顧及經期尊嚴、不過度探詢經血量多寡等相關隱私，因此，

適合的作法即是對低收入戶此等明確可以辨別陷入月經貧窮的群體且不用過度揭

露隱私者採取針對性給付，其他陷入經期貧窮者，則考量經期尊嚴，搭配普遍性給

付之政策以因應其需求。 

此外，除因應貧窮此一社會決定因素之外，於前述蘇格蘭法制之介紹，本文提

及普遍給付使得月經用品廣泛出現於大眾的視野，有助於消除月經污名，且可回應

並非處於經濟困境然因陷入暴力關係無法支配金錢等種種無法取用用品的情況，

此皆是與社會的污名、性別的權力關係等社會決定因素相關。前開教育部提出之採

 
598 自由時報（05/10/2023），〈改善「月經貧窮」普發生理用品？ 張善政：估算經費評估可行性〉，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4297372，此報導係以桃園市各級校園是否採取全面普

發，並非以全台為範圍，然此等討論仍可呈現對於預算擔憂的想法。 
599 審計部（2023），〈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國中女性生理用品計畫之兌換比率偏低，且間有部

分庫存品待處理，審計機關促請改善〉，https://www.audit.gov.tw/p/405-1000-9104,c193.php?Lang=zh-
tw（最後瀏覽日：04/2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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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計畫，其於學校與相關部屬場館普遍免費給付即是著眼

於身上並未攜帶生理用品的情形，此尚可與蘇格蘭立法所保障之經期尊嚴相互呼

應。或許政策本身的說明並不明顯，然而從立委敦促教育部採取普遍給付的提案理

由以及教育部長的專訪報導，可以看見我國教育場所普遍給付的政策帶有破除月

經污名的意味，盼能使不分性別的同學皆可認識及了解月經，尤其立委的提案理由

直接提及參照蘇格蘭的立法600，此等建構政策的思考切入點殊值肯定，即是見得普

遍給付得以作用的性別面向。 

然而，普遍不設條件的給付，包含男性替女性取得用品，抑或是不設條件且所

放置的位置並不限於女廁等措施，其在於降低多元性別群體礙於性別認同或性別

氣質取得的門檻，可見我國在於普遍給付連接性別面向的思考尚有可以再延伸的

部分。綜上，若貧窮以外的社會決定因素造成購買月經用品的阻礙，免費的普遍給

付即能發揮作用，實踐性別平等。 

第二項 性與生育健康給付之特殊性 

奠基於普遍給付搭配針對性給付適合作為因應月經貧窮之政策建議，關於制

度細節該如何設計，本文將參照蘇格蘭法制接續分析。 

首先，應留意取用的地點是否便利。取用地點的便利與否，無法一概而論，蘇

格蘭的法制即有先行諮詢潛在的取用者，以了解眾人的需求，再為提出取用計畫，

此一流程尚可引進，以評估適當的取用地點，尤其確保該取用地點對於弱勢群體係

屬便利取用的場所，例如月經用品的取用地點是否不分性別皆可於該地點取用，包

容性別認同非女性者，以及使男性可以替女性親友取用，取用地點是否有無障礙空

間的設計等。若取用地點距離遙遠，是否有郵寄的服務、郵寄的包裹是否足以隱匿

 
600 立法院公報處，前揭註 574，頁 117；潘乃欣（2023），〈獨家專訪｜亞洲沒人做，潘文忠為何

堅持年砸 2 億供校園免費衛生棉？〉，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95106?pk_vid=7c093b2bfe1f4f74171350942608f95b（最後瀏覽
日：12/1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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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取用地點以及郵寄的資訊是否充分公告使眾人知悉，如是否以網站或手

機應用程式得以查詢取用地點的地圖。 

再者，展開取用的過程而論，教育部所撰寫之月經用品給付指引，其內涵包括

提供時尊重個人的隱私、教育訓練並營造友善環境等內涵，究其出發點尚屬正確。

在具體實踐面向，如何在取用流程確保取用人的隱私，是否的確納入性別友善的概

念，蓋取用的情境包括男性替女性取用，故實則不分性別皆可拿取，不應基於性別

而有差別待遇，於此一基礎之上，非有與生理性別相同之性別認同群體即可自在地

取用。清楚辨識社會對於月經的污名，並謹慎地於各式取用流程不再複製污名，形

塑人人皆可容易取用的環境，不對他人是否取用、所需取用的用品數量帶有評價，

皆係使所謂尊重、性別友善不淪為口號的關鍵。 

除了排除取用時的障礙以外，用品的管理亦不容忽視，蘇格蘭與我國教育部撰

寫的指引皆提及用品的適當保存，並由專人管理之，蓋生理用品有保存期限，且若

於廁所等處擺放之，要如何管理避免潮濕的環境影響用品的品質，皆是相關單位從

制度上以及實務運作上需注意者。 

接者，關於所提供之用品，蘇格蘭的指引提及至少提供一種形式的衛生棉、棉

條以及可重複使用的生理用品，相較之下，我國教育部述及提供種類宜多元，提供

多元的生理用品使取用人可以選擇適合自身的生理用品，就此價值觀並無二致。然

而，指引規範的力道有所落差，本文建議參照蘇格蘭的做法，方可合乎眾人的需求，

當然此一需求並非無限上綱，如蘇格蘭的法制即有提及不必然代表國家有義務提

供所需的品牌，惟至少就種類上尚有非侵入式、侵入式以及環保生理用品的選項可

供選擇，此一作法殊值參考。 

末者，給付的形式採取現金給付抑或是實物給付，此無法一概而論，若於特定

地點提供用品，因取用的地點並非皆是商店，採取實物給付係一直接方便取得的做

法，我國於各級學校與部屬場館或於捷運提供皆是採實物給付。值得分析的是，依

照前述結論月經用品的給付係以針對性給付以及普遍給付並行，此時針對弱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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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發放應以現金給付抑或是實物給付，有待商榷，前揭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

修法即有二版本的草案，其差異即是在經費補助或採實物給付。依本文所見，倘若

採取實物給付，基於生理用品尚有依照個人使用習慣而使用不同材質、品牌、種類

的特性，若以實物給付發放，以制式的方式給予即可能無法合乎取用者的需求，若

要採取事先調查資訊的方式，提前瞭解所需之人需要的生理用品為何，即可能窺探

一個人對於生理用品的偏好、使用習慣等隱私，又徒增行政成本，以尊重個人的使

用習慣而論，尚無採取實物給付的必要。 

關於採用金錢給付抑或是生理用品兌換券，以我國發放的情形，教育部協助不

利處境學生取得之方式，若屬大專院校的學生則以現金給付，國高中學校未有統一

規範，由各縣市政府及各校安排，多採取相當面額的經期用品兌換券供學生至超商

兌換。依社會救助法之規定，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的生活扶助以現金給付為原則

601，前述的區分一方面係以給付金錢為原則，或許係考量國高中生未能全權決策金

錢的花費，故以兌換券的形式確保該筆金錢花在月經用品上，就此做法尚可贊同。 

然而，如前述政策評析，蓋一張百元兌換券往往限定兌換一項生理用品，一次

經期所需的生理用品以量少、一般、量多的棉條為例，即可能有三種情形，又兌換

券的面額尚無法購買環保的生理用品，兌換券的額度實有檢討之必要。實則，以金

錢給付尚須考量並訂定額度，故合乎個人的選擇、使人們可以使用合乎需求及習慣

的生理用品之額度，應有賴相關單位經過諮詢、調查並再加以設計制度因應。 

第三節 小結 

本節先爬梳我國婦女政策的變遷，並接序檢討月經給付政策。本文發現，儘管

近年來對於月經貧窮的現象有不少關注以及政策變動，然而，以低收入戶與中低收

入戶，或以學生身分為限的給付政策，並未完全吻合遭逢月經貧窮的人群，舉凡被

社會救助體系漏接者，抑或是直接被排除於此體制的監所收容人，又包括非常態性

 
601 參見社會救助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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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貧窮的群體，皆無法為現有的給付制度所涵蓋，又於給付的方式以及種類，往

往欠缺斟酌思量，因此有違背公約義務，而人們得以以憲法據以請求月經用品給付。 

為回應貧窮此一社會決定因素，本文建議參照蘇格蘭的做法，採取以普遍給付

之方式，其一係此較可完善因應貧窮此一社會決定因素，蓋針對性的給付往往無法

涵蓋所有群體，二則藉由普遍給付廣泛地提高月經用品的能見度，以破除月經污名，

並促使不分性別者皆可取得且認識月經用品，有利於促進性別平等，三係回應未攜

帶但急須使用月經用品或其他種種無法取用月經用品之社會決定因素。誠然，若將

討論標的限於貧窮，再按健康權社會權取向以及基本國策解釋之旨趣，未直接推導

出採取普遍給付的必要性，然而若以各式社會決定因素的視角切入，則可凸顯採取

普遍給付的優點。 

關於給付的細節，本文建議參照蘇格蘭法制先行諮詢需求者，且於給付流程確

保當事人取用的隱私，評估提供郵寄等方式取用，方可排除月經等污名之社會決定

因素對健康權造成之不利影響，在管理面向尚須建立適當的管理制度，以確保用品

的品質受到保障，並留意給付的內容，如除衛生棉之外是否包括衛生棉條，又無論

係以兌換券或現金給付的方式，皆需考慮給付的額度是否足夠使得人們取用適合

的生理用品渡過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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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階級、性別以及種族，此些乍看之下非直接對健康造成影響者，恰恰是造成健

康不平等原因，辨別健康不平等的起因，並開啟跨部門的政策合作，摒棄以醫療、

健康相關部門減少健康不平等的侷限思考，係社會決定因素納入政策框架的開端。 

接著，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逐漸進入國際公約的視野，從起初泛泛地提到，再

與健康權基本權利框架接軌，於可負擔性、可取得性等納入其意旨，建構以法學視

角切入，課予締約國消除社會決定因素義務之樣貌，此等義務內涵尚非等同於不歧

視及平等原則之適用，蓋社會決定因素毋庸以構成歧視為必要，但凡造成健康不平

等之阻礙，皆係締約國應予以消除者。然而，受限於健康權的內涵，又鑑於國際公

約以合乎最低限度權利保障之取徑，所謂國際公約納入社會決定因素的概念尚無

法推導出從源頭採取行動，並從結構上消弭社經地位差異的結論。前述在於分析社

會決定因素之一般性理論，本文再接續聚焦性與生育健康權利，從一般性意見裡找

尋國家於月經用品之義務何在，蓋月經用品作為性與生育健康之健康基本要素，故

國家尚有確保月經用品之可使用性、可取得性、可接受性及品質，並消除阻礙取得

之社會決定因素。 

視角拉回我國憲法法理，健康權作為晚近的釋憲實務發展的新興基本權利，本

文先是一般性地釐清健康權的內涵、憲法依據，奠定開展後續討論的基礎。健康權

的內涵首要可納入健康基本要素，以合乎實現健康之旨趣，再適當地於權利闡釋之

際，建立與健康相關的框架性規範，以拓展社會決定因素於工作權、受教育權等權

利發揮作用的可能性，再者，遍佈基本國策裡之社會國原則，可與社會決定因素之

概念相互呼應與接軌，由此呈現以健康權及基本國策裡之社會憲法實踐社會決定

因素之法律解釋。接著，關於本文聚焦之月經貧窮，依循前述建立之法釋義學框架，

可以推得健康權的主觀公權利涵蓋陷於貧窮情節時可得請求給付月經用品，憲法

增修條文照料貧窮者健康之意旨搭配健康權之內涵，亦可推得國家給付之義務，且

此另合乎立基於促進性別平等之基本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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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實踐國際公約以及憲法要求之誡命，本文借鏡蘇格蘭之月經用品之給付

法制，免費普遍的給付合乎可負擔性的標準，又提供寄送等相關配套措施，符合實

際可取得性的內涵，以各式方法傳遞資訊合於資訊取得面向，皆可回應基於貧窮所

造成用品取得之阻礙，且在取用過程可以不經由開口索取、取用過程保密等，可在

在阻卻月經污名對於取用造成的阻礙。究普遍免費給付之措施，除可因應針對性給

付無法涵蓋之性別權力結構等社會決定因素，又係促使月經用品檯面化、進入公眾

視野之方式，以對抗月經污名，可謂一廣泛回應各式各樣社會決定因素之給付法制。 

對照並參考蘇格蘭的法制之前，本文點出我國月經用品給付政策的缺失，從給

付範圍無法涵蓋所有陷於月經貧窮的群體，再至給付細節未顧及月經污名的影響，

又給付內容欠缺多元性。於此背景之下，本文主張借鏡蘇格蘭普遍給付月經用品之

法制，蓋針對貧窮群體的給付，往往掛一漏萬無法接住貧窮群體，除普遍給付之外，

尚可搭配針對性之給付，以使有需求者毋庸奔波於公眾場合蒐集所需用品，針對性

給付無法窮盡的貧窮群體即可藉由普遍給付以減緩貧窮對於健康造成之不利影響，

而給付的細節、給付如何維持用品的多元等，則可參照蘇格蘭的法制，以避免污名

對於取用造成之阻礙。 

於月經給付給付之法制相對完善之蘇格蘭，於立法倡議的過程多以健康不平

等的現象作為切入點，卻鮮少以法律、權利的說詞討論，若有提及亦往往欠缺論證，

此浮現的隱憂在於，倘若未能發展法律的論述，則在行政、立法單位未積極採取行

動時，則可能如我國般未有完整的政策規劃，由此凸顯出國家義務的論理尚有其重

要性。本文將社會決定因素此一非法律概念，探討其在國際公約的定位與角色，即

在於建構國家於社會決定因素之義務，除貧窮此一社會決定因素以外，尚有其他各

式社會決定因素皆持續造成健康不平等，本文前述一般性的分析尚可作為一參考

框架，當現在及未來面臨貧窮以外、作為性與生育健康一部的月經以外，甚至月經

尚有用品以外的面向，皆可以社會決定因素的視角，推導出國家最低限度的憲法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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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如此則可望促成採取行動之開端，方有開展檢視制度是否完善，並重新建構一

套納入社會決定因素，促成健康平等之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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